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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一）

不少任教高中倫理與宗教科的教師表示「道德推理」是困難的教學環節。原因在

於，教師要教導同學把抽象的倫理學理論應用於不同情境，然後同學要提出他們的論

點和理據去支持自己的倫理立場。這教材套嘗試回應上述學與教的需要，為教師提供

合適的教材和指引，支援他們在課堂上教授道德推理的方法。

這教材套除了提供倫理學的教案，它還有十七篇專題文章。這些文章的作者示範

如何把倫理學理論應用到香港近年的不同社會議題。在文章之後附有論證分析表，說

明作者的立場，相關論證的論點和理據。這些教學設計嘗試把抽象的思考過程以清晰

的圖表表達出來，引導同學掌握道德推理的技能。文章論證的分析表分有「基礎程

度」和「進階程度」兩種。前者指引同學學習基本的道德推理方法，後者則鼓勵同學

進深反思文章作者的觀點，以及表達不同的看法。「進階程度」的圖表增設有「建議

評論方向」一項，提示同學注意文章作者的某些論證可能有其弱點，又或者可以有其

他看法。這些教學設計旨在說明，專題文章的論證不是模範答案，而是討論的起點。

另外，「評論」的意思既是批評，也包括讚賞。這個教材套希望鼓勵同學一方面勇於

表達自己的觀點，另一方面當發現別人提出比自己更佳的論證時，願意放下、修正或

改進自己原來的觀點。這是我們期望香港新一代所應具備的公民質素。

必須說明這十七篇文章的來源。從 2012 年 9 月開始，本人在香港浸會大學的通識

教育課程開設科目「今天香港的倫理爭議」（Ethical Controversies in Hong Kong Today, 
課程編號 GCVM 1015）。課程結束時同學要提交反思論文一篇，而論文要求是他們須

用課堂上所學的倫理學理論去分析他們認為重要的社會議題。雖然這些年輕人只是倫

理學的初學者，但他們的分析具有創意，推理條理分明，常常使我感到驚喜。我在許

多優秀的反思論文中選取了十七篇作為專題文章，徵得作者同意，發展成為現在的教

材套。

這個教材套能夠得以完成和出版，可以說是大學、教育局和中學教師合作的成果。

首先要感謝香港浸會大學知識轉移處撥款贊助這項計劃，其次是教育局合作參與本計

劃，特別是課程發展處個人、社會及人文教育組給予極大的支持。本人尤其要感謝工

作小組的各位教師成員，包括麥嘉偉老師、陳詩韻老師、許大衛老師、鄺潔兒老師、

李美玲老師和董翹傑老師。他們把專業知識和前線經驗轉化為本教材套各個教案，內

容充實又貼近本地學生的需要。 後，本計劃的研究助理羅永亮先生盡心編訂整個教

材套，也在此一併致謝。

陳慎慶教授

香港浸會大學宗教及哲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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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二）

本資源冊不是要教授倫理與宗教科七個個人及社會問題(「人權」、「生存與死

亡」、「性、伴侶關係及婚姻」、「生物倫理」、「環境倫理」、「商業及經濟倫

理」、「傳媒倫理」)的所有內容；而是以此七個課題作導入，讓學生重溫道德推理，

以支援相關課程的推行。基本設計是由引起學習動機的活動開始，然後閱讀浸會大學

學生的文章，再引導學生分析和評論這些文章。按倫理與宗教科課程文件的指引，討

論的角度主要是規範倫理學的義務論、效益主義、美德論和該七個課題的應用倫理

學。由於教案的設計是建基於浸會大學學生的文章，再進行討論與反思；所以資源冊

盡可能保留了這些文章的原有面貌和鮮明的立場。教師要提醒學生這些文章的內容包

括事實、意見和從不同媒體得到的報道和印象，這正好給學生再次重溫怎樣澄清事實

並鼓勵學生思考：當事實的基礎有變的時候，結論會怎樣隨之改變。學生在過程之中

需要保持尊重事實、開明客觀的態度。本資源冊提供建議評論方向，將有助拓闊學生

判斷的角度；教師應該藉這些機會，訓練學生的思維技能，更整全地理解和探討相關

課題。 

透過學習倫理學，學生可以掌握做判斷和做決定的基本方法，對於謀劃個人和社

會幸福都均非常重要。一個人在知性上通透明白倫理判斷背後的理據，可以逐漸形成

一種高質素、不斷修正的道德直覺。這種直覺是現代多元社會的重要基石；另外，道

德推理講求理性思考，可以培養學生的明辨性思考能力。倫理學的主要思考活動就是

做道德判斷，但是教師需要明白，判斷他人是否合乎道德，只是第一步。從社會發展

的角度來說，光這一步是不足夠的。教師應不斷拓展學生的視野，不受科目的困囿，

從多角度探討道德課題。在條件許可下，引導學生更立體地了解課題的來龍去脈，揉

合不同科目之所學，進一步從積極地、合乎道德地解決問題的方向探索；協助學生作

更充分的準備，以便將來投身社會，為自己及更多人的福祉作貢獻。 

倫理與宗教科是高中課程選修科目之一，亦是不少校本倫理課程、宗教課程的參

考對象。深信本資源冊可以為教師提供學與教的素材與點子，支援教師建構切合學生

需要的校本課程與資源。 

本組在此鳴謝香港浸會大學宗教及哲學系陳慎慶教授、研究助理羅永亮先生、

知識轉移處、本資源冊工作小組的六位香港倫理與宗教教育學會的教師成員，包括麥

嘉偉老師、陳詩韻老師、許大衛老師、鄺潔兒老師、李美玲老師和董翹傑老師作出的

貢獻。本組亦感謝十七位香港浸會大學的學生/畢業生，借出他們當年的文章作為討

論的起點。沒有人是完美的，我們每個人都在學習，都在改進。然而，思考與討論的

過程中卻可孕育出包容、謙遜、尊重等文明社會所珍視的價值觀。 

後，高中課程與大學課程始終有差異。浸會大學學生文章中提及一些中學課程



6 

的延伸內容，例如羅斯(W. D. Ross)的表面義務以及富蘭克林(Benjamin Franklin)的十三

項美德，並不屬於中學課程範圍，教師不需要額外深入講解，以例子角度理解相關內

容即可。 

有關本資源冊的任何意見和建議，請致函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 213 號胡忠大廈 13 

樓 1319 室，或電郵至 info_pshe@edb.gov.hk 教育局課程發展處個人、社會及人文教育組

收。 

總課程發展主任(個人、社會及人文教育) 

教育局 課程發展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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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推理教案 (一)

課題：人權之「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

選文：〈從倫理學評論廠商會總裁反對標準工時立法〉

學習目標

知識 Knowledge (K) 
K1.  明白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

K2.  明白法定標準工時的概念。

K3.  明白支持和反對在香港為標準工時立法的論點。

技能 Skills (S) 
S1.  學會從不同的倫理學角度思考問題。

S2.  能夠評論 / 評鑑他人的倫理學判斷。 

價值觀和態度 Values and Attitudes (A) 
A1.  欣賞不同階層為社會付出的貢獻。

A2.  開放接受新的資訊，按理據檢視及修正自己的立場。

課時：3 節課 (每節 40 分鐘，共 120 分鐘) 

時間及

教學目標

學與教活動 備註

15 分鐘 
K2, S1 

職場超能力：

1. 學生分成小組，在組內商討。假設他/她們都是在同

一間連鎖快餐店工作的員工，又任由自己想像可以得

到一種有助工作的超能力，他/她們想要甚麼？

或

2. 教師將與工種相關的超能力(如「好大力」、「不怕

熱」、「永不發火」)印在紙上，放在課室內三個區

域，然後請學生前往 想要的超能力區域，並向同學

解釋選擇背後的理由。

完成後，教師告訴學生，十年後，他/她們有了自己

的連鎖快餐店，做了老闆。同樣地，他們可以選一項

按學生能力、

興趣及投入程

度決定學習活

動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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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能力，以增加快餐店的生意。問他/她們會怎樣選

擇？

或

可提供以下例子讓學生選擇，然後邀請學生解釋：

「料事如神」、「擺平衝突」、「精通數字」…… 

教師告訴學生本節課堂的課題是標準工時，並邀請學生

將此熱身遊戲與課題連繫起來。(教師提問：此遊戲與今

天的課題有何關係？引導學生反思不同的身份怎樣影響

人對事物的關注點以及明白互相諒解可以怎樣有助求同

存異以及建立共識) 

不要忽略活動

後的反思部分

才是重點。

15 分鐘 
K2 

甚麼是「標準工時」？

每組學生閱讀第 2 至 4 段的其中一段，為標準工時的定

義提出一項必要元素。 後全班一起將各元素串連起

來，寫成標準工時的定義。

教師可以派發參考資料(附件一)，與學生檢視他們的定

義是否完備。

25 分鐘 
K1, S1 

將與課題相關的人權宣言圖片(向上)/條文(向下)(附件二)
放在地上，讓學生選一個，細心閱讀及思考。

教師告訴學生，他們將聽到一段訪問(第 6 段，可以由教

師或選一名學生演繹)。 

告訴學生，當他/她們聽到違反手上條文的說話時，可以

示意反對。如果場所許可，教師可以考慮將訪問內容(第
6 段)全頁投射在白板(黑字)/黑板(黑底白字)。 

學生可以將手上的人權咭貼在投映出來的訪問內容旁

邊，教師稍後邀請學生解說。其他學生可以回應、評論

或嘗試以另一人權咭內容回應 / 站在另一角度提出其他

看法。

預先印出圖片

出於環保考

慮，在本資源

冊，圖片與條

文是放在同一

頁的。

15 分鐘 
S1, S2 

學生為第 6 段內容畫一幅腦圖，展示廠商會的思考邏

輯。

25 分鐘 
K1, K2 
S1, S2 
A1, A2 

讓同學分成三組，找出文章作者怎樣以倫理學理論評價

廠商會對標準工時立法的立場以及審視文章作者的意見

是否建立在客觀事實之基礎之上。能力較強之學生可以

進一步評鑑作者的說法是否公允。(附件三) 
第一組負責第 7 至 9 段 
第二組負責第 10 段 
第三組負責第 11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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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分鐘 
S1, S2 

A2 

學生分組匯報，教師整理及歸納答案。過程中可提醒學

生道德判斷在學習勞工權益課題的角色，學生可以連繫

其他科目之所學，例如歷史知識、經濟理論、社會發

展、媒體素養、全球化等角度，以便對課題建立更立體

的理解。 
教師可以請學生回家搜集「七大商會聯署反對標準工時

的理據」，審視商會的論點是否建立在客觀事實之上，

以及是否能通過道德檢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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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權之「經濟、社會及文化權利」 

閱讀文章 

 

〈從倫理學評論廠商會反對標準工時立法〉 

 

1. 2013 年 11 月 8 日，本地報章報道中華廠商聯合會(下稱廠商會)憂慮標準工時有

損本港競爭力，故反對標準工時立法。觀其論點，筆者覺得可堪作為道德反思

的材料。筆者先交代一些有關本港標準工時的背景資料，然後從倫理學的角度

進行評論。 
 

2. 政府鑑於社會各界對本港工時的關注，先後於 2010-2011 及 2011-2012 年度的 
《施政報告》表明，隨着實施《最低工資條例》，當局會展開標準工時的政策

研究。2012 年，勞工處發表了《標準工時政策研究報告》，指在全球 107 個作

為研究的國家中，101 個國家設有法定工時限制。當中包括 11 個亞洲國家或地

區，例如新加坡、南韓、日本、澳門、台灣、中國內地。在設有法定工時的國

家或地區中，41％採用 40 小時工作周，另有 22％國家規定每周工作 48 小時。1

 

3. 根據政府統計處的「綜合住戶統計調查」和「收入及工時按年統計調查」，在

2011 年，所有僱員每周總工時的平均數和中位數，分別為 47.0 小時和 46.6 小

時，而全職僱員的時數則稍長，分別為 49.0 小時和 48.0 小時。有六個行業的僱

員工時較長，包括零售、物業管理及保安、飲食、陸路運輸、安老院舍、洗滌

及乾洗服務。這些行業共聘用了 69 萬名全職僱員，他們每周平均總工時為 54.6
小時。2 

 

4. 2013 年 4 月 9 日，政府宣布成立標準工時委員會，負責跟進政府的標準工時政

策研究，促進公眾對標準工時課題及其相關議題的認識，以及向行政長官就處

理本港工時情況提供意見，包括應否考慮立法制定標準工時或其他方案。 
 

5. 對於標準工時立法，勞工界和商界雙方的取態一向壁壘分明。在 2013 年 8 月 1
日的立法會會議上，有勞工界議員要求政府壓縮流程，加密會議，盡快完成立

法工作。飲食界議員則警告政府，指標準工時立法最終會令經濟受害，政策局

局長成為「千古罪人」。早於 2012年 11月 22日 (即勞工處發布《標準工時政策

研究報告》前數天)，七大僱主團體及商會 (包括廠商會) 已歷史性聯署聲明反對

「標準工時」立法，指立法規管不利香港自由經濟的營商環境。 
 

                                                            
1 《標準工時政策研究報告》（香港：勞工處，2012），頁 25。參考網頁

http://www.labour.gov.hk/tc/plan/pdf/swh/swh_report.pdf。 
2 同上，頁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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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2013 年，廠商會借傳媒向政府及公眾傳話，重申反對標準工時立法的立場。 
(「」內文為廠商會發言人的直接口述部分)： 

 

A. 本港勞工市場緊張令生產成本上漲，廠商會不贊成為標準工時立法。立法

可能會引起連鎖反應，令勞工市場更形緊張，營商環境艱難，不利本港的

競爭力。 
 

B. 「如果標準工時訂的時數是低的，咁你啲嘢做唔切，你咪要請多啲人囉。

請多啲人，第一（成本）就貴咗啦，第二就香港勞工市場的供應足唔足夠

呢？」 
 

C. 若僱員因工作時數減少而多了空餘時間，不論他們去逛公園、看電影，還

是進修，他們對不同服務的需求都會增加，相應的硬件和軟件亦需增加。

「硬件咪起多幾個泳池，起多幾個公園，或者起多幾所專上院校去提供這

些進修的課程；軟件你可能需要多些人去提供服務，咁咪變相對勞工市場

的需求又大咗囉？」 
 

D. 「如果勞動人口係咁多就咁多，除非你輸入勞工。」 
 

7. 按照廠商會的說法，標準工時立法會帶來惡果，所以反對標準工時立法。惡果

之一，是法定標準工時會限制僱員的工作時數，廠商因而需要聘請額外人手以

完成工作。在現時香港勞工緊張的情況下，會導致工資上升，增加了廠商的生

產成本，最終削弱了香港的競爭力。惡果之二，是僱員空餘時間必然增加，對

進修及文娛康體服務的需求因而增多，而這些服務卻又需要人力提供，無形中

與廠商爭奪勞動力，結果更令工資飛漲，推高了廠商的生產成本，最終損害了

香港的競爭力。 
 

8. 對於廠商會的言論，筆者認為它有違義務論的要求。康德（Immanuel Kant）的

「實踐律令」（practical imperative）原則指出，人不能被視為或只當作手段使

用，以達到其他人的目的。廠商會的言論反映她把人 (即僱員)當作手段 (超時工

作)，以達到自己 (廠商) 的真正目的 (賺錢)。聯合國的《經濟、社會、文化權利

國際公約》第七條列明，盟約締約各國應承認人人有權享受公正和良好的工作

條件，特別要保證： 
 

（一）最低限度給予所有工人以下列報酬： 
（1） 獲得公允之工資，工作價值相等者享受同等報酬，不得有任何區

別，尤須保證婦女之工作條件不得次於男子，且應同工同酬； 
（2） 維持本人及家屬符合本公約規定之合理生活水平。 

（二）安全和衛生的工作環境； 
（三）人人有平等機會於所就職業升至適當之較高等級，不受年資才能以外其

他考慮之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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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休息、閒暇、工作時間之合理限制與照給薪資之定期休假，公共假日亦

須給酬。 
 

9. 作為僱員，他們應該享有休息、健康保障、就業進修、正常的社交及家庭生活

等權利，廠商不應以所謂社會利益（保持香港的競爭力）為名而令僱員的應有

權利白白賠上。 
 

10. 從行為效益主義的角度看，廠商會的言論也不符合道徳要求。行為效益主義提

出，當某些行為能為每一個人帶來最大的善和最小的惡，人便應該實行該行

為。廠商會認為標準工時立法所帶來的善（保持香港的競爭力），遠不及其所

造成的惡（僱員應有的休息、健康保障、就業進修、正常的社交及家庭生活等

權利備受剝削），這正好與行為效益主義的道徳要求背道而馳。我們可以想

像，當僱員獲得充足的休息、健康保障、就業進修、正常的社交及家庭生活，

其生產力也會大為提升，足以抵銷工時減少所造成的損失。因此，廠商會反對

標準工時立法是缺乏理據的。 
 

11. 另一方面，廠商會的言論表面看來是希望保持香港的競爭力，但實際上是以廠

商的利益為依歸，讓廠商繼續賺錢，對於僱員的應有權利卻隻字不提，欠缺了

實踐美德倫理所強調的關懷美德。再說，若廠商真的為了香港的競爭力着想，

也不應該短視地老靠低成本，跟其他發展中國家「鬥平」。這根本不切實際，

也無助於香港發展長遠的競爭力。香港未來在國際上所展示的競爭力，應該是

技術、創意、產品和服務的質素、優秀的管理，以及高效率的工作流程。廠商

會應給其一眾廠商會員曉以大義，並盡力協助各企業升級，不應對那些苟延殘

喘的「血汗企業」盲加維護，這樣才能盡上「令香港競爭力實質提升」的社會

責任。 
 

12. 廠商會總是強調本港勞工市場緊張，企業應抓緊現有員工，不能讓他們稍減工

時，除非輸入外勞。其實，所謂「勞工短缺」是否言過其實？2013 年 11 月 13
日，《明報》一篇報道指出，只因零售業工資長期偏低，工時長、假期少，以

及無前景等苛刻待遇，才導致零售業人才流失，而非勞工短缺。3 只要僱主能夠

提高零售業僱員的薪酬福利，改善工作環境，推出家庭友善措施，以及重視僱

員的發展機會，零售業自然能夠挽留人手，減少人才流失。若情況屬實，所謂

勞工短缺，其實是由廠商自己一手造成。廠商會對此避而不談，似乎有欠美德

倫理所要求的誠實素質。 
 

13. 縱然真的如廠商會所言，勞工確實非常短缺，筆者不禁要問：為何廠商不考慮

利用本地潛在的勞動力去解決問題，卻要捨近圖遠，從外地輸入勞工？根據香

港統計處 2013 年的資料，香港失業人口達 13.4 萬，就業不足者有 5.7 萬，包括

新移民及少數族裔；另有 240萬的潛在勞動力，包括青年和婦女等，其中青年失

業問題尤其令人關注。4 只要廠商給予他們培訓，便可以大大紓緩本港勞工市場

                                                            
3 唐賡堯、鄧祥勝：〈認清零售業「勞工短缺」的真象〉。《明報》2013 年 11 月 13 日。 
4 〈工聯會反外勞，促釋港勞動力〉。《中國評論通訊社》2013 年 11 月 15 日。參考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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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緊張程度，同時也為他們創造就業機會，更有利於社會的穩定。很可惜，廠

商不願承擔這個責任。他們大概認為這些勞動力的條件未如理想，生產力欠

佳，不值得花費時間和金錢給他們培訓。從義務論看，這是廠商缺乏社會承擔

的責任。從效益主義看，廠商把可資利用的閒置勞動力的善視為惡，以致不願

為之。從美德倫理看，按麥堅泰（Alasdair MacIntyre）說法，任何實踐都需要誠

實、公義和勇氣三種基本美德。廠商對這些明明可用的勞動力卻視而不見，說

明了他們沒有誠實相待這群待業者，缺乏道德勇氣去實踐，結果表現出來的就

是不公義。 
 

14. 總括來說，廠商會就反對本港標準工時立法所發表的言論，全皆通不過效益主

義、義務論及美德倫理等道德標準的要求。哀哉！哀哉！ 
 

   完    

(文章旨在呈現個別學生的倫理判斷，並不代表香港浸會大學或教育局立場。) 

 

 

 

 

 

 

 

 

 

 

 

 

 

   

                                                            
http://hk.crntt.com/crn-webapp/touch/detail.jsp?coluid=176&kindid=0&docid=102864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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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基礎程度 

 

作者的立場  中華廠商聯合會反對標準工時立法的言論是錯誤的。 
論證 1(段 6)   
論點  廠商會反對標準工時的言論反映她把僱員當作手段（超時工作），

以達到廠商賺錢的目的。 
理據  義務論：康德的「實踐律令」指出人不能被視為或只當作手段使

用，以達到其他人的目的。 
論證 2(段 7)   
論點  廠商會認為標準工時立法所帶來的善（保持香港的競爭力），遠不

及其所造成的惡（僱員應有的休息、健康保障、就業進修、正常的

社交及家庭生活等權利備受剝削）。 
理據  效益主義：當某些行為能為每一個人帶來 大的善和 小的惡，人

便應該實行該行為。 
論證 3(段 10)   
論點  廠商會以資方的利益為依歸，對於僱員的應有權利隻字不提。 
理據  美德倫理：關懷的美德。 
論證 4(段 12)   
論點  所謂勞工短缺，其實是由廠商自己一手造成。廠商會對此避而不

談。 
理據  美德倫理：誠實的美德。 
論證 5(段 13)   
論點  廠商不願花費時間和金錢培訓香港的失業人口，缺乏社會承擔的責

任。 
理據  義務論。 
論證 6(段 13)   
論點  廠商把可資利用的閒置勞動力的善視為惡，以致不願為之。 
理據  效益主義。 
論證 7(段 13)   
論點  廠商對可用的勞動力視而不見，沒有誠實相待這群待業者，缺乏道

德勇氣去實踐，表現出來的就是不公義。 
理據  美德倫理：麥堅泰提出的實踐需要誠實、公義和勇氣三種基本美

德。 
 

事實澄清例子: 

 (例如第 11 段)   
文章原文  再說，若廠商真的為了香港的競爭力着想，也不應該短視地老靠低

成本，跟其他發展中國家「鬥平」。這根本不切實際，也無助於香

港發展長遠的競爭力。 
值得澄清的地

方 
“廠商短視地老靠低成本，跟其他發展中國家「鬥平」”可能只是

意見/臆測，需要更多資料或証據去支持以上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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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進階程度 
 

作者的立場  中華廠商聯合會反對標準工時立法的言論是錯誤的。 
論證 1(段 6)   
論點  廠商會反對標準工時的言論反映她把僱員當作手段（超時工作），

以達到廠商賺錢的目的。 
理據  義務論：康德的「實踐律令」指出人不能被視為或只當作手段使

用，以達到其他人的目的。 
建議評論方向  義務論還關心，僱員是否被強逼上班?工作是否被看作純被資方利

用的手段?仰或於僱員而言，工作另有個人的目的如賺取金錢或發

揮所長? 
論證 2(段 7)   
論點  廠商會認為標準工時立法所帶來的善（保持香港的競爭力），遠不

及其所造成的惡（僱員應有的休息、健康保障、就業進修、正常的

社交及家庭生活等權利備受剝削）。 
理據  效益主義：當某些行為能為每一個人帶來 大的善和 小的惡，人

便應該實行該行為。 
建議評論方向  在標準工時立法這個案例，每一個人包括那些人？廠商？僱員？甚

麽是善的後果？保持香港的競爭力？還是保障僱員的權利？ 
論證 3(段 10)   
論點  廠商會以資方的利益為依歸，對於僱員的應有權利隻字不提。 
理據  美德倫理：關懷的美德。 
論證 4(段 12)   
論點  所謂勞工短缺，其實是由廠商自己一手造成。廠商會對此避而不

談。 
理據  美德倫理：誠實的美德 
建議評論方向  廠商會未必是避而不談。廠商的基本立場(也可能是合乎道德和商

業倫理的立場)是壓抑僱員的薪酬以減低生產成本。因此，不能說

廠商會欠缺誠實的美德。 
論證 5(段 13)   
論點  廠商不願花費時間和金錢培訓香港的失業人口，缺乏社會承擔的責

任。 
理據  義務論。 
建議評論方向  義務論指人有義務去遵從某些道德行為或規條。培訓香港的失業人

口是否一個必須遵從的道德規條？廠商是否有義務去遵從這規條？

這需要更多的論證。 
論證 6(段 13)   
論點  廠商把可資利用的閒置勞動力的善視為惡，以致不願為之。 
理據  效益主義。 
建議評論方向  作者認為廠商應僱用失業人口，善用閒置的勞動力，才是道德的行

為，因為這會為大多數人帶來善的後果。這是從勞工界的角度看問

題。廠商對甚麼是善的後果，會有不同的理解和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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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證 7(段 13)   
論點  廠商對可用的勞動力視而不見，沒有誠實相待這群待業者，缺乏道

德勇氣去實踐，表現出來的就是不公義。 
理據  美德倫理：麥堅泰提出的實踐需要誠實、公義和勇氣三種基本美

德。 
建議評論方向  麥堅泰對美德倫理的看法，與是否應該善用香港閒置的勞動力兩

者，是否有必然關係？這需要更多的論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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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工時規管 

包括各國立法對每周工作時間、年假等進行規管。標準工時立法是指政

府為僱員透過制訂法例而訂立特定的工作時數，可按每日、每周、每季

或每年而定。如僱員需要超時工作，僱主需要按法例規定之超時補薪比

例來支付該勞工超時工作的薪金。一般社會輿論指出，工時過長會影響

身體健康、家庭關係及個人社交。工時規管的目的包括促進僱員的作息

平衡、保障勞工的合理權益。 

     工時制度設計 

工時政策的目的各有不同，採納不同的目的會帶來不同的制度

設計。認識工時制度的基本元素，對進一步討論其利弊至為重

要。根據其他地方的經驗，工時制度 少包含下列五大組成部

分︰ 

(1) 標準工時限制或最高工時上限 
 

 標準工時是指僱員每日及／或每周的法定工作時數。如僱員工作超出該時數，僱

主便須支付超時工作薪酬作補償。 
 高工時是指每日及／或每周工時的法定 高上限，即僱員總工時達至該上限，

便不得繼續工作，不論超時工作是否有補償。很多地方都有規定超時工作時數的

上限，而標準工時限制與超時工作上限時數相加，便是 高工時。 
 

(2) 超時工作上限及超時工作薪酬 

 超時工作上限是按固定時段計算僱員超時工作的工時上限。超時工作薪酬一般以

額外工資率／正常工資率計算，或以補假或補償休息時間方式作為補償，或兩者

並用。 

 

(3) 豁免安排 

 各地均豁免部分僱員不受工時制度規管。豁免有多種方式，例如：按職業或職責

（如管理、督導或專業工作）、按薪酬水平、行業或界別（如提供 24 小時緊急服

務的醫療、消防和警務等公共服務）、按公司規模或公司營業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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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彈性安排 

 彈性安排容許工時有所變動，以切合各行各業不同的運作需要。常見的形式有： 
 容許僱員在一日／一周工作中超出標準工時限制。只要僱員在參照期內的每日或

每周平均工時沒有超過法定工時限制，僱主可免支付超時工作薪酬。這項安排有

助紓緩因季節性因素導致的工時變化。 
 專為特定行業、職業或工作性質而設的工時制度。 
 僱員可選擇不受工時規限。 
 

(5) 休息時間 

 用以保障僱員的安全及健康，常見的形式包括： 
 同一工作日內的休息時段； 
 連續兩個工作日之間的每日休息時間；及 
 每周休息日。 

 

工時制度的利弊 

根據其他地方的經驗，工時制度對就業市場、工作文化及經濟發展等方面可能會帶來影響： 

  利  弊 

1. 保障職業安全和健康 

透過訂立合理的標準工時限制及/或 高工時

上限，有助減少因長時間工作疲勞而發生意

外的機會，保障僱員的職業安全和健康。 

 

影響勞工供應 

規限勞工市場可削弱整體競爭力。實施工時

制度或會降低勞工供應，再加上人口老化，

可加劇勞工短缺情況，影響長遠經濟發展。

2. 減少無償加班 

僱員可就超時工作得到合理補償，有助提升

員工士氣。 

或影響部分僱員收入 

面對成本上升，僱主或會減少僱員超時工

作，並以聘用兼職員工和採用機械化工序代

替人手。僱員收入或會隨工時減少而下降，

尤以從事基層職位的較低技術工人受影響。

 

3. 促進工作與生活平衡 

僱員可有更多時間用於照顧家庭、社交、消

閒減壓等，達致工作與生活平衡，有助減少

家庭及社會問題，促進社會和諧。 

長工時情況或難大幅改善 

長工時問題，涉及經濟結構、勞工巿場以至

社會及文化因素，規管工時未必可以大幅縮

減僱員的實際工時。此外，部分僱員會工作

更長時間，以增加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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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增強員工的歸屬感和工作滿意度 

透過彈性安排應付隨季節波動的工作量，減

少員工壓力及滿足員工彈性上班的需要，有

助增加員工的工作自主性、歸屬感和工作滿

意度。 

 

工時法例易起爭議 

由於工作模式眾多，工時法例（例如工時定

義及工時制度豁免準則）容易引起爭議，增

加勞資糾紛。 

5. 便利僱員進修 

僱員可善用時間持續進修，提升技能及工作

能力，有利僱主業務發展之餘，亦有助增強

本港的整體競爭力及發展知識型經濟。 

企業經營成本增加 

香港以中小型企業為主，其僱員佔本港總就

業人數近一半。中小型企業財政和人力資源

有限，規管工時或會增加勞工成本，部分企

業可能被迫結業，影響香港整體經濟情況。

 

6. 創造就業機會 

規管工時後，僱主或需聘請更多人手，尤其

是兼職及臨時職位。由於這些職位的工作時

間及日數一般較短及較有彈性，或會吸引全

職主婦及年長人士投入勞動市場，提高勞動

人口參與率，增加勞工供應。 

 

工作零散化 

為減低薪酬成本，僱主或會減少工時較長的

全職職位，轉為聘用更多兼職工或散工，令

工作零散化。 

7. 提升生活水平 

僱員超時工作可獲得額外薪酬，收入增加，

消費力以至生活水平可得到提升。 

影響企業靈活運作 

服務業為本港的主要產業，出於營運需要，

部分僱員需工作較長時間，但規管工時或會

影響企業的靈活運作，尤其是服務業。 

 

8. 推動本地經濟 

僱員可有更多餘暇時間消費，或會帶動零

售、飲食及服務業等，有助推動本地經濟。

引致通脹 

僱主可能會將推行工時制度所引致的額外成

本轉嫁至消費者，令通脹加劇，影響基層購

買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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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世界人權宣言 圖文並茂版本 (©UNESCO) 

 

第一條 

人人生而自由，在尊嚴和權利上一律平等。他們賦有理性

和良心，並應以兄弟關係的精神相對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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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條 

人人有資格享有本宣言所載的一切權利和自由，不分種族、

膚色、性別、語言、宗教、政治或其他見解、國籍或社會

出身、財產、出生或其他身分等任何區別。並且不得因一

人所屬的國家或領土的政治的、行政的或者國際的地位之

不同而有所區別，無論該領土是獨立領土、託管領土、非

自治領土或者處於其他任何主權受限制的情況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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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條 

人人有權享有生命、自由和人身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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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條 

任何人不得使為奴隸或奴役；一切形式的奴隸制度和奴隸

買賣，均應予以禁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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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條 

任何人不得加以酷刑，或施以殘忍的、不人道的或侮辱性

的待遇或刑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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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條 

人人在任何地方有權被承認在法律前的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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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條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並有權享受法律的平等保護，不受任

何歧視。人人有權享受平等保護，以免受違反本宣言的任

何歧視行為以及煽動這種歧視的任何行為之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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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條 

任何人當憲法或法律所賦予他的基本權利遭受侵害時，有

權由合格的國家法庭對這種侵害行為作有效的補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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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條 

任何人不得加以任意逮捕、拘禁或放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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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條 

人人完全平等地有權由一個獨立而無偏倚的法庭進行公正

的和公開的審訊，以確定他的權利和義務並判定對他提出

的任何刑事指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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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條 

㈠  凡受刑事控告者，在未經獲得辯護上所需的一切保證

的公開審判而依法證實有罪以前，有權被視為無罪。 

㈡  任何人的任何行為或不行為，在其發生時依國家法或 

國際法均不構成刑事罪者，不得被判為犯有刑事罪。刑

罰不得重於犯罪時適用的法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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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條 

任何人的私生活、家庭、住宅和通信不得任意干涉，他的

榮譽和名譽不得加以攻擊。人人有權享受法律保護，以免

受這種干涉或攻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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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條 

㈠ 人人在各國境內有權自由遷徙和居住。 

㈡ 人人有權離開任何國家，包括其本國在內，並有權返

回他的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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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條 

㈠  人人有權在其他國家尋求和享受庇護以避免迫害。 

㈡  在真正由於非政治性的罪行或違背聯合國的宗旨和原 

則的行為而被起訴的情況下，不得援用此種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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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條 

(一) 人人有權享有國籍。 

(二) 任何人的國籍不得任意剝奪，亦不得否認其改變國籍

的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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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條 

㈠  成年男女，不受種族、國籍或宗教的任何限制有權婚嫁和成

立家庭。他們在婚姻方面，在結婚期間和在解除婚約時，應有

平等的權利。 

㈡  只有經男女雙方的自由和完全的同意，才能締婚。 

㈢  家庭是天然的和基本的社會單元，並應受社會和國家的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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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條 

㈠  人人得有單獨的財產所有權以及同他人合有的所有權。 

㈡  任何人的財產不得任意剝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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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條 

人人有思想、良心和宗教自由的權利；此項權利包括改變

他的宗教或信仰的自由，以及單獨或集體、公開或秘密地

以教義、實踐、禮拜和戒律表示他的宗教或信仰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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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條 

人人有權享有主張和發表意見的自由；此項權利包括持有

主張而不受干涉的自由，和通過任何媒介和不論國界尋求、

接受和傳遞消息和思想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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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條 

㈠  人人有權享有和平集會和結社的自由。 

㈡  任何人不得迫使隸屬於某一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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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條 

㈠ 人人有直接或通過自由選擇的代表參與治理本國的權利。 

㈡ 人人有平等機會參加本國公務的權利。 

㈢  人民的意志是政府權力的基礎；這一意志應以定期的和真正

的選舉予以表現，而選舉應依據普遍和平等的投票權，並以不

記名投票或相當的自由投票程式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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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條 

每個人，作為社會的一員，有權享受社會保障，並有權享

受他的個人尊嚴和人格的自由發展所必需的經濟、社會和

文化方面各種權利的實現，這種實現是通過國家努力和國

際合作並依照各國的組織和資源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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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三條 

㈠  人人有權工作、自由選擇職業、享受公正和合適的工作條件並享受免

於失業的保障。 

㈡ 人人有同工同酬的權利，不受任何歧視。 

㈢ 每一個工作的人，有權享受公正和合適的報酬，保證使他本人和家屬

有一個符合人的尊嚴的生活條件，必要時並輔以其他方式的社會保障。 

㈣ 人人有為維護其利益而組織和參加工會的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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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四條 

人人有享有休息和閒暇的權利，包括工作時間有合理限制

和定期給薪休假的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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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五條 

㈠  人人有權享受為維持他本人和家屬的健康和福利所需的生活

水準，包 括食物、衣著、住房、醫療和必要的社會服務；在

遭到失業、疾病、殘廢、守寡、衰老或在其他不能控制的情況

下喪失謀生能力時，有權享受保障。 

㈡  母親和兒童有權享受特別照顧和協助。一切兒童，無論婚生

或非婚生，都應享受同樣的社會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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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六條 

㈠  人人都有受教育的權利，教育應當免費，至少在初級和基本階段應如

此。初級教育應屬義務性質。技術和職業教育應普遍設立。高等教育

應根據成績而對一切人平等開放。 

㈡ 教育的目的在於充分發展人的個性並加強對人權和基本自由的尊重。

教育應促進各國、各種族或各宗教集團間的瞭解、容忍和友誼，並應

促進聯合國維護和平的各項活動。 

㈢ 父母對其子女所應受的教育的種類，有優先選擇的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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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七條 

㈠  人人有權自由參加社會的文化生活，享受藝術，並分 

享科學進步及其產生的福利。 

㈡ 人人對由於他所創作的任何科學、文學或美術作品而產

生的精神的和物質的利益，有享受保護的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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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八條 

人人有權要求一種社會的和國際的秩序，在這種秩序中，

本宣言所載的權利和自由能獲得充分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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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九條 

㈠  人人對社會負有義務，因為只有在社會中他的個性才可能得到自由和

充分的發展。 

㈡ 人人在行使他的權利和自由時，只受法律所確定的限制，確定此種限

制的唯一目的在於保證對旁人的權利和自由給予應有的承認和尊重，

並在一個民主的社會中適應道德、公共秩序和普遍福利的正當需要。 

㈢ 這些權利和自由的行使，無論在任何情形下均不得違背聯合國的宗旨

和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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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條 

本宣言的任何條文，不得解釋為默許任何國家、集團或個

人有權進行任何旨在破壞本宣言所載的任何權利和自由的

活動或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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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教師可以提供以上圖片給各組或按學生需要提供部分提示，如倫理學名稱、論點、理據和評論。 

倫理學名稱 

論點 

理據  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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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務論 

行政總裁反對標準工時

的言論反映她把僱員當

作手段（超時工作），

以達到廠商賺錢的目

的。 

康德的「實踐律令」指

出人不能被視為或只當

作手段使用，以達到其

他人的目的。 

義務論還關心，僱員是否被強

逼上班?工作是否純被資方利用

的手段?仰或於僱員而言，工作

另有個人的目的如賺取合理的

金錢或發揮所長? 



52 
 

 

效益主義 

廠商會認為標準工時立法所帶來的善

（保持香港的競爭力），遠不及其所

造成的惡（僱員應有的休息、健康保

障、就業進修、正常的社交及家庭生

活等權利備受剝削）。 

當某些行為能為每一個人帶來

大的善和 小的惡，人便應該實

行該行為。 

在標準工時立法這個案例，每

一個人包括那些人？廠商？僱

員？甚麽是善的後果？保持香

港的競爭力？還是保障僱員的

權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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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德論 

行政總裁以廠商的利益

為依歸，對於僱員的應

有權利隻字不提。 

關懷的美德 

廠商的基本立場(也可能是合乎道

德和商業倫理的立場)是壓抑僱員

的薪酬以減低生產成本。因此，

不能說廠商會欠缺誠實的美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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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推理教案 (二) 

 
課題：人權之人身安全權利 
選文：〈香港應否退出「禁止酷刑公約」？〉 

 

學習目標 
知識 Knowledge (K) 

K1. 認識人權的相關概念。 
K2. 認識人權與尊嚴的關係。 
K3. 認識人權法例在當代的實施情況。 

 

技能 Skills (S) 
S1. 能夠提出贊成和反對香港退出禁止酷刑公約的論證，包括論點和理據

S2. 能夠表達自己對香港退出禁止酷刑公約的立場，並提出理據去支持自己

場。 
S3. 能夠回應他人的意見，為自己的立場辯護。 

 

價值觀和態度 Values and Attitudes (A) 
A1. 重視尊嚴。 
A2. 重視人權。 

 

課時：三節課 (40 分鐘一課節，共 120 分鐘) 
資源：文章和工作紙 

 

時間及 
教學目標 

學與教活動 

15 分鐘 
重溫已有

知識 
 

K1, K2 

引入活動： 

簡單討論以下哪一項是普通懲罰？哪一項是酷刑？定義界線在

哪裡？ 

1. 爸爸用手掌打兒子的屁股。 
2. 懲教人員用粗籐條施行笞刑。 
3. 政府特工對抓到的間諜施以睡眠剝奪。 
 

人權的基本概念： 

1. 何謂人權：人權即人類與生俱來的權利，這種權利是來自人

類對本身的尊嚴與內在價值的肯定。根據世界人權宣言，人



55 
 

人生而自由，在尊嚴和權利上一律平等。人人都有資格享有

人權宣言所載的一切權利和自由。 
2. 何謂尊嚴：尊嚴也是不論能力，不論階級，人人生而有之。

尊嚴是對任何人，作為獨立個體 基礎的尊重。每個人都應

該可以在不受侮辱的情況下生活與發展。 
3. 隨着時代的改變，人們對何謂尊嚴及有尊嚴的生活有不同的

見解，但人身安全及生命免受威脅是維護人們尊嚴的 基本

要求。 
4. 禁止酷刑：我們有免受酷刑、免除勞役的權利，當權者不應

該勞役和強迫人民勞動，亦不應該以酷刑對待別人。在暴力

的威脅下，人們可能會放棄獨立的人格，亦或會喪失作為人

的尊嚴。一旦失去獨立的人格，人同時亦會喪失構成尊嚴的

自由自主元素。 
5. 世界人權宣言第五條：任何人不得加以酷刑，或是以殘忍

的、不人道的或侮辱性的待遇或刑罰。 
6. 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七條：任何人不得以酷刑，

或予以殘忍、不人道或侮辱之懲罰。除非自願，不得對任何

人作醫學或科學試驗。 

 

15 分鐘 
重溫已有

知識 
 

K1, K2 

酷刑在當代的情況： 

1. 〈聯合國禁止酷刑和其他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

處罰公約〉第一條：酷刑的意思是指嚴刑逼供，即為了向某

人取得情報或供辭，對該人加以處罰。或為了恐嚇或威脅其

他人，蓄意使某人在肉體或精神上遭受劇烈痛楚的任何行

為；如果有公職人員做出上述行為，就符合酷刑的定義。 
2. 懲罰的作用與目的：解釋懲罰作用的主要理論，有報應理

論、預防理論和教化理論。現代社會，主要受教化理論影

響，希望將懲罰視作一種教育的方法，讓違法者可以改過自

新，將來重新做人。 
3. 酷刑不單沒有教育犯法者的作用，甚至會產生很多不同的負

面效果，例如導致違法者會繼續犯法以逃避懲罰。 
 

你能夠作一個故事將以下四者串連起來嗎？ 

 受到酷刑 

 酷刑聲請 

 〈禁止酷刑公約〉 

 退出〈禁止酷刑公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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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分鐘 
K1, S1 

同學閱讀文章  

20 分鐘 
S1, S2 

同學填寫工作紙，找出作者的論證，並說明是否同意作者的論

證。 

 

教師可以按學生程度安排合適又富挑戰性的工作量，例如剪裁

至組內每人負責一段，與鄰組負責同一範圍的同學比較結果。 

 

20 分鐘 
S1, S2 

教師安排學生說明作者的論證，並與鄰組負責同一範圍的同學

比較結果。 

 

20 分鐘 
S2, S3 

按需要加插播放短片，例如

http://www.liberalstudies.hk/video/programme.php?vid=tcs16-
1642 

 

教師引導學生獨立思考，包括同意或/和不同意作者哪些觀點，

時間許可下可以請學生澄清文章部分的事實與意見。鼓勵學生

提出自己的論證以及反思有否因應作者的觀點而修訂自己的立

場。 

 

10 分鐘 
A1, A2 

引導同學思考如何生活才可以有尊嚴，在以下兩句句子中找出

能符合活得有尊嚴的定義： 

1. 「有錢就有尊嚴，沒有錢就沒有尊嚴。」 
2. 「想做就去做，應做就去做，自由自在就 有尊嚴。」 

 

10 分鐘 
 

教師可提醒學生道德判斷在學習人權課題的角色，學生可以連

繫其他科目之所學，例如歷史知識、鄰近地區發展概況、各地

法規、社會發展、法治、媒體素養、全球化等角度，以便對課

題建立更立體的理解。 

 

 

 

 

 

 

 

 

 

 



57 
 

人權之人身安全權利 

閱讀文章 

〈香港應否退出「禁止酷刑公約」？〉 

 
1. 二零一六年三月，油麻地碧街發生一宗震驚香港人的兇殺案。事件使人反思  香

港的難民問題，甚至有聲音提出香港應退出〈禁止酷刑公約〉，以免發生更多類

似的悲劇。事件發生在一家 7-Eleven（7-11）便利店。由於中年男店東發現一名

南亞裔賊人在店內偷薯片，在致電報警時，遭這名手持利刀及啤酒的賊人衝入收

銀處大罵。店員與賊人爆發衝突，最後這名賊人在糾纏間用生果刀直插店東胸

口。事發後，賊人拔刀逃脫，店東負傷倒地昏迷。警員接報到場將事主送院搶

救，傷者最終搶救無效死亡。 
 

2. 我與朋友乘車回校期間在車廂播放器看到這一則新聞。我朋友忍不住破口大罵:
「這班南亞難民除了假借『酷刑聲請』來港工作，還要用香港納稅人的錢津貼他

們。現在更有恃無恐地殺害香港人。香港應退出〈禁止酷刑公約〉，堵塞漏

洞。」對此我不敢苟同。我們不應就一宗罪案便否定〈禁止酷刑公約〉的價值。

我嘗試用倫理學的理論向朋友解釋，希望藉此改變他對這議題的看法。 
 

3. 我的立場是，如果香港退出〈禁止酷刑公約〉是有違道德的，因為這公約能為相

關的人帶來最大的善。效益主義提出，當某些行為或規條能為所有相關的人帶來

最大的善的後果，人應該遵從那些行為或規條。而〈禁止酷刑公約〉建基在〈世

界人權宣言〉第 5 條和〈公民及政治權利國際公約〉第 7 條基礎之上，旨在保障

那些在本國受政府迫害人士，協助他們尋求外國政治庇護，以人道理由賦予他們

居留權及相關福利。正正因為有〈禁止酷刑公約〉，使有需要的難民可以免受本

國政府的迫害。這便是對他們最大的善。當聽完我的立場後，我朋友反駁我的觀

點。他不同意我對最大的善的定義。他指出，每年香港政府照顧「難民」支出約

4 億元，大約相當於總體福利開支 1%。如果退出公約，香港市民便能享受更多的

福利。這才是最大的善。他的觀點令我不禁想起效益主義難以確定什麼是「最大

的善」，特別是面對不同的持份者。就此，我嘗試向我的朋友解釋，為何我認為

的「最大的善」應凌駕他所認為的善。我提出，金錢不應高於普世價值。我們不

可能把人權置於金錢之下。〈禁止酷刑公約〉能保障難民的人身安全，使他們能

有尊嚴地生活，免於受迫害和非人道的對待。這些是基本人權，不應因為金錢開

支為理由而讓路。 
 

4. 為了鞏固我的觀點，接下來我以義務論來支持我的立場。規條義務論指出，若某

些所建立的規條具有道德基礎，而所有人能遵從時，我們有義務實行那些規條，

而不是考慮遵從規條所帶來的後果。我們都認同人要幫助有需要的人，不可見死

不救。因此，對這些以「酷刑聲請」來港的難民，我們不可以袖手旁觀。即使後

果是對福利制度造成負擔，也不應影響我們的行為。接著，我指出我朋友的觀點

其實違反了康德（Immanuel Kant）的「實踐律令」（practical imperative）。他的觀

點是將人作為手段來達到其他人的目的。我向他解釋，我們不應以拒絕難民的

「酷刑聲請」作為減輕香港福利開支的一種手段。反之，每一個人都有其自身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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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的目的，包括那些追求理想生活的難民。 
 

5. 我解說完後，我朋友也認同人是有其獨特性的，面對有需要的難民要為他們提供

協助。另一方面，他亦指出〈禁止酷刑公約〉被濫用的問題。他認為在很大程度

上公約根本發揮不到它的作用，並質疑我的想法是否太理想、太天真。無可否

認，的確有部份難民透過「酷刑聲請」來港工作，甚至從事非法活動。所以，政

府相關部門有責任去找出當中濫用的個案，並對犯罪者加以懲處，而不是香港退

出〈禁止酷刑公約〉。我以康德「反求諸己」的標準（the reversibility criterion）
反問我的朋友:「假如你是一個在本國受到迫害，正在香港尋求庇護的外國人，突

然知道香港已退出〈禁止酷刑公約〉，不能為你提供一個理想的避難所時，你會

有甚麼感受？」我的朋友馬上回答，他當然會感到非常失望，並會為將來感到苦

惱。我不卑不亢地再一次向我朋友詢問，為何他認同〈禁止酷刑公約〉的價值及

必要性，卻對難民申請「酷刑聲請」這麼反感呢？他沒有回答我的問題。其實我

知道答案。我朋友的考量是從「自己人」和「外來人」出發，即這些申請「酷刑

聲請」的難民是「外來人」，對他們存在一定程度的猜忌和不信任。 
 

6. 為了解開我朋友心中的糾結，我進一步以美德倫理向他解釋香港為何不應退出

〈禁止酷刑公約〉。美德倫理注重的是人的善和好的性格，或賢能的品格。美德

的例子有真誠、公正、富同情心、仁慈、關懷他人等。對於我朋友眼中的「外來

人」，我們應以富同情心、仁慈和關懷他人等的態度接納他們，體會他們的感

受，對他們友善及關心他們。在他們有需要時提供協助，而不是排斥他們。我向

朋友舉例說，二十世紀的香港社會是一個難民社會。我們的上一代很多是從中國

大陸走難來香港的。當時的香港政府大方地收容他們。這些難民不僅没有成為政

府的負擔，反而以「獅子山精神」建設香港。一浪又一浪的難民正豐富了香港社

會的各行各業。我們的長輩都經歷過逃難。就是因為香港有對外包容的政策及長

輩們自強不息的精神，才能成就我們的驕傲 ——「香港人」的身份。因此，我們

的長輩都是被包容，被接納的一群「外來人」。為何現在卻要拒絕有相同經歷的

「外來人」呢？再引用富蘭克林（Benjamin Franklin）十三項美德中的「公正」

美德：它要求人不做損人利己的事，不要忘記履行對人有益而又是人應盡的義

務。但我朋友不希望這班難民分薄香港人的福利而支持香港退出〈禁止酷刑公

約〉。他害怕會有數之不盡的難民進入香港，侵蝕社會資源。可是，他這樣反對

〈禁止酷刑公約〉，就等於為了「保護」香港人的利益，而犧牲有「酷刑聲請」

需要的難民，使他們得不到平等對待的機會。這是損人利己的行為。我朋友正是

缺乏「公正」的美德。 
 

7. 總括而言，從效益主義、義務論和美德倫理的觀點去分析香港應否退出〈禁止酷

刑公約〉這議題，都顯示香港退出公約是有違道德的。我將倫理學理論向我的朋

友分析香港應否退出〈禁止酷刑公約〉的議題後，想不到會引起他對倫理學的興

趣。接著，我們就日常生活的真實事件繼續討論。 
 

   完    

(文章旨在呈現學生個人的倫理判斷，並不代表香港浸會大學或教育局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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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基礎程度 
作者的立場  香港不應退出〈禁止酷刑公約〉。 
論證 1(段 3)   
論點  〈禁止酷刑公約〉能為難民帶來 大的善。 
理據  效益主義：當某些行為或規條能為所有相關的人帶來 大的善，人

應該遵從那些行為或規條。 
論證 2(段 3)   
論點  保障人權的善高於香港市民享受更多福利的善。 
理據  價值論：人權是普世價值。 
論證 3(段 4)   
論點  應幫助有需要的人，不可「見死不救」。 
理據  規條義務論：所建立的規條有道德基礎及所有人能遵從，人便有義

務實行有關規條。 
論證 4(段 5)   
論點  應以同情心、仁慈和關懷的態度接納難民或「外來人」。 
理據  美德倫理：同情心、仁慈和關懷是美德。 
論證 5(段 6)   
論點  應平等對待難民，不應為了保護香港人的利益而犧牲有需要的難

民。 
理據  美德倫理：公正待人是美德。 

 

事實澄清例子: 

 (例如第 6 段)   
文章原文  我向朋友舉例說，二十世紀的香港社會是一個難民社會。我們的上一代很

多是從中國大陸走難來香港的。當時的香港政府大方地收容他們。這些難

民不僅没有成為政府的負擔，反而以「獅子山精神」建設香港。一浪又一

浪的難民正豐富了香港社會的各行各業。 
值得澄清的地

方 
“這些難民不僅没有成為政府的負擔”需要更多資料或証據去支持以

上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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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進階程度 

 

作者的立場  香港不應退出〈禁止酷刑公約〉。 
論證 1(段 3)   
論點  〈禁止酷刑公約〉能為難民帶來 大的善。 
理據  效益主義：當某些行為或規條能為所有相關的人帶來 大的善，人

應該遵從那些行為或規條。 
論證 2(段 3)   
論點  保障人權的善高於香港市民享受更多福利的善。 
理據  價值論：人權是普世價值。 
建議評論方向  1. 作者從價值論提出人權是普世價值，難民的人身安全高於香港

市民享受更多福利，偏離了前面效益主義的原則，即著眼後

果。 
2. 假如從效益主義的角度進行討論，作者可以提出：人權的善保

障所有的人，同時包括難民和香港人，因此高於「香港市民享

受更多福利的善」。 
論證 3(段 4)   
論點  應幫助有需要的人，不可「見死不救」。 
理據  規條義務論：所建立的規條有道德基礎及所有人能遵從，人便有義

務實行有關規條。 
建議評論方向  「幫助有需要的人」的義務是否無限（unlimited）的呢？例如，我

們是否能遵從無限度地接收難民的義務？是否應按一個國家或社會

的能力設定接收難民的數目？ 
論證 4(段 5)   
論點  應以同情心、仁慈和關懷的態度接納難民或「外來人」。 
理據  美德倫理：同情心、仁慈和關懷是美德。 
論證 5(段 6)   
論點  應平等對待難民，不應為了保護香港人的利益而犧牲有需要的難

民。否則，這是損人利己的行為。 
理據  美德倫理：公正待人是美德。 
建議評論方向  1. 在概念上，這不是關於「分配公義」（distributive justice）的議

題，因此不涉及公正與否或損人利己的問題。 
2. 值得討論的是，善待難民是慈善工作（charity），還是我們的責

任（oblig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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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推理教案 (三) 

 
課題：生存與死亡之「安樂死」 
選文：〈應結束痛苦抑或延長生命？安樂死的倫理問題〉 
 

學習目標 

知識（Knowledge, K） 
K1. 認識安樂死的相關概念。 
K2. 認識安樂死在當代的實施情況。 

 
技能 Skills (S) 

S1. 能夠提出贊成和反對安樂死的論證，包括論點和理據。 
S2. 能夠表達自己對安樂死的立場，並提出論證去支持自己的立場。 
S3.能夠回應他人的批評，為自己的立場辯護。 

 
價值觀和態度 Values and Attitudes (A) 

A1. 重視關於生存和死亡的議題。 
A2. 對生命的尊重。 

 
課時：四節課 （40 分鐘一節課，共 160 分鐘） 
資源：文章和工作紙 
 

時間及 
教學目標 

學與教活動 備註 

10 分鐘 
鋪墊 

派發人物咭兩張，請學生分組討論誰可以安樂死。 
在聽取學生報告之後，教師告訴學生以上都是真實個

案，並連結至本節課題。 
 

人物咭兩張

10 分鐘 
重溫知識 

K1, K2 
 

安樂死的相關概念，例如： 

1. 主動安樂死：根據病者意願，使用藥物或其他方法

結束其生命或協助病者了結生命。 
2. 被動安樂死：終止無效的治療。即在病者只能依靠

呼吸機器等人工設施維持生命時，撤回一切醫療藥

物及儀器，讓病者自然死亡。 
3. 非自願安樂死：病者已無法表達意願，由醫護人員

或家屬決定施以安樂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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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不自願安樂死：病者能表達意願，但卻未經其同意

下為他進行安樂死。 
 
安樂死在當代的實施情況： 
 
在香港，進行安樂死涉及蓄意謀殺、誤殺，或協助、教

唆、慫恿、促使他人自殺或進行自殺企圖等，均可能違

反《侵害人身罪條例》（第 212 章），屬刑事罪行。 
 
即使法律認可醫生可以為病人進行安樂死，但從醫護角

度考慮，這卻違反醫學道德，所以儘管是病者要求，醫

護人員亦不能受理。 
 
另一方面，香港醫務委員會的《香港註冊醫生專業守

則》卻訂明，醫護人員停止為垂死病人提供維持生命的

機械扶助或終止治療，均不屬於協助進行安樂死。所以

當醫生確定對末期病人的治療無效後，加上考慮病人利

益、病人及其家屬的意願，可以不為臨終病人急救，甚

至停止或撤去維持生命的治療。 
 
現時絕大部分國家仍然不通過容許安樂死的法例，而已

立法容許安樂死的國家則包括荷蘭、比利時、盧森堡、

瑞士和美國部分州份等；以荷蘭及比利時為例，兩國除

免去醫護人員協助病人安樂死所須負的刑事責任外，同

時對申請安樂死的病人有嚴格限制，例如要求申請人須

為病者本人、須要有無法忍受的身體痛苦、能清楚了解

病況及在清醒的狀況下作出要求等，才算符合資格，藉

此確保病人在自願情況下進行安樂死。 
10 分鐘 
K1, S1 

同學閱讀文章。  

25 分鐘 
S1, S2 

同學填寫工作紙，找出作者的論證，並說明是否同意作

者的論證。 
 
教師可以按學生程度安排合適又富挑戰性的工作量，例

如剪裁至組內每人負責一段，與鄰組負責同一範圍的同

學比較結果。 

 

20 分鐘 
S1, S2 

 

 教師安排學生說明作者的論證，並與鄰組負責同一範圍

的同學比較結果。 
 教師引導同學獨立思考，包括不同意作者哪些觀點，澄

清事實與意見，以及鼓勵學生提出自己的論證。 

 

30 分鐘 
S2, S3 

教師引導討論，讓不同立場的同學表達自己的觀點和論

證，鼓勵正反雙方自由辯論(在固定時間內，由一方發

問，另一方回應；然後對調問與答角色) 。 

 

10 分鐘 教師詢問學生有關安樂死的立場，例如站在不同角落代

表支持主動安樂死或被動安樂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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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補充以下資料： 
澳洲 N 女士(Nancy Crick)經過長時間的報紙筆戰，在 21
位支持者陪伴下飲毒藥自殺。後來解剖發現 N 女士在死

前體內已沒有癌細胞。 
 
美國 N 女士(Nancy Cruzan)的父母在車禍後七年 後成

功証明如果 N 女士自己能夠表達意願，會選擇拔喉。

高法院判令可以拔喉。 
 
教師再問學生會不會改變立場，並探問理據。 
 

10 分鐘 
A1, A2 

教師總結，並引導同學思考生存與死亡的價值觀和態

度。 
 
教師著學生搜尋及列印/抄寫三句 認同及三句 不認同

的有關生存與死亡的名句。稍作解釋之後，張貼在課室

四周讓學生自由瀏覽，選出 能代表其學校理念/價值觀

的名句。 
 
圖象學習者可以選以海報表達 認同的一句，而非三

句。 

 

10 分鐘 
 

教師提醒學生道德判斷在學習安樂死課題的角色，學生

可以連繫其他科目之所學，例如科技發展、公共衛生、

醫療開支、安老服務、社會發展等角度，以便對課題建

立更立體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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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存與死亡之「安樂死」 

閱讀文章 

 

〈應結束痛苦抑或延長生命？安樂死的倫理問題〉 
 

1. 網絡新聞報道：「安樂死：最後出路？現在已經是 2015 年 10 月 15 日了。這

個美其名為安樂死、最後出路、臨終的尊嚴的安排，是否真的使病人能夠

得到解除痛苦的善終？安樂死是否為患上絕症的病人，和面對難以忍受的

肉體痛苦時的唯一出路？」安樂死議題對社會大眾帶來激烈的討論。安樂

死到底是否合乎道德？我曾經與朋友討論這議題，各自表達對安樂死的看

法。 
 

2. 安樂死一直都是世界各地的重要議題。這議題涉及人們的死亡權與人對生

命意義的看法，並要求政府立法給予人結束自己生命的權力，直接挑戰人

的道德價值觀。  
 

3. 安樂死可分為「主動安樂死」及「被動安樂死」兩種。「主動安樂死」是指

醫務人員或其他人，採取某些措施，以縮短病人的性命。「被動安樂死」是

指，中止維持病人生命的醫治措施，讓病人自然死亡。本文要討論的安樂

死是前者，即「主動安樂死」。我思考的問題是：在年老病重，在病牀掙扎

生存時，你寧願依賴藥物和醫生的努力來延續痛苦難堪的生命？抑或選擇

採取安樂死來加速死亡，減輕自己的痛苦，在安詳中死去呢？我發現以不

同的倫理角度思考，都可以支持自己對安樂死的看法。  
 

4. 我認為「主動安樂死」是道德的行為。從生命倫理而言，倫理學家提出安

樂死可以是道德的，基於以下四大原因︰ (一) 每人有自己身體、生命和死

亡的決定權，人類可以決定自己的生命是否值得活下去。(二) 病人有權選

擇尊嚴地死亡。(三) 死亡可以讓病人縮短痛苦。(四) 病人有權拒絕治療，免

除身體和精神上的痛苦。英國著名物理學家霍金長期受肌肉萎縮性、脊髓

側索硬化症的折磨，導致全身癱瘓，無法說話。他表示：「既然我們不讓動

物痛苦，為甚麼又讓人類受苦?」霍金的想法與上述第二個原因相符，希望

能有尊嚴地結束生命。只有真正經歷過末期疾病和極大痛楚的人，才體會

到有計劃地死，較毫無目的地等待死亡，來得更有價值。 
 

5. 雖然支持安樂死的人抱持「自由和快樂比生命價高」的觀點，但是一個較

強的反對安樂死的觀點指出，生命乃體現其他一切價值的最終價值，因此

即使放棄生命中所有價值，亦不可放棄生命。生命的價值凌駕於其他所有

的道德價值。若我們失去生命，便不能體現人生中其他價值，故人們沒有

理據支持安樂死。我的朋友提出「生命價值的原則」來反對安樂死。生命

價值的原則指人應該尊重生命，生命的價值凌駕其他的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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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然而，這項道德原則有個兩面向。首先，若生命價值在於體現其他價值，

只說明了生命的外在價值，忽略了生命本身的內在價值。倫理學家如邊沁

（Jeremy Bentham）認為，快樂是具內在價值的事，痛苦則是內在負價值。

若生命能體現工具價值的意義，它同樣能體現痛苦的負價值。因此，生命

的價值不應該建立在健康的肉體或生存之上。即使一個人選擇了安樂死，

他可以換來更高的內在價值，例如人的尊嚴。其次，即使生存乃體現其他

價值的前提，也不代表它一定比其他價值更高。試想像一下，一位即將結

束生命的人，若可以藉著安樂死將自己的器官捐贈別人，把死亡轉變為對

社會的貢獻，而非被動和毫無尊嚴地等待死亡的一天，這足以說明絕對有

比生命更重要的內在價值，甚至需要犧牲生命去成就更高的內在價值。 
 

7. 生命價值的原則的另一個面向是接受死亡。尊重生命和接受死亡同樣體現

生命的價值。選擇安樂死只是以接受死亡來表達對生命尊重，而不是放棄

生命。 
 

8. 從效益主義角度看，安樂死可以帶來「大多數人的最大幸福」。根據行為效

益主義，假如某行為能夠為所有有關的人帶來最大的善和最小的惡，我們

應該實行該行為。現代醫學最明顯的貢獻和成就是延長人類的生命。對於

大部分處於生死邊緣的人來說，持續的醫學治療不但不能逆轉他們的病

情，反而浪費社會的醫療資源。香港政府每年投放於醫療方面的開支極其

龐大。執行安樂死既可讓患上重病者擺脫痛楚，還能節省家屬的花費和社

會的醫療開支，並能將寶貴的資源投放到更有需要的病人身上。安樂死絕

對可減輕社會負擔，為最大多數人帶來最大的善和快樂。因此，安樂死完

全符合效益主義的原則。 
 

9. 有些反對安樂死的人用「骨牌論證」說明，安樂死合法化將會引致許多後

遺症和社會問題，例如統計顯示近年世界各地安樂死個案有上升的趨勢。

引用康德義務論的基本假設，後果不能，也不應影響我們判斷行為是否道

德。我們不應因為一些可能會發生的後果而違反道德，不實踐該行為。也

就是說，「善的行為」不由結果或目的來決定，而是取決於行為本身是否符

合道德規範。  
 

10. 從康德的義務論可以論證安樂死是道德的行為。某些安樂死是可允許的，

例如那些陷入昏迷或植物人。他們不被視為人，那麼安樂死在道德上是可

接受的，因為他們已經失去人的基本價值和尊嚴。安樂死則是「善的行

為」，要求安逸和快樂，得到安詳和無痛苦的善終。這些均屬基本人權。一

般來說，由於醫生具有醫療專業知識，可為病人的病情作準確判斷與處

理。醫生有義務為病人施行安樂死。換言之，當末期病人要求安樂死，醫

生有其義務協助病人行使權利，即協助病人行使死亡權。假如醫生並不願

意替病人施行安樂死，也理應為病人轉介到有關的醫療機構。消極來說，

醫生不應妨礙病人行使死亡權，同時也不應妨礙病人作安樂死的決定。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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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醫生有義務和責任協助病人行使死亡權，目的是為要求安樂死的病人

免除身體和精神上的痛苦。這是「善的行為」，而不應著眼後果有否違反道

德。 
 

11. 我認為生命是可貴的，我們要尊重和愛惜生命。終止自己生命的決定是

「尊重生命」的表現。今天，我以倫理學論證安樂死屬道德的行為。每人

對於「善」的結果可以有南轅北轍的觀點。我相信只要我們堅持「尊重生

命」這個良善觀點，不同的觀點依然可以並存。 
 

   完    

(文章旨在呈現個別學生的倫理判斷，並不代表香港浸會大學或教育局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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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基礎程度 
作者的立場  作者認為「主動安樂死」是道德的行為。 
論證 1(段 4)   
論點  每人有自己身體、生命和死亡的決定權，人類可以決定自己的生命

是否值得活下去。 
理據  價值論中的權利論證：人有權利決定自己的生死。 
論證 2(段 4)   
論點  病人有權選擇尊嚴地死亡。 
理據  價值論中的權利論證：病人有權利選擇死亡。 
論證 3(段 4)   
論點  死亡可以讓病人縮短痛苦。 
理據  價值論：人可以選擇免於受苦。 
論證 4(段 4)   
論點  病人有權拒絕治療，免除身體和精神上的痛苦。 
理據  價值論中的權利論證：病人權利。 
論證 5(段 5‐6)   
論點  反駁「生命的外在價值」的論點，提出生命的價值不應該建立在健

康的肉體或生存之上。 
理據  價值論：生命的內在價值，如人的尊嚴。 
論證 6(段 8)   
論點  持續的醫學治療不但不能逆轉他們的病情，反而浪費社會的醫療資

源。 
理據  行為效益主義：選擇安樂死的行為為社會上大多數人帶來善的結

果。 
論證 7(段 9)   
論點  反駁「骨牌論證」，提出不應因為一些可能會發生的後果而違反道

德，不實踐該行為。 
理據  義務論：後果不能，也不應影響我們判斷行為是否道德。 
論證 8(段 10)   
論點  醫生應為要求安樂死的病人免除身體和精神上的痛苦。 
理據  義務論：醫生有義務和責任協助病人行使死亡權。 

 

事實澄清例子: 

 (例如第 8 段)   
文章原文  現代醫學最明顯的貢獻和成就是延長人類的生命。

值得澄清的地

方 
“現代醫學最明顯的貢獻和成就是延長人類的生命。”需要更多資料或

証據去支持以上說法，減少痛苦也是很明顯的貢獻和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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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階程度 

 
作者的立場  作者認為「主動安樂死」是道德的行為。 
論證 1(段 4)   
論點  每人有自己身體、生命和死亡的決定權，人類可以決定自己的生命

是否值得活下去。 
理據  價值論中的權利論證：人有權利決定自己的生死。 
建議評論方向  權利不是無限的，在一些情況下權利可以受到限制，例如傷害到家

人，對家人不公平，稱為「公平論證」（justice argument）。 
論證 2(段 4)   
論點  病人有權選擇尊嚴地死亡。 
理據  價值論中的權利論證：病人有權利選擇死亡。 
論證 3(段 4)   
論點  死亡可以讓病人縮短痛苦。 
理據  價值論：人可以選擇免於受苦。 
建議評論方向  學生可以思考免於受苦(價值)與勇氣(價值)之間的關係 
論證 4(段 4)   
論點  病人有權拒絕治療，免除身體和精神上的痛苦。 
理據  價值論中的權利論證：病人權利。 
論證 5(段 5‐6)   
論點  反駁「生命的外在價值」的論點，提出生命的價值不應該建立在健

康的肉體或生存之上。 
理據  價值論：生命的內在價值，如人的尊嚴。 
建議評論方向  生命有很多內在價值，例如以上舉出的勇氣。生命價值不建立在外

在價值之上不代表自動建立在尊嚴之上。況且勇敢面對和承受痛苦

也是有尊嚴的表現。 
論證 6(段 8)   
論點  持續的醫學治療不但不能逆轉他們的病情，反而浪費社會的醫療資

源。 
理據  行為效益主義：選擇安樂死的行為為社會上大多數人帶來善的結

果。 
建議評論方向  此論證與下面的論證自相矛盾。下面提出義務論，指出「後果不

能，也不應影響我們判斷行為是否道德。」 
論證 7(段 9)   
論點  反駁「骨牌論證」，提出不應因為一些可能會發生的後果而違反道

德，不實踐該行為。 
理據  義務論：後果不能，也不應影響我們判斷行為是否道德。 
論證 8(段 10)   
論點  醫生應為要求安樂死的病人免除身體和精神上的痛苦。 
理據  義務論：醫生有義務和責任協助病人行使死亡權。 
建議評論方向  醫生只有義務醫治病人，沒有義務協助病人安樂死。 

專業精神是美德論，並不是義務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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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務論會關注安樂死是否屬於自殺的一種，是否與自然界求生的方

向相反，是否將人，包括病人自己的決定，醫生護士的工作當作解

決問題/脫離痛苦的手段而已，而非有尊嚴的個體。 
義務論亦可以認為將無藥可救的垂死病人無義意的延長生命，過沒

有尊嚴的生活，亦是當病人是令自己免受爭議的工具。 
附件一 

 

人物 A： 

澳洲有一位 N 女士 不幸得了癌症。治療過程令她很

痛苦。於是她在報紙投稿，表示自己已活夠了，生

命圓滿了，不想受不必要且奪去她尊嚴的折騰。所

以要求安樂死。 

 

 

人物 B： 

美國一位 N 女士不幸在車禍中成了植物人。五年

來，她只靠插喉將食物注入胃內維持生命。她的父

母為她申請安樂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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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推理教案 (四) 

 
課題：生存與死亡之「代孕」 
選文：〈代母產子的倫理反思〉 
 

學習目標 

知識（Knowledge, K） 
K1. 認識代孕的相關概念。 

K2. 認識代孕在當代的實行情況。 

 
技能 Skills (S) 

S1. 能夠提出贊成和反對代孕的論證，包括論點和理據。 

S2. 能夠表達自己對代孕的立場，並提出論證去支持自己的立場。 

S3. 能夠回應他人的批評，為自己的立場辯護。 

 
價值觀和態度 Values and Attitudes (A) 

A1. 重視關於生存和死亡的議題。 

A2. 對生命的尊重。 

 
課時︰四節課 (40 分鐘一節課，共 160 分鐘) 
資源︰影片、文章和工作紙 

 

時間及 
教學目標 

學與教活動 備註(教具)

10 分鐘 
K1, K2 

 

代孕的相關概念圖〈代理孕母〉 
 
代母懷孕可分為三類： 
1. 無遺傳關係的體外受精代母懷孕，即是甲與乙為夫

婦，把丙和和丁的精子、卵子進行體外受精，並委託

戊作代母。 
2. 半遺傳關係的體外受精代母懷孕，即是進行體外受精

的精子或卵子是來自委託夫婦 
3. 有遺傳關係的體外受精代母懷孕，即是進行體外受精

的精子和卵子均來自委託夫婦。 

工作紙 
概念圖

〈代理孕

母〉 
 

20 分鐘 
K2 

看影片【男女關係之密語】腹子情深 

一對異地分居的夫婦，兩人事業有成卻苦於膝下無子。在

好友建議下，他們決定尋求代理孕母，並選定一位溫柔善

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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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的女孩為他們完成心願。有了夫婦倆悉心的照料，她成

功受孕，誕下一子；於此同時，身為記者的女主人因公前

往地震災區採訪並收養了一名災區孤兒。 

  

或 瀏 覽 代 孕 公 司 網 站 ， 例 如 : 

https://www.newjiating.com/parent-faq/ 
 

找出代孕行為/代孕公司如何令代孕工程更便利/商品化 

 
10 分鐘 

K2 
學生在以上導引問題下，匯報觀看短片或瀏覽網頁的發

現。 
 

15 分鐘 
S1 

 

學習任務〈代孕—我的心聲〉 
 

學生代入不同身份對「代孕」的看法。 

 

請同學抽一張「身份卡」，決定身份，然後代入角色，設

想當下的感想。 

工作紙 

20 分鐘 
A1 

閱讀文章〈代母產子的倫理反思〉 
 
細心閱讀指定篇章，然後把文章的重點劃下，方便討論。 

文章 

35 分鐘 
S1, S2 

文章分析 以及事實澄清(分組填寫) 工作紙 

25 分鐘 
S3 

分組 (挑戰) 
 
抽旁邊同學的工作紙，嘗試指出其「亮點」及「暗點」。 

顏色筆 
熒光貼紙 

15 分鐘 
A1, A2 

總結 
 
教師總結同學的工作紙和分享內容。 
 
指導如何運用倫理的角度思考。 

 

10 分鐘 
 

教師提醒學生道德判斷在學習代孕課題的角色，學生可以

連繫其他科目之所學，例如科技發展、人力資源、生育政

策、傳統文化等角度，以便對課題建立更立體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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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存與死亡之「代孕」 
閱讀文章 

〈代母產子的倫理反思〉 

1. 本港一名未婚男子因希望為父親圓抱孫的心願和為家族繼後香燈，早前在美

國聘請代母為他生下男嬰。 
 

2. 顧名思義，「代孕」就是代替他人懷孕生育，女性接受他人委託，用人工生

育方式為委託方生育孩子的行為。在這行為中，為他人生育的女性通常被稱

為「代母」，委託他人生育子女的人被稱為委託方或委託父母。借腹生子可

分為三種︰一是精子、卵子均由委託父母提供、僅借用借腹生子者的子宮。

二是精子來自委託方男方，卵子由代母提供，經體外受精後，由代母懷孕生

育。三是卵子由委託女方提供，經人工受精後通過胚胎移植由代理母親代孕

生育。 
 

3. 本文會針對代孕生育的議題，討論該行為是否合乎道德。 
 

4. 在生物倫理的角度來看，代孕生育將生育孩子這個屬於自然定率的行為變成

一項金錢交易，一項商業服務，與出賣骨肉無異。把生育孩子變成為「製造

兒女」的工業，令生育的天賦尊嚴和神聖變得蕩然無存，代母被貶為「生育

機器」。而原本無價的孩子更被當作商品，淪為傳宗接代，繼後香燈的工

具。此舉不但對孩子不公平，而且不符合孩子的利益。 
 

5. 再者，賣者「出租」子宮，靠著女性最原始的生理結構來賺錢。買者更是斷

人母子之倫，花錢拆散母子骨肉之親。女性在懷孕期間，代母必然與孩子產

生密不可分的結連和感情。將孩子歸還委託人這行為就如拆散母子骨肉之

親。而且，沒有親身體驗過懷胎十月，陣痛等生育過程，用金錢換來父母

權，有機會導致父母責任感的弱化。 
 

6. 該名男子只付出金錢就能買到孩子，免卻與妻子一同經歷任何生育過程，有

如一般的商品買賣。代孕生育這方法本來是為有生育困難或不育父母提供了

延續後代的可能性。然而，該名男子似乎只是因為還沒有結婚的對象而未能

生育，違反和濫用了生育技術的原意。雖則代孕母親是有收取報酬，但於整

個懷孕過程中，所有懷孕風險及壓力都由代孕母親承受。人工受孕會比較容

易促成雙胞或多胞胎，所以懷孕風險亦會大大提高。如懷孕期間有任何併發

症，例如患上妊娠糖尿病、妊娠高血壓、早產等，代母會有生命危險。 
 

7. 另外，事件有可能觸犯香港法例。根據《人類生殖科技條例》第 17 條，任

何人不得「在香港或其他地方」就多項與代母相關的活動作出或接受付款，

包括邀約或同意商議作出代母安排、尋覓願意提供商業代母的人等。條例列

明「只有不育夫婦可獲豁免，女方必須要有足夠的醫學證明本人完全不能懷

孕，方可申請由代母懷孕，必須使用該對夫婦的精子卵子。」以上個案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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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找代母懷孕。以香港的法例衡量的話是不合法的，因為他所聘請的代母

是有酬勞，明顯是一項商業服務。 
 

8. 根據行為效益主義，當特定行為能為每一個人帶來最大的善和最小的惡，人

應該實行該行為。該名男子因為一直未能成家立室，而父親年事已高，恐怕

未能等到抱孫的一天，所以為盡孝道圓父親的抱孫心願，才僱用代母產子。

雖然他這個決定能為整個家族帶來快樂和幸福，為老父圓抱孫夢，但他的成

功個案或會令代孕生育更普遍。事件中男嬰健康成長，但有很多委託父母竟

遺棄有病的嬰孩，把照顧有病孩子的重任放在代母身上。代孕生育普遍化有

可能令慘劇變得更嚴重。 
 

9. 在「不作惡」( non-maleficence )及「不傷害人」( non-injury )的表面義務的前

提看，雖然代孕生育會幫助爸爸圓抱孫夢，而且直接受影響的成年人只有三

個，包括該名男子、代母和基因母。該名男子不知道代母的身份，捐卵者亦

不知那些孩子是採用她們捐出的卵子成孕，在他/她們而言，問題可能較

少。但對於代母來說卻並不相同。首先，代母在懷孕過程當中已經與嬰兒建

立密切的關係。其次，這個案在傳媒大肆報導下，代母亦難以避免認識委託

人。即使代孕母親同意交出嬰兒給男子，難保以後不會後悔，因為覺得自己

拋棄兒女，想繼續與孩子維持母子關係，影響委託人和代母兩個家庭。孩子

更有三名母親：分別為代母( gestational mother )、養母( social mother )和基因

母( genetic mother ) ，關係混亂，兒童很容易出現身份混淆，衝擊傳統的家庭

制度。再者，孩子生活在單親家庭，只知父親而不知自己的生母，在缺乏母

愛的環境成長，可能會影響孩子的成長，對孩子的自我觀念或形象有負面影

響，他有可能會覺得自己是受生母遺棄。在以上個案更或可能出現爭產問

題。 
 

10. 其實，代孕生育的原意是好，因為它幫助不育者實現生育和養育孩子的願

望，令他們享受天倫之樂。但該男子沒有任何不育問題，而選擇找代母生育

是違反了和濫用了生育技術的原意，更會影響社會的道德價值觀，造成長遠

的問題。 
 

   完    

(文章旨在呈現個別學生的倫理判斷，並不代表香港浸會大學或教育局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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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基礎程度 

作者的立場  作者認為該男子採用代孕生育是不道德的行為。 

論證 1(段 4)  

論點 不應將生育變成商業活動。 

理據 價值論：生育是有尊嚴和神聖的活動。 

論證 2(段 5)  

論點 代孕生育切斷代母與孩子的倫常關係。 

理據 價值論：懷孕期間的母子親密關係不能用金錢取代。 

論證 3(段 6)  

論點 在香港，使用生育科技有特定要求，如只為生育有困難或不育的父

母提供服務。以上個案違反生育科技的原意。 

理據 義務論：人有責任遵守使用生育科技的要求。 

論證 4(段 7)  

論點 香港的法例對代孕生育有其規限。以上個案或觸犯香港的法例。 

理據 義務論：人有責任守法。或美德論：不守法是一種惡行。 

論證 5(段 8)  

論點 以上男子使用代孕生育會對社會造成壞的影響。 

理據 行為效益主義：為大多數人帶來惡的後果是錯的行為。 

論證 6(段 9)  

論點  違反表面義務「不作惡」和「不傷害人」的要求。作者提出的證據

是：（1）破壞代母和嬰兒的密切關係；（2）代母有可能會後悔；

（3）家庭關係混亂，兒童在成長過程會出現角色混淆；（4）孩子

在單親家庭環境成長，會對他們造成負面影響。 

理據  表面義務：不符合「不作惡」和「不傷害人」的要求。 

事實澄清例子: 

 (例如第 8 段)   
文章原文  “該名男子因為一直未能成家立室，而父親年事已高，恐怕未能等到抱孫

的一天，所以為盡孝道圓父親的抱孫心願，才僱用代母產子。” 
值得澄清的地

方 
“動機及憶測”需要更多資料或証據去支持，甚至無法証明。 若

然，則不能成為論據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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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進階程度 
 

作者的立場  作者認為該男子採用代孕生育是不道德的行為。 
論證 1(段 4)  
論點 不應將生育變成商業活動。 
理據 價值論：生育是有尊嚴和神聖的活動。 
建議評論方向 假如代母認為從事代孕沒有損害她們的尊嚴，生育也不是神聖活

動。這個論證還是否成立？ 
論證 2(段 5)  
論點 代孕生育切斷代母與孩子的倫常關係。 
理據 價值論：懷孕期間的母子親密關係不能用金錢取代。 
建議評論方向 假如代母接受她與所懷的孩子沒倫常關係，或者代母認為金錢更為

重要，這個論證還是否成立？價值高低是以社會為準還是個人為

準？ 
論證 3(段 6)  
論點 在香港，使用生育科技有特定要求，如只為生育有困難或不育的父

母提供服務。以上個案違反生育科技的原意。 
理據 義務論：人有責任遵守使用生育科技的要求。 
建議評論方向 在香港以外，有些國家在使用生育科技的要求較寬鬆，即使不是生

育有困難或不育的父母，都容許使用生育科技。這樣，人應該遵從

那些要求？ 
論證 4(段 7)  
論點 香港的法例對代孕生育有其規限。以上個案或觸犯香港的法例。 
理據 義務論：人有責任守法。 
建議評論方向 在香港以外，有些國家的法例在規限生育科技的使用較寬鬆。這

樣，人應該遵從那些法例？ 
論證 5(段 8)  
論點 以上個案會對社會造成壞的影響。 
理據 行為效益主義：為大多數人帶來惡的後果是錯的行為。 
建議評論方向 對於贊成使用生育科技的人來說，該男子所造成的是好的影響。 
論證 6(段 9)  
論點  違反表面義務「不作惡」和「不傷害人」的要求。作者提出的證據

是：（1）破壞代母和嬰兒的密切關係；（2）代母有可能會後悔；

（3）家庭關係混亂，兒童在成長過程會出現角色混淆；（4）孩子

在單親家庭環境成長，會對他們造成負面影響。 
理據  表面義務：不符合「不作惡」和「不傷害人」的要求。 
建議評論方向  作者所提出的並不是充份的證據。這從文章使用了「難保」、「容

易」、「可能」等用詞。作者所提出的證據不能支持其論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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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孕母〉 

 根據《社會倫理通識》莫家楝 余錦波 陳浩文。牛津大學出版。 

 

  

 

圖一

圖二

圖 2. 半遺傳關

係的體外受精

代母懷孕，即

是進行體外受

精的精子或卵

子是來自委託

夫婦。 

圖 1. 無遺傳關

係的體外受精

代母懷孕，即

是甲與乙為夫

婦，把丙和和

丁的精子、卵

子進行體外受

精，並委託作

代母。 

代母懷孕是指一個婦女因不育或不願意懷孕，遂進行體外受精，並把受精

卵子放在另一個婦女的子宮，代其懷孕並生下嬰兒。代母懷孕可分為商業

性和非商業性兩種，如果代母收受金錢利益，安排便視為商業性；如果代

母純粹出於自願，並不因此而獲利的話，安排便視為非商業性。 

代母懷孕可分為以下三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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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

圖 3. 有遺傳關

係的體外受精

代母懷孕，即

是進行體外受

精的精子和卵

子均來自委託

夫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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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孕—我的心聲 

 試了解個案，然後就指定人物，填寫其內心想法。 

爺爺   
 
 
 
 

1 
2 
3 
4 

奶奶 
 
 

1 
2 
3 
4 

太太 
 

1 
2 
3 
4 
 
 

爸爸 1 
2 
3 
4 

嬰兒 1 
2 
3 
4 

代孕母

 

1 
2 
3 
4 
 
 

法官 

 
 
 

1 
2 
3 
4 

醫學代

表 

1 
2 
3 
4 

 

代孕 ── 一些流行的看法： 

1. 滿足那些渴求完整家庭的夫婦的願望。 

2. 收養嬰孩並不一定可行。 

3. 代孕母知道她們在做甚麼，那是她們的

選擇。 

4. 代孕母與娼妓差不多。 

5. 代孕母是一種勞工異化。 

 

6. 代孕把嬰孩變成商品。 

7. 世界上有許多嬰孩等待家庭收養。 

8. 代孕往往是富裕階層才能做的事情。 

9. 代孕是剝削基層/第三世界婦女。 

10. 代孕等於出售嬰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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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分析 ‐‐‐〈代母產子的倫理反思〉(基礎程度) 

 

按照文章，就下表三個範疇，兩人一組討論，然後完成工作紙。 

內容  代孕母 

文章 

段落

三 

在生物倫理的角度來看，代孕生育將生育孩子這個屬於自然定率的行

為變成一項金錢交易，一項商業服務，與出賣骨肉無異。把生育孩子變成

為「製造兒女」的工業，令生育的天賦尊嚴和神聖變得蕩然無存，代母被

貶為「生育機器」。而原本無價的孩子更被當作商品，淪為傳宗接代，繼後

香燈的工具。此舉不但對孩子不公平，而且不符合孩子的利益。 
再者，賣者「出租」子宮，靠著女性最原始的生理結構來賺錢。買者

更是斷人母子之倫，花錢拆散母子骨肉之親。女性在懷孕期間，代母必然

與孩子產生密不可分的結連和感情。將孩子歸還委託人這行為就如拆散母

子骨肉之親。而且，沒有親身體驗過懷胎十月，陣痛等生育過程，用金錢

換來父母權，有機會導致父母責任感的弱化。 
該男子只付出金錢就能買到孩子，免卻與妻子一同經歷任何生育過

程，有如一般的商品買賣。代孕生育這方法本來是為有生育困難或不育父

母提供了延續後代的可能性。然而，該名男子只是因為還沒有結婚的對象

而未能生育，違反和濫用了生育技術的原意。雖則代孕母親是有收取報

酬，但於整個懷孕過程中，所有懷孕風險及壓力都由代孕母親承受。人工

受孕會比較容易促成雙胞或多胞胎，所以懷孕風險亦會大大提高。如懷孕

期間有任何併發症，例如患上妊娠糖尿病、妊娠高血壓、早產等，代母會

有生命危險。 
 

A. 從「傳統文化」角度 

 
 
 

 

B. 從「委托人」角度 

 
 
 

 

C. 從「代孕母」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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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  代孕母 

文章 

段落

六 

在「不作惡」( non-maleficence )及「不傷害人」( non-injury)的表面義務

的前提看，雖然代孕生育會幫助該男子的爸爸圓抱孫夢，而且直接受影響的

成年人只有三個，包括該名男子、代母和基因母。男子不知道代母的身份，

捐卵者亦不知那些孩子是採用她們捐出的卵子成孕，在他/她們而言，問題可

能較少。但對於代母來說卻並不相同。首先，代母在懷孕過程當中已經與嬰

兒建立密切的關係。其次，在傳媒大肆報導下，代母亦難以避免認識委託

人。即使代孕母親同意交出嬰兒給男子，難保以後不會後悔，因為覺得自己

拋棄兒女，想繼續與孩子維持母子關係，影響委託人和代母兩個家庭。孩子

更有三名母親：分別為代母( gestational mother )、養母( social mother )和基因

母( genetic mother ) ，關係混亂，兒童很容易出現身份混淆，衝擊傳統的家庭

制度。再者，三名孩子生活在單親家庭，只知父親而不知自己的生母，在缺

乏母愛的環境成長，可能會影響孩子的成長，對孩子的自我觀念或形象有負

面影響，他有可能會覺得自己是受生母遺棄。在以上個案更或可能出現爭產

問題。 
其實，代孕生育的原意是好，因為它幫助不育者實現生育和養育孩子的

願望，令他們享受天倫之樂。但該名男子選擇找代母生育是違反了和濫用了

生育技術的原意，更會影響社會的道德價值觀，造成長遠的問題。 
 

A. 從「不作惡」和 
「不傷害人」角度 

 
 
 
 

 
 

B. 從「代母養母」角度 

 
 
 
 

 
 

C. 從「孩子」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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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  代孕母 

文章 

段落

四,五 

另外，事件有可能觸犯香港法例。根據《人類生殖科技條例》第 17
條，任何人不得「在香港或其他地方」就多項與代母相關的活動作出或接

受付款，包括邀約或同意商議作出代母安排、尋覓願意提供商業代母的人

等。條例列明「只有不育夫婦可獲豁免，女方必須要有足夠的醫學證明本

人完全不能懷孕，方可申請由代母懷孕，必須使用該對夫婦的精子卵

子。」以上個案是在美國找代母懷孕。以香港的法例衡量的話是不合法

的，因為他所聘請的代母是有酬勞，明顯是一項商業服務。 
根據行為效益主義，當特定行為能為每一個人帶來最大的善和最小的

惡，人應該實行該行為。該名男子因為一直未能成家立室，而父親年事已

高，恐怕未能等到抱孫的一天，所以為盡孝道圓父親的抱孫心願，才僱用

代母產子。雖然他這個決定能為整個家族帶來快樂和幸福，為老父圓抱孫

夢，但以上成功個案或會帶動社會風氣，影響社會的道德觀。可見事件看

似一個家族的決定，其實會引發長遠的影響。代孕生育普遍會帶來很多的

社會問題，事件中男嬰健康成長，但有很多委託父母竟遺棄有病的嬰孩，

把照顧有病孩子的重任放在代母身上。代孕生育普遍化有可能令慘劇變得

更嚴重。 
 

A. 從「香港法律」角度 

 
 
 
 

 
 

B. 從「效益主義」角度 

 
 
 
 

 
 

C. 從「社會價值」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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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分析 ‐‐‐〈代母產子的倫理反思〉(進階程度) 

 

先閱讀文章，然後兩人一組討論並完成工作紙。(藍色填寫文章不足或遺漏之處。) 

事件 

背景 

 

名詞 

定義 

 

立場  

 

論點 1 

 

 

 

 

 

理據 

 

 

 

 

 

討論 

 

 

 

 

 

論點 2 

 

 

 

 

 

理據 

 

 

 

 

 

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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論點 3 

 

 

 

 

 

理據 

 

 

 

 

 

討論 

 

 

 

 

 

論點 4 

 

 

 

 

 

理據 

 

 

 

 

 

討論 

 

 

 

 

 

 

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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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推理教案 (五) 

 
課題：生存與死亡之「死刑」 
選文：〈從倫理學反思死刑存廢問題〉 
 

學習目標 

知識 Knowledge ( K) 
K1. 認識死刑的相關概念。 

K2. 認識死刑在當代的實施情況。 

 
技能 Skills (S) 

S1. 能夠提出贊成和反對死刑的論證，包括論點和理據。 

S2. 能夠表達自己對死刑的立場，並提出論證去支持自己的立場。 

S3. 能夠回應他人的批評，為自己的立場辯護。 

 
價值觀和態度 Values and Attitudes (A) 

A1. 重視關於生存和死亡的議題。 

A2. 尊重生命。 

A3. 因應新的認知而修正自己的立場。 

 
課時︰四節課 ( 40 分鐘一節課，共 160 分鐘) 
資源︰文章和工作紙 

 

時間及 
教學目標 

學與教活動 備註/教具 

15 分鐘 
K1, K2 

 

刑罰與死刑  
已有知識︰ 
1. 甚麼是「刑罰」﹖ 
2. 甚麼是「死刑」﹖ 
3. 行使死刑的國家及其相關歷史。 

工作紙一： 
論死刑 

25 分鐘 
A2 

 

看影片(死刑存廢懶人包) 5:48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ZYyuwBExOss 
〈論死刑〉 

〈論死刑〉 

15 分鐘 
K1, S1 

 
 

認識某些國家的死刑法例或情況。  工作紙二： 
全球死刑概

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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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分鐘 
S1, S2 

 

大審判 
 請同學分成兩組，一組是主控，另一組是辯方，分別

就「應否實施死刑」各表明立場。 

工作紙三： 
大審判 

10 分鐘 
S1, S2 

 

四格漫畫 
 請同學按照〈反對死刑〉的論點，繪圖說明。 

顏色筆 
工作紙四： 
反對死刑 

20 分鐘 
S1, S2 

文章分析(分組填寫)  工作紙五： 
文章分析 

20 分鐘 
S3 

 

閱讀文章〈從倫理學反思死刑存廢問題〉。 
 
細心閱讀指定篇章，然後把文章的重點劃下， 
方便討論。 

 

15 分鐘 
S2, S3 

 

分組(挑戰) 
 
抽 旁 邊 同 學 的 工 作 紙 ， 嘗 試 指 出 其 「 亮 點 」 和 「 暗

點」。 

 

15 分鐘 
 

總結 
 
教師總結同學的工作紙和分享內容，並指導同學如何運

用倫理的角度思考。 

 

10 分鐘 
 

教師提醒學生道德判斷在學習死刑課題的角色，學生可

以連繫其他科目之所學，例如相關地區或國家的法律、

社會發展、人權等角度，以便對課題建立更立體的理

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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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存與死亡之「死刑」 

閱讀文章 

〈從倫理學反思死刑存廢問題〉 

 

1. 最近，台灣發生一宗使人感到悲憤的斬人新聞，引起高度關注，激發起市民再度

討論死刑存廢的問題。我也與同學討論這宗新聞。同學認為應保存死刑，而我則

認為應該廢除死刑。以下是我們討論的論點和理據。  
 

2. 首先，同學從行為效益主義的角度提出支持死刑的論點。他認為死刑的存在可以

為社會帶來最大的善和最小的惡。對整體社會來說，死刑可以阻嚇潛在的罪犯，

令罪案發生的機會下降。懲罰犯罪者，改善社會治安。對受害者家屬來說，又有

安慰的作用。也就是說，死刑能為大多數人帶來最大的善，所以死刑應該實行。 
 

3. 我不同意同學的看法。第一，死刑的存在未必可以阻嚇他人犯罪，改善社會治

安。以台灣作為例子說明：從 2006 年至 2009 年間，台灣沒有執行死刑，可是其

犯罪率反而下降。根據美國死刑資訊中心的報告，自 1990 年以來，無施行死刑

的州份其謀殺率一直低於有死刑的州份。由此可見，死刑和社會治安沒有必然的

因果關係。第二，死刑並非從根本解決問題。人犯罪的原因可能是其本身的心理

健康問題，也可能是對現實社會不滿的發洩等原因。死刑並非有效的方法去解決

罪案。要杜絕罪案，應從教育、經濟、安全及心理健康等層面去處理社會問題。

這樣才能徹底防止罪案的發生。第三，死刑不見得是一種可以補償受害者家屬的

「善」的做法。受害者家屬更加需要經濟援助和心理輔導。簡言之，我們不能肯

定死刑可為社會帶來最大的善，以及能夠撫慰受害者家屬的傷痛。因此，我認為

死刑的存在並不可以帶來最大的善。 
 

4. 從另一個角度看，我認為死刑應該廢除。根據康德（Immanuel Kant）提出「實

踐律令」（practical imperative）的原則，人不能被視為或只當作手段使用，以達

到其他人的目的。反之，每一個人都有其自身獨特的目的和價值。人們將犯人的

生命當作手段，以達到阻嚇他人犯罪的目的，是不道德的。即使是犯人，亦有其

獨特的目的，不應利用他們來完成社會或家屬的目的。簡言之，不論是什麼懲

罰，都不應把犯罪者視為工具。懲罰本身是處分罪行，但不能透過此懲罰來完成

他人目的，如改善社會治安、安撫受害者家屬。 
 

5. 我的同學未能以行為效益主義去支持死刑應該存在，便提出第二個支持死刑的論

點。他認為容許死刑的存在是我們的義務。從羅斯（William David Ross）的表面

義務（prima facie duties）出發，每人都應遵從某些表面義務，除非他們能提出

強而有力的理由免於遵從。社會公義是重要的表面義務。死刑能彰顯社會公義。

即使社會公義與其他表面義務如「不作惡」或「不傷害人」相衝突，我們仍應先

選擇社會公義。此外，若罪行與懲罰嚴重失衡，犯人所受的懲罰與其所犯的罪不

相等，會令社會大眾無法接受，認為社會失去正義。長遠而言，不嚴懲罪犯對社

會是一種「作惡」或「傷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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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我不同意同學的論證。若根據其說法，用「以眼還眼」的報應公義(retributive 

justice) 原則來支持死刑，真的可以彰顯社會公義嗎？如果犯人殺害了一個家

庭，犯人的家屬是否同樣要處死？黑心食物、豆腐渣工程等事件間接使受害人死

亡，那些食物供應商和建築商是否同樣要面對死刑？社會公義的標準是什麼？以

生命補償生命才可以彰顯社會公義嗎？ 
 

7. 我認同懲罰是必要的，犯人應接受法律裁決和追求公平正義。以公平原則為依

據，正義構成懲罰的本質。對犯罪者處以刑罰，未必是對犯罪行為「本身」的補

償。可是，主張用「以眼還眼」懲罰殺人者和認為必須償命，在此邏輯下強姦者

被姦即可，辱人者被辱即可。這是不文明的做法，也無視罪與罰之間的正義。懲

罰犯人是以一種類比方式否定其犯罪，而非用「以眼還眼」來報復。例如，一無

所有的小偷偷竊財富，並不能透過「被偷者取回小偷財富」來實現公平。透過類

比給予小偷拘禁或勞役，便能體現罪與罰的公正。因此，我們應以類比方法來判

案和實踐罪與罰。例如，謀殺案的犯人須判以終身監禁，以償其罪。 
 

8. 根據麥堅泰（Alasdair MacIntyre）的美德倫理學，美德是一種使人完成人生目的

的手段，美德是一種品質，可使人履行社會角色。實踐美德的有以下特點：(1)
實踐是社群性的、強調人際間合作的活動。(2)實踐必然具有標準。透過追求最

佳標準，我們可以實踐其內在的善。(3)最佳的標準是實踐這活動的定義。因

此，透過執法(人際間的合作活動)，以法例(外在的善)公正地懲罰犯人，令市民

知道法律的公義，令市民懂得正確的價值觀，做個文明有道德的市民，改善社會

不良風氣 (內在的善)。透過執行公正公義的法律(實踐)，改善整個城市的風氣 
(美德品格的提昇)。麥堅泰的美德倫理學提及實踐美德須依賴制度。然而，制度

追求的是外在的善，過於注重外表會使人腐化，敗壞品格。人們只重視懲罰，會

使人只懂得懲罰他人，忘記內在的善：懂得正確的價值觀，做個文明有道德的市

民，改善社會不良風氣。 
 

9. 總體而言，我認為應廢除死刑。死刑未必可以帶來最大的善，或未能知道其後果

是否屬善。人們不應以死刑追求正義。另外，死刑以「生命補償生命」並不能對

等罪與罰，是不文明的做法。懲罰用來處分犯罪者，不應濫用極刑。重點應是培

養市民內在的美德，從根本解決問題，這樣才能改善社會治安。 
 

 

   完    

(文章旨在呈現個別學生的倫理判斷，並不代表香港浸會大學或教育局立場。) 

 

 

 

 



88 
 

A. 基礎程度 

 

作者的立場  作者認為應該廢除死刑。 

論證 1 (段 3)   

論點  反駁支持死刑的三個論點：阻嚇他人犯罪、解決治安問題，和補償受

害者家屬。沒有證據顯示死刑可以達致其目的，為社會帶來 大的

善。 

理據  規條效益主義：當某些規條能為所有有關的人帶來 大的善的後果，

人們應該遵從那些規條。死刑是規條的一種形式。 

論證 2 (段 4)   

論點  不應把犯罪者視為工具來完成他人目的，如改善社會治安、安撫受害

者家屬。 

理據  義務論：康德的實踐律令。 

論證 3 (段 6)   

論點  反駁支持死刑的「報應公義」的論點。 

理據  價值論：公平原則，應以類比方式否定其犯罪，而非報應公義。 

論證 4 (段 8)   

論點  應培育市民內在的美德（如守法），配合外在制度（法律和執法），

才是解決犯罪問題的根本辦法。 

理據  美德倫理：培養市民善的品格去改善社會治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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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進階程度 
作者的立場  作者認為應該廢除死刑。 

論證1 (段3)   

論點  反駁支持死刑的三個論點：阻嚇他人犯罪、解決治安問題，和補償受

害者家屬。沒有證據顯示死刑可以達致其目的，為社會帶來 大的

善。 

理據  規條效益主義：當某些規條能為所有有關的人帶來 大的善的後果，

人們應該遵從那些規條。死刑是規條的一種形式。 

建議評論方

向 

作者的反駁只能有效地應用在第一個論點。至於第二個論點，支持死

刑者可以提出，死刑也許不能從根本解決問題，但能夠解决部份問

題，即阻嚇那些沒有心理健康問題但有犯罪意圖的人。至於第三個論

點，支持死刑者可以提出，不同的受害者家屬有不同需要，也許有些

需要經濟援助和心理輔導，但也有家屬要求公義，而執行死刑便是公

義的彰顯。 

論證2 (段4)   

論點  不應把犯罪者視為工具來完成他人目的，如改善社會治安、安撫受害

者家屬。 

理據  義務論：康德的實踐律令。 

論證3 (段6)   

論點  反駁支持死刑的「報應公義」的論點。 

理據  價值論：公平原則，應以類比方式否定其犯罪，而非「報應公義」。 

建議評論方

向 

即使接受「報應公義」是不文明的做法，我們仍可提出：為甚麽「以

類比方式否定其犯罪」的處罰比「報應公義」更公平？ 

論證4 (段8)   

論點  應培育市民內在的美德（如守法），配合外在制度（法律和執法），

才是解決犯罪問題的根本辦法。 

理據  美德倫理：培養市民善的品格去改善社會治安。 

 

   



90 
 

倫理—論死刑 

甲. 試把下列支持死刑的句子分類︰ 

 

1. 懲罰罪犯可以保護市民，維持社會秩序，如監禁他們，使之與社會隔離，避免他

們再次做出傷害他人的行為。  
2. 懲罰罪犯，令人知道犯罪的結果，可收阻嚇之用。  
3. 懲罰罪犯，目的是令他們改過自新，日後重投社會。 
4. 懲罰可以澄清法律，使人尊重法律。 
5. 懲罰罪犯是因為他們是罪有應得，合乎正義。 
6. 刑罰所帶來的痛苦，可以令人反省，激發人內在求善改過之心。 
7. 將罪犯視為病人，人之所以犯罪是社會造成的，例如貧窮、破碎家庭、缺乏關懷

等。 
8. 治療罪犯的精神病。 
9. 以牙還牙，以眼還眼。 
10. 社會罪案率下降，改善社會治安。 
11. 對受害者家屬撫慰。 

‐‐‐‐‐‐‐‐‐‐‐‐‐‐‐‐‐‐‐‐‐‐‐‐‐‐‐‐‐‐‐‐‐‐‐‐‐‐‐‐‐‐‐‐‐‐‐‐‐‐‐‐‐‐‐‐‐‐‐‐‐‐‐‐‐‐‐‐‐‐‐‐‐‐‐‐‐‐‐‐‐‐‐‐‐‐‐‐‐‐‐‐‐‐‐‐‐‐‐‐‐‐‐‐‐‐‐‐‐‐‐‐‐‐‐‐‐‐‐‐‐‐‐‐‐‐‐‐‐‐‐‐ 

乙. 再把以上句子分類︰ 

 

報應論

Retribution theory

阻嚇論

Deterrent theory

改造論

Rehabiltation

義務論 效益主義
價值論/

美德論



91 
 

資料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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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firstnewsfirstaid.files.wordpress.com/2014/05/1010cg5e585a8e79083e6adbbe58891e6a682e6b38111.jpg 

 

1. 就設有死刑的國家的背景，此圖給你甚麼印象?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再細心驗証，你在上題的觀察與其他同學的觀察一致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你認為應該怎樣理解有些國家內部有些州份設死刑，有些州份廢死刑的現象?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結論

   贊成死刑 / 反對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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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二 

 

1. 就死刑之存廢，此圖有何信息?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細心思考:此圖交代的資料是証明了死刑與謀殺率有「因果關係」還是有「某種

關聯」?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結論    贊成死刑 /反對死刑/未能判斷

 

 

 

設有死刑州份之

謀殺率 

美國設有死刑及不設死刑州份之謀殺率 

不設死刑的州份

之謀殺率 

根據美國聯邦調查局

每一萬人之謀殺率 

資料來源: Death Penal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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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分析—大審判 

先閱讀文章〈從倫理學反思死刑存廢問題〉，然後按段落填寫各重點。 

   

贊成(死刑) 

 

 

 

 

反對(死刑) 
第 段  第 段 

  

    

     

  

        

    

    

  

第 段  第 段 
     

     

   

  

    

     

   

  

第 段  第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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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在四格內繪圖。 

1. 法庭判錯案 

 

 

 

 

 

 

 

 

 

 

 

 

2. 生命是神聖的 

3. 不文明的指標 

 

 

 

 

 

 

 

 

 

 

 

4.  被濫用可能 

 

 

反對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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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分析‐‐〈從倫理學反思死刑存廢問題〉(基礎程度) 

 

題目範疇  死刑  檢測點

討論 

事件 

 
 
 

合

理 
 

不

合

理 

筆者立場      
論證 1      

論點 
 
 

   

理據 
 
 

   

      
論證 2      

論點 
 
 

   

理據 
 
 

   

      
論證 3      

論點 
 
 

   

理據 
 
 

   

      
論證 4      

論點 
     

理據 
     

      
論證 5      

論點      

理據      

      
論證 6      

論點      

理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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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分析‐‐〈從倫理學反思死刑存廢問題〉(進階程度) 

 
題目範疇  死刑  檢測點

討論 

事件 

 
 
 

合

理

不

合

理 

筆者立場      

論證 1  
 

   

論點 
 
 
 

   

理據 

 
 
 
 

   

 
重寫  

 
 
 
 

論證 2  
 

   

論點 
 
 
 

   

理據 

 
 
 
 

   

 
重寫  

 
 
 
 

論證 3 
 
 

   

論點 
 
 
 

   

理據 
 
 
 

   

 
重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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論證 4 
 
 

   

論點 
 
 

   

理據 
 
 
 

   

 
重寫  

 

 
 
 
 

論證 5 
 
 

   

論點 
 
 
 

   

理據 
 
 
 

   

 
重寫  

 

 
 
 
 

論證 6      

論點      

理據 
     

 
重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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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推理教案 (六) 

 
課題：生存與死亡之「自殺」 
選文：〈從倫理學反思青少年自殺的問題〉 
 
學習目標 
 
知識（Knowledge, K） 

K1. 認識自殺的相關概念。 
K2. 認識自殺的兩種情況。 

 
技能 Skills (S) 

S1. 能夠提出有關自殺的論證，包括論點和理據。 
S2. 能夠表達自己對生命的看法，並提出論證去支持自己的立場。 
S3. 能夠回應他人的批評，為自己的立場辯護。 

 
價值觀和態度 Values and Attitudes (A) 

A1. 重視關於生存和死亡的議題。 
A2. 尊重生命。 

 
課時︰四節課 (40 分鐘一節課，共 160 分鐘) 
資源︰文章和工作紙 
 

時間及 
教學目標 

學與教活動 備註(教具) 

10 分鐘 
K1, K2 

自殺的相關概念圖 
〈從倫理學反思青少年自殺的問題〉 

1. 犧牲型自殺 
2. 逃避型自殺 

工作紙一： 
概念圖 

20 分鐘 
K2 

〈自殺事件 面面觀〉  工作紙二： 
〈自殺事件 
面面觀〉 

20 分鐘 
K2 

〈人生大富翁〉 
 請同學打骰子在棋盤走路，然後從不同角度，判斷其

對自殺的看法是正解還是誤解。 

工作紙三： 
〈人生大富

翁〉 
15 分鐘 

S1 
完成任務〈魔鬼與天使〉 

 自殺的「誤解」和「正解」 
工作紙四： 
〈魔鬼與天

使〉 
10 分鐘 

A1 
閱讀文章〈從倫理學反思青少年自殺的問題〉 
 
細心閱讀指定篇章，然後把文章的重點記下，方便討論。 

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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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分鐘 
S1, S2 

文章分析(分組填寫)  工作紙五： 
文章分析 

25 分鐘 
S3 

分組(挑戰) 
抽旁邊同學的工作紙，嘗試指出其「亮點」和「暗點」。 

顏色筆 
熒光貼紙 

15 分鐘 總結 
教師總結同學的工作紙和分享內容，並指導同學如何運用

倫理的角度思考。 

 

10 分鐘 
 

教師提醒學生道德判斷在學習自殺課題的角色，學生可以

連繫其他科目之所學，例如公共衛生(精神健康)、社會發

展、援助制度、志願團體等角度，以便對課題建立更立體

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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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存與死亡之「自殺」 

閱讀文章 

〈從倫理學反思青少年自殺的問題〉 

  

1. 近年，報章經常都有青少年自殺的報道。他們自殺的原因，有的是成績倒退、

與家人發生衝突，也有的是受感情困擾。青少年輕視生命的態度令人感慨。本

文討論三個關於青少年自殺的問題：青少年為何自殺？青少年結束寶貴生命是

否合乎道德？誰人要為青少年自殺負上道德責任？ 
 

2. 關於第一個問題，根據香港撒瑪利亞防止自殺會網頁的資料，香港人自殺的原

因主要是人際關係、事業、金錢和健康問題。1  筆者認為上述原因會產生壓力，

而壓力會使人選擇自殺。例如，患上慢性疾病會導致精神壓力，而失業也會引

致經濟壓力。現今社會瀰漫急功近利的風氣，使青少年抱有錯誤的價值觀，期

望「一分耕耘，十分收穫」。當他們發覺現實與期望不同，挫敗感也會造成壓

力。今天的青少年抗逆力較低，遇到問題不懂面對，又不主動尋求協助，就容

易壓力「爆煲」，以自殺這錯誤的方法去解決問題。 
 

3. 第二個問題是青少年自殺的行為是否合乎道德。效益主義論者提出，當某些行

為或規條能為每一個人帶來最大的善或快樂，人應該實行該行為或遵從該規

條。從效益主義的角度分析，青少年自殺會為大多數人帶來最小的善和最大的

惡。這與效益主義所提出的原則背道而馳。青少年自殺也許能夠使自己不必再

面對壓力。但是，他們自殺的惡果會牽連家庭和影響社會。在家庭方面，青少

年去世後，他們的家人會面對喪親的痛苦，有些家人會在情緒上受到困擾。可

以說，自殺的行為只是把問題轉移到家人身上。防止自殺機構「生命熱線」於

2011-2013 年作的統計調查，發現有 17% 的家屬因為家人自殺去世，曾萌生尋死

的念頭。2  因此，青少年自殺不僅是個人的問題。其自殺的行為會為家人帶來長

久的傷痛，常常難以磨滅。 
 

4. 青少年自殺不僅為家人帶來負面影響，還會造成社會問題。其一，青少年自殺

會影響社會風氣。每當社會上出現自殺個案，新聞媒體會作廣泛報道。這些報

道或會引起他人模仿，誤導青少年，使他們以為自殺可以解決問題，形成骨牌

效應。其二，青少年具有莫大的發展潛力，是社會未來的棟樑。他們的自殺不

但辜負家人對他們的期望，也是社會的莫大損失。 
 

5. 從義務論的角度看，青少年自殺也不符合道德的要求。倫理學家羅斯（William 
D. Ross）提出，所有人都應該遵從某些表面義務，除非他們能提出強而有力的

                                                            
1 〈自殺危機的誘因〉。香港撒瑪利亞防止自殺會網頁資料庫。參網頁

https://www.sbhk.org.hk/road_help.php。 
2 〈家人自殺，17%親屬萌死念〉。《蘋果日報》2013 年 11 月 20 日。參網頁

https://hk.news.appledaily.com/local/daily/article/20131120/18515909。 
 



102 
 

理由免於遵從。在他列出的多個表面義務中，包括了「感恩」（gratitude）和

「不傷害人」（non-injury）。對於「感恩」這個義務，每個人都應珍惜上天賜予

的寶貴生命。古語有云：「身體髮膚，受之父母，不敢毁傷，孝之始也。」母親

十月懷胎生下我們，我們有義務愛惜自己的身體。何況，父母含辛茹苦地養育

我們，我們豈能隨便結束生命呢？對於「不傷害人」的義務，筆者在上文曾經

指出，自殺不是個人的事情，而是會影響到家庭的家人，以及令社會上其他人

模仿。自殺等同摧殘自己，對旁人亦是一種折磨，因此青少年自殺的行為並不

符合義務論的要求。 
 

6. 最後要討論的是哪些人要為青少年自殺負上道德責任。筆者認為，家人和社會

都有責任。家人應該是跟青少年最親近的人，他們有責任去關懷青少年。從義

務論看，每個人都有關懷的義務去對待家庭中每一位成員，留意他們的需要和

協助他們解決問題。尤其是當青少年剛步入青春期的成長階段，家長對他們充

滿寄望。若青少年的努力未能達到個人目標，而家長又沒有設身處地去對待子

女，拿他們和別人作比較，這會為子女造成壓力。假若青少年的壓力未能及時

處理，家人又沒有留意子女的情緒出現問題，青少年便有可能以自殺的方式去

逃避現實。 
 

7. 社會對青少年自殺也有道德責任。現時社會上充斥著有關於自殺的資訊。在電

影、電視劇、網上遊戲等流行文化中，經常含有自殺的內容，並且把自殺的行

為浪漫化。製作人在媒體的影像中加入自殺的內容去為用家帶來官能上的刺

激，而有關內容往往帶有誤導的訊息。青少年喜歡走在潮流的尖端，經常接觸

這些不良訊息。在影像的潛移默化下，青少年會漸漸認為自殺並不是甚麼嚴重

的事情，甚至會模仿故事主角的自殺行為。從效益主義的角度看，媒體在影像

中加入不必要的自殺訊息，影響青少年的思想和行為，為社會帶來惡而不是

善，可謂極不道德。 
 

8. 總括而言，筆者認為青少年自殺是不道德的行為。青少年有義務去保護自己，

以珍惜生命為人生目標，這就是對自己、家人、朋輩和社會作出最好的承諾。 
 

   完    

(文章旨在呈現個別學生的倫理判斷，並不代表香港浸會大學或教育局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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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基礎程度 

 

作者的立場  1. 作者認為青少年自殺是不道德的行為。 

2. 家人和社會有道德責任去幫助青少年不自殺。 

論證 1 (段 3)   

論點  1a 青少年自殺會為家人帶來長久的傷痛。新聞媒體報道自殺個案會

引起他人模仿，形成骨牌效應。 

理據  效益主義：青少年的自殺行為對家庭和社會帶來惡的影響。 

論證 2 (段 5)   

論點  1b 每個人都應珍惜上天賜予的寶貴生命。另外，自殺等同摧殘自

己，對旁人亦是一種折磨。 

理據  義務論：表面義務中的「感恩」和「不傷害人」。 

論證 3(段 6)   

論點  2a 家人應該是跟青少年 親近的人，他們有責任去關懷青少年。 

理據  義務論：關懷的義務。 

論證 4 (段 7)   

論點  2b 製作人在媒體的影像中加入自殺的內容去為用家帶來官能上的刺

激，而有關內容往往帶有誤導的訊息。 

理據  效益主義：媒體中的自殺訊息影響青少年的思想和行為，為社會帶

來惡的後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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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進階程度 

 

作者的立場  1.  作者認為青少年自殺是不道德的行為。 

2.  家人和社會有道德責任去幫助青少年不自殺。 

論證 1 (段 3)   

論點  1a 青少年的自殺會為家人帶來長久的傷痛。新聞媒體報道自殺個案

會引起他人模仿，形成骨牌效應。 

理據  效益主義：青少年的自殺行為對家庭和社會帶來惡的影響。 

建議評論方向  自殺是否會形成骨牌效應，未有充份證據去證明這一點。 

論證 2 (段 5)   

論點  1b 每個人都應珍惜上天賜予的寶貴生命。另外，自殺等同催殘自

己，對旁人亦是一種折磨。 

理據  義務論：表面義務中的「感恩」和「不傷害人」。 

建議評論方向  人對自己的身體和生命是否有自主權？ 

論證 3 (段 6)   

論點  2a 家人應該是跟青少年 親近的人，他們有責任去關懷青少年。 

理據  義務論：關懷的義務。 

論證 4 (段 7)   

論點  2b 製作人在媒體的影像中加入自殺的內容去為用家帶來官能上的刺

激，而有關內容往往帶有誤導的訊息。 

理據  效益主義：媒體中的自殺訊息影響青少年的思想和行為，為社會帶

來惡的後果。 

建議評論方向  如何判斷媒體影像中的自殺行為是必要還是不必要？對製作人作出

不必要的干預會影響創作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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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殺事件  面面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事件︰ 

類別一 逃避型 類別二 犧牲型 

原因 

 

 

事件 

類別一 逃避型 類別二 犧牲型 

原因 

 

 

事件︰ 

類別一 逃避型 類別二 犧牲型 

原因 

 

 

 

事件︰ 

類別一 逃避型 類別二 犧牲型 

原因 

 

 

 

夫有外遇 婦攬 10 歲女墮亡 

女兒遺書：望與母葬在一起

理大女助教疑產後抑鬱服藥自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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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生大富翁 

 
 1功利主義 2 骨牌論證 3 人權 4 佛教觀點 

18 自由主義  5 美德論 

17 生命神聖 6 自由主義 

16 宗教論證 7 康德義務論

 8 公平論證 

15 美德論 9 中國儒家思想

14 自然論證 10 內在價值 

13 功利主義 

 

12 康德義務論 11 工具價值  



107 
 

《人生大富翁》 

 

成員一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  

 

圈 1 (                 )  2 (                ) 

描述 

論點 

1.  

 

 

2.  

 

 

1. 

 

 

2. 

總結 做傻事/不做傻事  做傻事/不做傻事 

圈 3 (                  )  4 (                 ) 

描述 

論點 

1.  

 

 

2.  

 

 

1. 

 

 

2. 

總結 做傻事/不做傻事  做傻事/不做傻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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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員二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  

 

圈 1 (                  )  2 (                 ) 

描述 

論點 

1.  

 

 

2.  

 

 

1. 

 

 

2. 

總結 做傻事/不做傻事  做傻事/不做傻事 

圈 3 (                  )  4 (                 ) 

描述 

論點 

1.  

 

 

2.  

 

 

1. 

 

 

2. 

總結 做傻事/不做傻事  做傻事/不做傻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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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鬼與天使 

 

試閱讀文章，然後替主角填寫內心的感受。 

 

 

       

心中的天使 心中的魔鬼 
1.   1.  

2.   2.  

3.   3.  

4.   4.  

5.   5.  

6.   6.  

7.   7.  

8.   8.  

9.   9.  

10.   10.  

11.   11. 

自殺便一切

解脫了﹗ 

自殺有後果

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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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分析 ‐‐‐〈從倫理學反思青少年自殺的問題〉(基礎程度) 

按照切割段落，進行分組討論，完成以下工作紙。 

【討論卡一】 

內容  為何自殺是不道德 

文章 

段落三 

第二，我們研究一下青少年自殺這做法是否合乎道德。從後果論分析，青少年

自殺帶來了 小的善和 大的惡，與效益主義所提倡的背道而馳。自殺也許可

以令青少年不必再面對壓力，但一死了之是否真的能夠解決問題呢？我對這點

有所保留。反之，青少年自殺所帶來的惡果是會牽連到家庭和社會層面。在家

庭方面，青少年去世後家人受到的喪親之痛，是旁人無法理解的。選擇自殺，

只不過是在逃避責任，把自身的問題轉移到親人身上，行為實在自私、魯莽。

尤其在中國人社會是十分忌諱「白頭人送黑頭人」，青少年自殺後家人不知如

何向其他親友交代，情緒受到困擾，嚴重的更會步家人的後塵去自殺。「生命

熱線」曾於二零一一至二零一三年間作出統計，有 17%自殺者家屬因受到家人

去世的煎熬，曾萌生尋死的念頭。試想想，父母永遠把子女的利益放在首位，

寧願犧牲自己也要竭盡所能去保護他們。當得知掌上明珠離世，世上有哪對父

母能接受這令人悲痛的慘事？我覺得青少年自殺已經不是單單一個人的問題，

而是像蜘蛛網般把問題擴散開去，他們死後對家人所造成的創傷是永遠無法磨

滅的。 

立場  把筆者強調的立場句子用紅筆劃下。 

論點 
 把筆者描述的  (反對/贊成) 自殺的原因用綠筆畫下。 

 

理據 
 把筆者曾運用的倫理學理論內容和定義用藍筆畫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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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卡二】 

 

內容  為何自殺是不道德 

文章 

段落四 

自殺不只為家人帶來負面影響，還會牽涉到連串的社會問題。其一，青少年

自殺會提高死亡率，對社會人口素質構成損失。青少年身為未來的社會棟

樑，具有莫大的發展潛力。他們的死亡定必影響社會的生產能力，同時白白

浪費了多年來社會投放予他們身上的大量資源，以及辜負了大家對他們的期

望。其二，青少年自殺會影響社會風氣，對大眾的心理和生理產生負面影

響。每當出現自殺案，大部分媒體都會大肆報道，引起社會各界關注。部分

市民可能會因一些不當的報道手法，如刊登跳樓案發後血淋淋的相片，因而

出現不安、焦慮、恐懼等情緒不穩的現象，甚至會感到嘔心、食慾不振。更

令人難以想像的，自殺案可能會導致更多的自殺案發生。因青少年的行為是

會互相模仿的，一個人自殺可能會誤導其他青少年，令他們以為自殺可以解

決問題，故試圖模仿這錯誤的行為，形成骨牌效應。 

 

立場  把筆者強調的立場句子用紅筆劃下。 

論點 
 把筆者描述的 (反對/贊成) 自殺的原因用綠筆畫下。 

 

理據  把筆者曾運用的倫理理論內容和定義用藍筆畫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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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卡三】 

 

內容  為何自殺是不道德 

文章 

段落五 

從義務論角度看，雖然它不重視行為帶來的結果，但因青少年自殺的動機不

當，這行為已違反了倫理學家主張的規條，比如是羅斯提出的表面義務中的

「感恩」和「勿作惡」。對於「感恩」這點，我認為不止是青少年，每個人都

要珍惜上天賜予的寶貴生命。所謂：「身體髮膚受諸父母」，母親十月懷胎生下

我們，我們有必要，亦有義務珍惜父母賦予自己的每根頭髮，每吋肌膚。何

況，父母含辛茹苦地養育我們，我們豈能為雞毛蒜皮的事而結束生命呢？對於

「勿作惡」這點，即是以不傷害他人為大前題。我在前一段曾提過自殺不只是

個人層面的事情，而是牽連了家庭、社會在內，故此青少年自殺不符合這倫理

觀。自殺等同摧殘自己，對旁人亦是一種折磨。有人可能會問：既然你認為青

少年自殺是不當的，那你反對他們尋求安樂死嗎？我需釐清我的觀點：我不主

張青少年自殺，但我不反對他們安樂死。我認為自殺和安樂死的動機截然不

同，自殺是青少年逃避問題的「解決方法」；安樂死是讓身患頑疾而無法根治

的人，以較安詳的方式離開這世界，免卻了不必要的痛楚。同時，他們在尋求

安樂死時已經得到司法機關、醫生、公證人員和家人的見證，與自行決定了結

生命的青少年大相逕庭。不過今次主要是反思青少年的自殺現象，就「安樂

死」這極具爭議性的議題，我們就容後討論吧！言歸正傳，我覺得自殺的青少

年沒有珍惜生命，動機不恰當，違背了義務論中的道德教條。 

立場 
 把筆者強調的立場句子用紅筆劃下。 

論點 
 把筆者描述的 (反對/贊成 )自殺的原因用綠筆畫下。 

理據 
 把筆者曾運用的倫理理論內容和定義用藍筆畫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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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 ‐‐‐〈從倫理學反思青少年自殺的問題〉(進階程度) 

 

【討論卡一】 

 

內容  為何自殺是不道德 

文章 

段落三 

第二，我們研究一下青少年自殺這做法是否合乎道德。從後果論分析，青少年

自殺帶來了 小的善和 大的惡，與效益主義所提倡的背道而馳。自殺也許可

以令青少年不必再面對壓力，但一死了之是否真的能夠解決問題呢？我對這點

有所保留。反之，青少年自殺所帶來的惡果是會牽連到家庭和社會層面。在家

庭方面，青少年去世後家人受到的喪親之痛，是旁人無法理解的。選擇自殺，

只不過是在逃避責任，把自身的問題轉移到親人身上，行為實在自私、魯莽。

尤其在中國人社會是十分忌諱「白頭人送黑頭人」，青少年自殺後家人不知如

何向其他親友交代，情緒受到困擾，嚴重的更會步家人的後塵去自殺。「生命

熱線」曾於二零一一至二零一三年間作出統計，有 17%自殺者家屬因受到家人

去世的煎熬，曾萌生尋死的念頭。試想想，父母永遠把子女的利益放在首位，

寧願犧牲自己也要竭盡所能去保護他們。當得知掌上明珠離世，世上有哪對父

母能接受這令人悲痛的慘事？我覺得青少年自殺已經不是單單一個人的問題，

而是像蜘蛛網般把問題擴散開去，他們死後對家人所造成的創傷是永遠無法磨

滅的。 

立場 
 
 

論點 

 
 
 
 
 

理據 

 
 
 
 
 

補充論點 

(試補充上段沒有提及的論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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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卡二】 

 

內容  為何自殺是不道德 

文章 

段落四 

自殺不只為家人帶來負面影響，還會牽涉到連串的社會問題。其一，青少年自

殺會提高死亡率，對社會人口素質構成損失。青少年身為未來的社會棟樑，具

有莫大的發展潛力。他們的死亡定必影響社會的生產能力，同時白白浪費了多

年來社會投放予他們身上的大量資源，以及辜負了大家對他們的期望。其二，

青少年自殺會影響社會風氣，對大眾的心理和生理產生負面影響。每當出現自

殺案，大部分媒體都會大肆報道，引起社會各界關注。部分市民可能會因一些

不當的報道手法，如刊登跳樓案發後血淋淋的相片，因而出現不安、焦慮、恐

懼等情緒不穩的現象，甚至會感到嘔心、食慾不振。更令人難以想像的，自殺

案可能會導致更多的自殺案發生。因青少年的行為是會互相模仿的，一個人自

殺可能會誤導其他青少年，令他們以為自殺可以解決問題，故試圖模仿這錯誤

的行為，形成骨牌效應。 

立場 
 
 

論點 

 
 
 
 
 
 

理據 

 
 
 
 
 

補充論點 

(試補充上段沒有提及的論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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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卡三】 

 

內容  為何自殺是不道德 

文章 

段落五 

從義務論角度看，雖然它不重視行為帶來的結果，但因青少年自殺的動機不

當，這行為已違反了倫理學家主張的規條，比如是羅斯提出的表面義務中的

「感恩」和「勿作惡」。對於「感恩」這點，我認為不止是青少年，每個人都

要珍惜上天賜予的寶貴生命。所謂：「身體髮膚受諸父母」，母親十月懷胎生下

我們，我們有必要，亦有義務珍惜父母賦予自己的每根頭髮，每吋肌膚。何

況，父母含辛茹苦地養育我們，我們豈能為雞毛蒜皮的事而結束生命呢？對於

「勿作惡」這點，即是以不傷害他人為大前題。我在前一段曾提過自殺不只是

個人層面的事情，而是牽連了家庭、社會在內，故此青少年自殺不符合這倫理

觀。自殺等同摧殘自己，對旁人亦是一種折磨。有人可能會問：既然你認為青

少年自殺是不當的，那你反對他們尋求安樂死嗎？我需釐清我的觀點：我不主

張青少年自殺，但我不反對他們安樂死。我認為自殺和安樂死的動機截然不

同，自殺是青少年逃避問題的「解決方法」；安樂死是讓身患頑疾而無法根治

的人，以較安詳的方式離開這世界，免卻了不必要的痛楚。同時，他們在尋求

安樂死時已經得到司法機關、醫生、公證人員和家人的見證，與自行決定了結

生命的青少年大相逕庭。不過今次主要是反思青少年的自殺現象，就「安樂

死」這極具爭議性的議題，我們就容後討論吧！言歸正傳，我覺得自殺的青少

年沒有珍惜生命，動機不恰當，違背了義務論中的道德教條。 

立場 
 
 

論點 

 
 
 
 
 

理據 

 
 
 
 
 

補充論點 

(試補充上段沒有提及的論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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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推理教案 (七) 

 
課題：性、伴侶關係與家庭之「性別友善宿舍」 
選文：〈性別友善宿舍不適合現今香港〉 
 

學習目標 

知識 Knowledge ( K) 
K1. 認識「性愛自主」的相關概念。 

K2. 認識「性愛自主」的條件。 
 
技能 Skills (S) 

S1. 能夠提出贊成和反對「性別友善宿舍」的論證，包括論點和理據。 

S2. 能夠表達自己對「性愛自主」的立場，並提出論證去支持自己的立場。  

S3. 能夠回應他人的批評，為自己的立場辯護。 

 

價值觀和態度 Values and Attitudes (A) 
A1. 建立具責任感的性愛標準。 
A2. 對他人自主及自由的尊重。 

 
課時︰四節課（共 160 分鐘） 
資源︰影片、文章和工作紙 
 

簡介 

「性別友善」即不再以性別作為劃分設施的標準。過去以性別劃分的設施，今天基於資源分

配及性別待遇的問題，容許男或女性使用，例如洗手間。然而，是否所有設施均可以作「性

別友善」的安排？「性別友善」同時亦意味著「性別」及「性愛」的自由空間，大學宿舍又

是否一個被合適定義為「性別友善」的場所？同時，大學生活是否可以涵蓋性愛的自主？ 

 

影片參考： 

〈為何需要性別友善廁所？〉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RKDsFIGgfug 

〈湯宿學生爭取性別友善宿舍〉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3xjuUC7c1f0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ke239Bam7y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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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新聞及評論： 

〈一場難以政治正確的「跨性別如廁之爭」〉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60705-international-LGBTBathroom/ 

〈性別友善廁所嚇到日本人 日本人：性別平權用課本教不行嗎？〉 

https://kairos.news/57497 

〈台大擬設性別友善宿舍 學生會批：假友善、真隔離〉 

https://udn.com/news/story/7266/2483425 

 

已有知識： 

1. 「性」、「愛」和「婚姻」的關係。 
2. 性愛態度的不同主張。 
3. 對婚前或婚外性行為的判斷。 

 

時間及 
教學目標 

學與教活動  備註 

5 分鐘 
引起動機 

1. 觀看影片：〈上廁所就上廁所，為什麼我們還需要「性別

友善」廁所〉及〈性別友善廁所「男女共用」女學生：

好尷尬〉 
2. 教師解釋：甚麼是「性別友善」？ 
3. 「性別友善」即不再以性別作為劃分設施的標準。過去

以性別劃分的設施，今天基於資源分配及性別待遇的問

題，容許男或女性使用，例如洗手間。其背後亦為照顧

不同性傾向或性別認知者的感受或心理而作出的安排。 

 

10 分鐘 閱讀文章〈性別友善宿舍不適合現今香港〉。 
(作者與友人辯論中文大學學生爭取性別友善宿舍的安排。) 

 

20 分鐘 
K1, K2 

學生先要分析： 
1. 為何有性別友善宿舍的訴求？ 
2. 這訴求背後有甚麼原則？ 
3. 設想一個世界，在其中每人都依據上述原則。 
4. 思考這個每人都依據上述原則生活的世界，是否可能存

在？ 
5. 思考按照理性判斷，會否願意在上面設想的世界中，依

據上述原則行事及生活？ 
6. 性別友善設施在現今社會有何作用？ 
7. 性別友善設施符合哪些普世價值？ 
8. 你會否支持不以性別區分，以有效使用資源嗎？ 
9. 性別友善能否套用於大學宿舍內？ 
10. 大學生是否有行使性「權利」的足夠理智？ 
 

工 作 紙 一

及 
工作紙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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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分鐘 
 

構思一「爭取性別友善／反對性別友善宿舍」小廣告（30
秒）／海報，內容須與之前的討論內容一致，以 重要的論

點為主線。 

 

10 分鐘 每組有約 1 分鐘演出廣告／展示和介紹海報。  
20 分鐘 

S1, S2, S3 
1. 學生自評及評論他人廣告中的論點的合理性。 
2. 每組有 2 張選票，從論點及演繹手法，選出「 佳廣

告」。 
3. 高票數組別得獎。 

 

5 分鐘 
引起動機 

提問：性別友善宿舍的訴求背後有甚麼原則？   

30 分鐘 
S3 

1. 學生沿用原有分組，這次從相反立場思考以下問題： 
• 作者的論證是否恰當？ 

• 作者使用的理論是否正確？ 

• 作者友人的看法與哪些理論較接近？ 
 

2. 學生分組滙報討論結果。 

 

20 分鐘 
A1, A2 

1. 從文章及上述的研討過程，學生就以下問題歸納意見： 
• 性別友善宿舍的倡議隱含的性觀點及態度。 
• 大學生活與婚前性行為掛鈎是否恰當？ 
• 性別友善是否性愛友善的幌子? 

 
2. 學生分組滙報討論結果。 

 

10 分鐘 
S3 

學生以工作紙評論文章作者的立場。  

10 分鐘 
 

教師回饋。 

 

教師可引導學生討論性、伴侶關係、家庭的本質以及三者的

相互關係。 

教師提醒學生道德判斷在學習性、伴侶關係與家庭課題的角

色，學生可以連繫其他科目之所學，例如相關機構的規例與

章則、社會文化、人權、平等、尊重不同生活方式、傳統價

值觀念等角度，以便對課題建立更立體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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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紙一 

論點     
學生評論 

同意/不同意  

  

理據      學生理據     

倫理角度      學生的倫理角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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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找出行為背後的原則    3. 思考這個每人都依據上述原則生活的世界，是否可能存在   

2. 設想一個世界，在其中每人都依據上述原則生活    4. 思考按照理性判斷，會否願意在上面設想的世界中，依據上述

原則行事及生活   

 

          從康德義務論的觀點進行討論 

 

(作者)我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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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紙二 

 

論點      學生評論 

同意/  

不同意  

  

理據      學生理據     

倫理角度      學生的倫理角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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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找出行為背後的原則    3. 思考這個每人都依據上述原則生活的世界，是否可能存

在   

2. 設想一個世界，在其中每人都依據上述原則生活    4. 思考按照理性判斷，會否願意在上面設想的世界中，依

據上述原則行事及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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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康德義務論的觀點進行討論 

 

(友人)我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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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參考： 

作者立場  大學設立「性別友善宿舍」並不合乎道德 

論證 1  (例 01) 

A. 論點  性別友善宿舍是讓男女在婚前

同居，是不道德的。 
D 學生評論： 

不同意 

男女在婚前同居，並非不道德

的。 

B. 理據  「男女授授不親」是社會一直

以來認同的規條，亦合乎聖經

教導。 

E 理據  同居在香港非常普遍，屬於負

責任的成人自由範圍內的個人

選擇，法律也沒有禁止。 

C. 倫理角度  規條義務論 F 倫理角度  價值論：個人自由 

       

論證 2  (例 02) 

A. 論點  大學生的性愛自由影響社會性

觀念 

D 學生評論： 

不同意 

大學生與普通人無異，同樣具

有享受性愛歡愉的權利。 

B. 理據  大學生活及文化足以影響社會

的風氣，應以較嚴謹的態度處

理。 

E 理據  享受性愛的權利與大學生身份

沒有必然關係。大學生不必因

此比其他成年人接受更多的道

德束縛。 

C. 倫理角度  行為效益主義 F 倫理角度  價值論：個人權利 

 

找出行為背後的原則：(例) 視社會規範如無

物。 

 

思考這個每人都依據上述原則生活的世界，是

否可能存在：(例) 可以存在，大家只遵從法律

基本的要求，人人不信任，不相往來。 

設想一個世界，在其中每人都依據上述原則

生活：(例) 肆無忌憚地做所有法律不禁止的

事，包括欺騙他人感情，忘恩負義……。 

思考按照理性判斷，會否願意在上面設想的世

界中，依據上述原則行事及生活：  

不願意，因為人需要正常、有信任和關愛的社

群生活。 

結論：大學設立「性別友善宿舍」並不合乎道

德。 

 從康德義務論的觀點進行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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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人立場  大學設立「性別友善宿舍」並不損害道德 

論證 1   (例 01) 

A. 論點  阻止「性別友善宿舍」是不尊

重同學生權益的做法。 
C. 學生評論： 

不同意 

「性別友善宿舍」無法兼顧大

部份不認同者的感受，亦會為

他們的形象帶來負面影響。 

B. 理據  大學應該為有需要同學提供適

切的設施，顯示對不同取向、

不同價值觀學生的尊重。 

D. 理據  有損大學生高尚形象（因為有

了性別友善宿舍，不快樂的人

數比快樂的人數多），醜化高

等學府的莊嚴形象（大學管理

層、捐款人、校友會不快

樂］。 

C. 倫理角度  價值論：尊重多元 F 倫理角度  行為效益主義 

       

論證 2  (例 02) 

A. 論點  設立性別友善宿舍能彰顯本港

的自由精神。 

C. 學生評論   

不同意 

性別友善宿舍只能滿足個體的

自由，無法彰顯自由的核心價

值。 

B. 理據  自由作為香港的其中一項核心

價值，性別友善宿舍正展示對

不同性取向及要求的尊重。 

D. 理據  性別友善宿舍無視對他人的傷

害，談不上自由，反而是自

私。 

C. 倫理角度  價值論：自由 F 倫理角度  義務：不傷害原則 

從康德義務論的觀點進行討論 

1. 找出行為背後的原則: (例) 尊重他人

自主。 

3. 思考這個每人都依據上述原則生活的世界，是否可能

存在: (例) 大學完全不干涉學生自由自主範圍的事務（例

如不規管入住每個宿舍樓層房間的學生的性別）。 

入住的學生（包括支持性別友善和支持傳統性別分隔的學

生）都尊重他人的自由自主。入住的學生不為他人的自由

自主帶來有意和無意的影響。根據上述有關性別友善宿舍

的實質日常運作、大學生身份和大學聲譽的分析，支持和

反對性別友善宿舍的學生雙方都應該秉持尊重他人自由自

主原則，為自己的主張令他人喪失自由和自主感到不安。

上述觀念在邏輯上是自相矛盾的，這個世界不可能存在。

結論：「性別友善宿舍」並不道德。 

2. 設想一個世界，在其中每人都依據

上述原則生活: (例) 每一個人都尊重其

他人的自由及自主，不干涉其他人個人

自由自主範圍的事務，也避免自己的行

為對其他個人自由自主範圍的事務帶來

無意的影響。 

4. 思考按照理性判斷，會否願意在上面設想的世界中，

依據上述原則行事及生活：(學生自由作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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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伴侶關係與家庭之「性別友善宿舍」 

閱讀文章 

〈性別友善宿舍不適合現今香港〉 

 

1. 2011 年，兩名讀讀大學的學生強烈抗議大學宿舍的舍堂規則，認為宿舍的規則如

同家長式管治，特別對性的監控更為嚴重。因此，他們策劃了「直視大學生性

慾，奪回宿舍性空間」的行動。他們主張增添「性別友善宿舍」，意指學生可以

在報名住宿時，指定與異性同房，與傳統的同性同房不同。 
 

2. 我住大學宿舍接近一年半，也曾住過男女層及男層。我認為性別友善宿舍難以於

現今香港社會實行。我朋友的想法卻與我背道而馳。他認為性別友善宿舍能給予

學生自由與人權，也能彰顯大學所提倡的自由精神，讓學生更有自主權。我不同

意他的意見，便嘗試以倫理學的學說說服他。 
 

3. 我提出，性別友善宿舍是讓男女在婚前同居，是不道德的。但他卻不明所以，反

問為何男女婚前同居是不道德的，因為同居在香港是十分普遍的事情。我以規條

義務論向他解釋：規條義務論的基本假設是，世界上存在著一些規條，或人能夠

設定一些規條，而道德是這些規條的基礎。唯有遵從規條所含有的正確指令，那

些行為才是道德的。根據中國的傳統思想，我們從小學習「男女授受不親」的道

理，特別是尚未結婚的男女。性別友善宿舍違反了「男女授受不親」的規條，因

此是不道德的。另外，規條義務論中有一種稱為「神聖指令」理論（Divine 
Command Theory）。這理論提出，唯有遵從神聖者所給予的指令，一個行為才是

對的。基督教的聖經《希伯來書》的作者這樣說：「婚姻，人人都當尊重，牀也

不可污穢；因為苟合行淫的人，神必要審判。」（13 章 4 節）在這節經文中，我

們看到神十分重視婚姻制度。當一個人選擇在婚姻盟約之外進行性行為，最終將

受到神的審判。雖說性別友善宿舍並不代表性行為，但從中大兩名同學的抗議行

為推測，性別友善宿舍出現婚前性行為的機會很大。這樣便會違反神聖指令，作

了不道德行為。他對我的說法表示認同。 

4. 然而，我的朋友卻提出新的觀點：若不推行性別友善宿舍，是無視部份學生的權

益，而這對他們來說是不道德的。我改為以行為效益主義來說服他。行為效益主

義指當某些行為能為所有相關的人帶來最大的善和最小的惡，人應該實行該行

為。雖則性別友善宿舍能為部份學生提供自由，也能滿足他們對性的要求，為他

們帶來善的結果，但是這亦會為其他人帶來惡的結果。以香港某大學宿舍為例，

其房間結構是兩間房間共用一個廁所及淋浴間。若鄰房的男生走進廁所時，剛巧

碰見洗澡或圍著浴巾的女生，雙方會十分尷尬和產生負面情緒。這是對他人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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惡的結果。若以中大的宿舍為例，其樓層結構是一層共用一個公共廁所及淋浴

室。宿生在走廊行走時，可能會看見異性的內衣物。此舉也頗為不雅，觀感不

佳。對他人也可能有噁心的負面情緒。這也是惡的後果。此外，宿舍中並非所有

宿生皆年滿 18 歲，特別是那些剛進大學的新生。 

5. 成立性別友善宿舍也會對社會風氣造成不良的影響。近年社會上充斥對大學生不

滿的聲音，如報章報道及批大學迎新營涉及不雅活動。這顯示，社會大眾認為某

些大學生的文化充滿色情及淫褻。若實行性別友善宿舍，會有更多的負面新聞，

進一步破壞大學莊嚴的形象，以及間接助長香港社會的色情風氣。這對大學及香

港社會皆會造成惡的結果。從行為效益主義角度分析，性別友善宿舍會對大多數

人帶來惡的結果，所以是不道德的。我的朋友再一次接受我的看法。 

6. 其後，他提出新的論點：「自由是本港其中之一的核心價值。設立性別友善宿舍

能夠彰顯本港的自由，理應興建。」我馬上以倫理學家蒂洛（Jacques Thiroux）
提出的五種價值作為道德原則向他解釋。這五種價值有先後次序之分，分別是生

命價值的原則、善和對的原則、公義和公平的原則、講真話或誠實的原則，以及

個體自由的原則。個體自由是指每個人都是獨特的個體。唯有讓個人在生活中保

存獨特性和選擇不同的生活方式，才是尊重個體的自由。蒂洛提出，當一個人的

行為沒有違反上述四項原則，便應該容許個體自由。性別友善宿舍違反善或對的

原則，因為這個原則是對人不造成惡的事或傷害。如前所述，性別友善宿舍會對

宿生及社會大眾造成惡的後果，故個體自由的原則並不適用。兩名大學生也不應

過份放大個體自由的重要性，而無視事件對其他人造成的惡。自由並非一個藉口

來合理化不對的行為。經過我的解釋，他終於明白了我的論點，並加以肯定。 

7. 我的朋友再次提出性愛自由的重要性，認為人應具有享受性愛歡愉的權利。這次

我以性倫理的觀點來說服他。性愛自由違反傳統道德及家庭價值觀，亦冒犯公眾

的生活方式。有倫理學家以「骨牌論證」（domino argument）提出，容許七種有

爭議的性活動（即色情活動、同性戀、賣淫、「非自然」的性活動、婚外性行

為、手淫和非單一夫妻的婚姻）的話，最終會導致社會人士接受強姦、孌童、非

自願的性虐待三種不道德的性活動。由於性別友善宿舍會影響香港各大學的大學

生文化，以及會影響社會風氣，這已從私人層面的性活動上昇到公眾層面的性活

動，其產生的問題會影響他人。此外，性別友善宿舍讓人認為大學允許大學生在

宿舍進行性愛活動。這會給大學生一個機會或藉口，與伴侶在宿舍發生性行為。

這會間接在大學校園鼓勵性愛自由。從性倫理的角度看，這是不道德的。 

8. 經過長時間的討論，我的朋友漸漸接受我的論點。最後，我以美德倫理說服他。

亞里士多德（Aristotle）提出，美德即人處事能取中庸之道，不偏兩端的過度和

不足。若大學生堅持實行性別友善宿舍，他們在官能上的樂趣容易走向過度，亦

即是放蕩。雖然性別友善宿舍能使大學生在官能上獲得最大的歡愉，卻容易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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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迷於性癮中。富蘭克林（Benjamin Franklin）曽經提出十三項美德，包括節

制、沉默寡言、生活秩序、決心、儉樸、勤勉、誠懇、公正、中庸、清潔、鎮

靜、貞節和謙虛。富蘭克林對「貞節」的注釋是「不亂行房事；切戒房事過度導

致精神麻木，身體衰弱。」性別友善宿舍的構想不符合中庸的要求。因此，性別

友善宿舍是不道德的。 

 

   完    

(文章旨在呈現個別學生的倫理判斷，並不代表香港浸會大學或教育局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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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基礎程度 

 

作者的立場  作者認為設立性別友善宿舍是不道德的。 

論證 1 (段 3)   

論點  婚前同居是不道德的。 

理據  規條義務論：中國傳統有「男女授受不親」的教訓。 

論證 2 (段 3)   

論點  婚前性行為是不道德的。 

理據  規條義務論中的「神聖指令」理論：基督教希伯來書的經文。 

論證 3 (段 5)   

論點  對宿舍其他宿友造成滋擾，對社會風氣造成不良影響。 

理據  行為效益主義：性别友善宿舍只對少數人帶來善的後果，但對大多

數人帶來惡的後果。 

論證 4 (段 6)   

論點  善和對的原則（對人不造成惡或傷害）高於個體自由的原則（性别

友善宿舍的實行）。 

理據  價值論：兩種價值衝突時要決定優次，善和對是更基本的原則，比

個體自由重要。 

論證 5 (段 7)   

論點  容許有爭議的性活動會導致不道德的性活動。 

理據  效益主義：骨牌論證（domino argument）。 

論證 6 (段 8)   

論點  貞節是美德，性別友善宿舍鼓勵放蕩的性行為，走向過度，即惡

習。 

理據  美德論：亞里士多德的中庸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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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進階程度 

 

作者的立場  作者認為設立性別友善宿舍是不道德的。 
論證 1 (段 3)   
論點  婚前同居是不道德的。 
理據  規條義務論：中國傳統有「男女授受不親」的教訓。 
建議評論方向  中 國 傳 統 的 「 男 女 授 受 不 親 」 的 規 條 是 否 符 合 康 德 的 普 遍 化

（universalizable，或譯「放諸天下而皆準」）的要求？若否，則我

們可以不遵守該規條。 
論證 2 (段 3)   
論點  婚前性行為是不道德的。 
理據  規條義務論中的「神聖指令」理論：基督教希伯來書的經文。 
建議評論方向  這個「宗教論證」只適用於相關宗教團體的成員，而且也不符合康

德的普遍化（universalizable）的要求。 
論證 3 (段 5)   
論點  對宿舍其他宿友造成滋擾，對社會風氣造成不良影響。 
理據  行為效益主義：性别友善宿舍只對少數人帶來善的後果，但對大多

數人帶來惡的後果。 
建議評論方向  此論點可以辯論。對於支持自由精神的大學生來說，性别友善宿舍

是可以寬容地接受的，而且能夠改變社會上性保守的不良風氣，對

大多數人帶來善的後果。 
論證 4 (段 6)   
論點  善和對的原則（對人不造成惡或傷害）高於個體自由的原則（性别

友善宿舍的實行）。 
理據  價值論：兩種價值衝突時要決定優次，善和對是更基本的原則，比

個體自由重要。 
建議評論方向  對於支持自由精神的大學生來說，性别友善宿舍是可以寬容地接受

的，對人並沒有造成惡或傷害。因此，應該容許個體自由，實行性

别友善宿舍的制度。 
論證 5 (段 7)   
論點  容許有爭議的性活動會導致不道德的性活動。 
理據  效益主義：骨牌論證（domino argument） 
建議評論方向  即使接受七種有爭議的性活動，也可以用法律去禁止三種不道德的

性活動。這樣，便不會出現骨牌效應。 
論證 6 (段 8)   
論點  貞節是美德，性別友善宿舍鼓勵放蕩的性行為，走向過度，即惡

習。 
理據  美德論：亞里士多德的中庸之道。 
建議評論方向  性別友善宿舍的精神是容許大學生與異性同房，這也可以是培養負

責任的性行為和對性伴侶忠誠的學習機會。認為性別友善宿舍鼓勵

放蕩的性行為是過度推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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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推理教案 (八) 

 
課題：性、伴侶關係與家庭之「跨性別婚姻」 
選文：〈跨性別婚姻是一個道德倫理課題〉 

 

學習目標 

知識（Knowledge, K） 
K1. 支持及反對跨性別婚姻的理據。 
K2. 與跨性別婚姻相關的基本法律知識。 
K3. 本地政府部門處理跨性別婚姻的基本政策。 

 
技能 Skills (S) 

S1. 明辨性思考能力 
S2. 道德推理能力 
S3. 溝通能力 

 
價值觀和態度 Values and Attitudes (A) 

A1. 同理心 
A2. 公平公義 
A3. 平權 
A4. 共融 

 
課時：四節課 (共 160 分鐘) 
資源：短片、文章和工作紙 

 
時間及 

教學目標 

學與教活動  備註 

10 分鐘 

K2, S1 

學生先個別完成十條是非題。然後，全體站立對答案，錯了一

題便要坐下， 後屹立不倒為之勝利。 

工作紙一 

15 分鐘 

S1 

教師邀請學生分組重新審視每一句的答案。逐條問題提問： 

我們怎能確定答案是真？ 

答案是真是甚麼意思？ 

答案在甚麼條件下是真？ 

答案是否絕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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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分鐘 

S1, S2 

教師將文章的第 5 至第 12 段分發給八組學生，每組負責細讀一

段(放大到每段佔一張 A4/A3 紙)。 

 

學生先個人閱讀一段，找出作者： 

1. 立場：支持/反對跨性別婚姻合法化 

2. 採用了甚麼倫理學角度？ 

3. 怎樣解釋該理論？ 

4. 應用該理論？ 

5. 用了甚麼例子？ 

6. 提到的都是事實嗎？ 

7. 怎樣反駁另一方立場？ 

8. 小結 

 

在文章旁邊寫出以上八項中可以找到的元素，並用線條將元素

名稱與文章內容連起來。 

 

10 分鐘 

K3 

各組在組內透過討論達成共識。  

20 分鐘 教師將各組達成共識的段落(A3 大小)貼在課室四周，學生自由

參觀。 

 

教師鼓勵學生找出不同意的連線，用另一顏色的水筆在旁邊實

名批注，或將自己的看法和署名寫在小型黃色貼紙上，並貼在

適當的地方。 

 

教師可以考慮將第 5 至 12 段以及本教案的倫理推論表格，除去

答案後，派給學生，要求他們在參觀時，摘錄其他組別同學對

其中一兩段的分析。(其他段落可以以家課形式完成) 

 

15 分鐘 教師選出 多人批注與 少人批注的段落。邀請批注學生分享

觀點，原作學生可以澄清或回應。 

教師收好展

示 過 的 A3

紙張備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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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及 

教學目標 

學與教活動  備註 

20 分鐘 

S1, S2 

觀看香港電台節目： 

〈鏗鏘集 - 雌雄莫辨〉(2013-7-29) 

http://podcasts.rthk.hk/podcast/item_epi.php?pid=244&lang=zh

-CN&id=32761 

 

15 分鐘 

A1, A2, 

A3, A4 

 

吩咐學生以小組討論以下問題，並向全班匯報。 

1. 片段中的小強對自己與生俱來的性別感到困擾。小強

一度以為是與自己的性取向有關。(2:55-3:10) 試加以

解釋。 

2. 合乎道德與合乎法律是兩回事。試以 W 小姐(11:30-

12:19)個案說明。 

3. 變性人士與跨性別人士有何不同?(15:18-19:25) 

 

20 分鐘 

S1, S2, S3 

K1, K2 

每組學生選取一對概念詞用 FRAYER 模型(工作紙二)在組

內作分析，並向其他同學匯報成果。 

1. 變性人士與跨性別人士 

2. 同性婚姻與跨性別婚姻 

3. 合乎法律與合乎道德 

4. 合乎人權宣言與合乎本地法律 

工作紙二 

15 分鐘 

S1 

 

釐清以上概念對減少爭議有何幫助？重新審視你在上一節

細讀的閱讀篇章段落，找出需要進一步澄清的概念。指出

概念澄清之後，作者或讀者的立場會如何改變。 

 

學生可以用已澄清的概念重寫第 12 段。(工作紙三) 

工作紙三 

10 分鐘 

 

教師提醒學生道德判斷在學習變性婚姻課題的角色，學生

可以連繫其他科目之所學，例如相關法律法規、醫療資

訊、人權、傳統孝道、社會發展、志願團體等角度，以便

對課題建立更立體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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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伴侶關係與家庭之「跨性別婚姻」 

閱讀文章 

〈跨性別婚姻是一個道德倫理課題〉 

 

1. 在過去二十年，愈來愈多人討論有關同性戀的議題，例如反性傾向歧視立法、

同性婚姻合法化等。另一方面，部份人亦提倡性小眾的權利。然而，跨性別婚

姻的議題則很少受到關注。直至 2010年，一宗名為〈W對婚姻登記官〉的案件

（傳媒稱為「變性人婚權案」）在終審法院上訴得直，才引起社會大眾對該議

題的關注。 
 

2. 2010 年，一名曾在香港醫院管理局轄下醫院接受過「變性手術」、現已從男身

變成女身的變性人 W，申請與其男性伴侶舉行婚禮，但遭到婚姻登記官拒絕。

雖然她向原訟法庭和上訴法庭提出上訴，但它們均駁回她的申請。終審法院最

終以 4 對 1 的多數判決裁定案件上訴得直。法院建議相關部門應盡快提出建議

改變有關法律。及後，公眾更多地討論跨性別婚姻是否合乎道德。 
 

3. 法院的判決主要是以法律為依據，而不能簡單地視為道德判斷，也不意味著跨

性別婚姻是合乎道德的。不過，它可以作為一個具有權威性的參考，相關觀點

可被視為一些理據。 
 

4. 我個人認為，跨性別婚姻是合乎道德的。以下將會以倫理學來說明我的看法。

首先，當我們作道德判斷時，我們需要提出一些道德價值和原則。倫理學家蒂

洛（Jacques Thiroux）曾經建構一套「人道主義倫理學」，在其中提出五個價值

原則作為道德判斷的依據，分別是生命價值的原則、善或對的原則、公義或公

平原則、講真話或誠實的原則，以及個體自由的原則。1  我認為第二、三和五

的原則可以説明跨性別婚姻是合乎道德的。 
 

5. 根據善或對的原則，它要求人們嘗試做三類事情，包括抑惡揚善、不傷害或不

作惡，以及避免傷害或作惡。假如我們否定跨性別婚姻，便會對那些希望與伴

侶結婚的變性人造成傷害，亦違反了善或對的原則，因為這樣做是剝奪了變性

人的結婚權利，等同於完全禁止他們結婚。 
 

6. 從公義或公平原則的角度看，當人們分配善和惡的事物時，應該公平公正地對

待他人。當人們拒絕承認變性人的結婚權利時，實際上是忽視人與人之間的公

平。對我來說，這些人只求為自己帶來好處，而沒有為變性人做任何事情。僅

僅由於變性人的身份而剝奪其結婚的權利，這是不公平的。我們不應以欠缺多

數人的共識為理由而拒絕少數人的要求。因此，變性人的基本權利不應因為他

                                                            
1 Jacques Thiroux and Keith Krasemann, Ethics: Theory and Practice. Eleventh edition (Upper Saddle River: 
Prentice Hall, 2012), pp. 144-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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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是社會上的少數而被剝奪。當大多數人享有人權如結婚權利時，他們又是否

可以拒絕少數群體的結婚權利呢？平等對待各方是一種公平的體現。不論變性

人或跨性別人士的性取向屬於社會上的多數還是少數，他們應該享有平等的結

婚權利。事實上，由於婚姻只要求有意成為配偶的雙方達成共識，跨性別婚姻

不會對其他人構成傷害。為了達致社會公平，我們不應該否定變性人的需要。 
 

7. 再者，個體自由原則指出，人們都是有個別差異的個人。蒂洛提出，當人們的

行為沒有違反前述四種基本道德原則，他們應該有自由選擇自己認為道德的生

活方式和做事方法。以 W 的個案為例，雖然她是一名變性人，但與其他人一樣

擁有相同的自由。設若她的行為不影響他人，她有戀愛和結婚的自由。根據

《世界人權宣言》第 16 條，「成年男女，不受種族、國籍或宗教的任何限制，

有權婚嫁和成立家室。」所有人均有權在成年時結婚。而 W 是一位在香港公立

醫院接受「變性手術」，從男身變成女身的變性人。因此，從醫學的角度來

說，她實際上已經將自己的性別由男性改變為女性。雖然她的身份證所顯示的

性別並不一定是女性，但是人們普遍把她當作女性而不是男性來看待。因此，

認為變性人由於性別不明確而不能結婚的說法是沒有意義的。那些反對變性人

結婚的人的行為是不道德的，因為他們正在剝奪個體的自由。他們不接受個體

之間存在差異的事實，拒絕承認變性人的自由。W 向法院上訴的原因是她想行

使其結婚權利。我們是否可以說人們爭取他們的結婚權利是不道德的呢？結婚

權利是人的基本自由。即使我們現時不能清楚界定變性人的性別，但變性人有

自由行使自己的權利。 
 

8. 除了基本的道德價值和原則之外，性倫理的基本假設也可以說明為何跨性別婚

姻是合乎道德的。跨性別婚姻符合性倫理的在公眾層面和私人層面的要求。蒂

洛指出，公眾層面的性倫理所關注的是有關性的事情會否在公共領域影響他

人，而其道德指導原則是生命價值、善和公義。2  就性的公眾層面而言，跨性

別婚姻並不違反道德要求。跨性別婚姻並非一些會對公眾或個人構成負面影

響，或可能造成傷害的性行為。如上所述，跨性別婚姻只涉及兩名成年人，對

其他人幾乎沒有影響。反對跨性別婚姻的人認為變性人會對其他人產生不良影

響，把跨性別婚姻當作怪事。事實上，跨性別婚姻與傳統婚姻無異。我們怎可

以說跨性別婚姻能夠改變傳統的婚姻觀念呢？任意推斷跨性別婚姻會對其他人

的性取向產生影響是危險的。而且，當跨性別人士進行性別重置手術時，其實

是出於其對生命的尊重，符合生命價值的原則。那些選擇做手術的變性人明

白，如果沒有接受完整的變性手術，或會令餘生在遺憾中渡過。性別重置手術

是不可逆轉的，並涉及一系列的醫療程序。換言之，在接受手術後，變性者不

能再改變其性別。而且，他們在接受手術的過程中所承受的痛苦是難以忍受

的。在整項手術完成後，變性者將獲得一份證明其改變性別的文件，新的性別

也會獲得官方認可。既然新的性別獲得官方認可，我找不到任何理由去否定變

性人與異性結婚的自由，因為這已經滿足了傳統婚姻規定一男一女結合的要

求。這就是為何從性倫理的公眾層面看，跨性別婚姻是合乎道德的。 
 

                                                            
2 同上，頁 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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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就性倫理的私人層面而言，它所關心的是互相同意的成年人之間的性關係，其

道德指導原則是善、公義、自由和誠實。3  在婚姻中存在性愛關係是正常的事

情，而一段由兩個互相同意的成年人所組成的婚姻，並不涉及任何不道德的行

為。跨性別婚姻中的夫妻也可遵守道德原則如誠實地對待對方，如同那些傳統

婚姻中的夫妻。沒有充分的證據顯示，跨性別婚姻有較高的機會出現婚外情或

行差踏錯。這說明跨性別婚姻並不違反性倫理在私人層面的價值或原則。 
 

10. 婚姻類別的關係也與跨性別婚姻相關。婚姻種類的關係是指延續和持久的關

係，而非短暫或曇花一現的關係。4  這些關係的目的是表達伴侶間親密的愛情

及使伴侶歡愉。生育是次要但並非必要的目的。對於跨性別婚姻中的伴侶來

說，他們雖然不能繁衍後代，但這並非結婚的主要目的。愛情和生育可以是兩

個獨立的要素，但不是婚姻關係中唯一的組合。變性人只要能夠愛自己的伴侶

並使伴侶歡愉，就可以結婚。跨性別婚姻不會影響人口或生育率，因為它不會

令其他人成為跨性別人士。婚姻是私人的事情，而並非公共事務。 
 

11. 那些認為跨性別婚姻是不道德的人提出，允許變性人結婚將會逐漸損害或衝擊

傳統的婚姻觀念和家庭價值。陳兆愷法官在變性人婚權案的判詞中説：「雖然

有些人為了別的目的而結婚，例如互相幫助和需要陪伴，但許多天主教徒和基

督新教徒，容許我加上傳統的中國人，結婚乃為了生育。」5 然而，變性人又

是否希望繁衍後代呢？在現今香港，愈來愈多伴侶是為了互相幫助或陪伴而結

婚，沒打算繁衍後代。如果傳統婚姻可以是基於某些目的，為甚麼變性人不可

以純粹為了找伴侶而非為生育而結婚？以生育為目的的婚姻是一個有效的理由

否定跨性別婚姻嗎？毫無疑問，跨性別婚姻的家庭可能與傳統家庭不同，因為

跨性別婚姻中的夫妻只能收養孩子而不能擁有由自己所生育的孩子。但這有否

改變家庭的觀念呢？如果答案是否定的話，我們不能下結論說跨性別婚姻是不

道德的。 
 

12. 此外，一些論者或會用「骨牌效應」去論證容許跨性別婚姻會鼓勵更多香港人

成為變性人。這顯示他們對變性的概念存有誤解，並混淆了同性戀的概念。如

上所述，整個醫療過程需要幾年的時間。期望進行「變性手術」的人需要持續

接受至少三年的心理評估，以確認他們是否願意並已準備接受治療。在香港，

完成整項手術的人並不多，因為大部份人都沒有勇氣去表達自己的意願。他們

害怕告訴自己的朋友，因為不想成為大家眼中的怪物。所以，我不認為將來跨

性別婚姻會成為一種普遍的事情。 
 

13. 總括而言，跨性別婚姻是合乎道德倫理的。如果我們拒絕承認變性人的新性別

身份和跨性別婚姻，便是剝奪變性人的權利。變性人有個人自由去做自己想做

的事情，包括結婚的權利，因為他們都是人，也有權利這樣做。反對跨性別婚

                                                            
3 同上。 
4 同上，頁 279。 
5 “W v Registrar of Marriages.” In the Court of Final Appeal of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ligion, 
Final Appeal No. 4 of 2012 (Civil). Date of Hearing: 15 to 16 April 2013. Hong Kong Case Law. Website: 
https://www.hongkongcaselaw.com/w-v-the-registrar-of-marri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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姻的人不應該以變性為理由而論斷他們，也不應拘泥於《婚姻條例》中對

「男」和「女」所下的定義。另外，生育不再是婚姻關係的主要目的。因此，

我看不到有理由去否定跨性別婚姻。我衷心希望，社會上的每個人都能夠被平

等對待。只要人們的訴求是無害的，每個人都有權去做他們想做的事情。 
 

   完    

(文章旨在呈現個別學生的倫理判斷，並不代表香港浸會大學或教育局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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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基礎程度 

 

作者的立場  作者認為讓跨性別人士結婚是合乎道德的。 
論證 1 (第 5 段)   
論點  阻止跨性別人士結婚對他們造成傷害，違反善或對的價值。 
理據  價值論：善或對的原則，包括抑惡揚善、不傷害或不作惡，以及

避免傷害或作惡。 
論證 2 (第 6 段)   
論點  當人們分配善和惡的事物時，應該公平公正地對待他人。僅由於

變性人的身份而剝奪其結婚的權利是不公平的。 
理據  價值論：公平原則。 
論證 3 (第 7 段)   
論點  跨性別婚姻没有違反前面四種道德原則，因此應接納跨性別人士

有自由結婚的權利。結婚是基本人權。 
理據  價值論：個體自由的原則。 
論證 4 (第 8 段)   
論點  從性倫理的公眾層面看，跨性別婚姻與傳統婚姻無異。 
理據  價値論：跨性別婚姻不違反傳統婚姻的價值。 
論證 5 (第 9 段)   
論點  從性倫理的私人層面看，兩個成年人互相同意和對伴侶忠誠便是

合乎道德的。 
理據  價值論：成年是條件，互相同意和忠誠是價値。 
論證 6 (第 10 段)   
論點  婚姻的基本定義是延續和持久的關係，而跨性別人士的婚姻也可

以有延續和持久的關係。 
理據  價值論/邏輯：異性、同性和跨性別關係不是婚姻的基本要素。 
論證 7 (第 11 段)   
論點  反駁批評者：不能生育不是反對跨性別婚姻的理由。 
理據  價值論/邏輯：生育不是婚姻的必要條件。 
論證 8 (第 12 段)   
論點  反駁批評者：容許跨性別婚姻不會產生「骨牌效應」。 
理據  效益主義：跨性別婚姻不會對社會造成惡的後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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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進階程度 

 

作者的立場  作者認為讓跨性別人士結婚是合乎道德的。 
論證 1 (第 5 段)   
論點  阻止跨性別人士結婚對他們造成傷害，違反善或對的價值。 
理據  價值論：善或對的原則，包括抑惡揚善、不傷害或不作惡，以及

避免傷害或作惡。 
建議評論方向  可以更深入討論：反對跨性別婚姻的人所提出的理由是甚麽？他

們的理由是否成立？所謂抑惡揚善中的善與惡是由誰定義? 
論證 2 (第 6 段)   
論點  當人們分配善和惡的事物時，應該公平公正地對待他人。僅由於

變性人的身份而剝奪其結婚的權利是不公平的。 
理據  價值論：公平原則。 
論證 3(第 7 段)   
論點  跨性別婚姻没有違反前面四種道德原則，因此應接納跨性別人士

有自由結婚的權利。結婚是基本人權。 
理據  價值論：個體自由的原則。 
論證 4 (第 8 段)   
論點  從性倫理的公眾層面看，跨性別婚姻與傳統婚姻無異。 
理據  價値論：跨性別婚姻不違反傳統婚姻的價值。 
建議評論方向  在性倫理的公眾層面，除了跨性別婚姻與傳統婚姻是否相衝突，

還有其他議題，如接納跨性別婚姻將會改變法律上對性別、婚姻

的定義和理解。這些都是更複雜的問題，需要深入討論。 
論證 5 (第 9 段)   
論點  從性倫理的私人層面看，兩個成年人互相同意和對伴侶忠誠便是

合乎道德的。 
理據  價值論：成年是條件，互相同意和忠誠是價値。 
論證 6 (第 10 段)   
論點  婚姻的基本定義是延續和持久的關係，而跨性別人士的婚姻也可

以有延續和持久的關係。 
理據  價值論/邏輯：異性、同性和跨性別關係不是婚姻的基本要素。 
建議評論方向  這論證涉及對婚姻的定義和理解。抱持傳統婚姻價值的人不一定

接受「同性和跨性別關係不是婚姻的基本要素」的立場。 
論證 7 (第 11 段)   
論點  反駁批評者：不能生育不是反對跨性別婚姻的理由 
理據  價值論/邏輯：生育不是婚姻的必要條件。 
論證 8 (第 12 段)   
論點  反駁批評者：容許跨性別婚姻不會產生「骨牌效應」。 
理據  效益主義：跨性別婚姻不會對社會造成惡的後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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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紙一 

 

陳述句 是/非 

1. 現時，香港婚姻登記處會為相同性別人士提供婚姻登記服務。 非 

2. 現時，香港政府婚姻登記處是根據「出世紙」判斷性別。 是 

3. 現時，進行性別重置手術後可以更改身份證及「出世紙」上所顯示的

性別。 

非 

4. 現時，香港的公營醫院有性別重置手術服務。 是 

5. 現時，只需出示醫生轉介信就可以申請公營醫院性別重置手術服務 非 

需要進行

評估 

6. 根據基本法，香港居民的婚姻自由受法律保護 是 

BL37 

7. 合法就等於合乎道德。 非 

8. 合乎道德就等於合法。 非 

9. Sex 是指生理性別，Gender 是指文化及心理認同層面的性別。 是 

10. 跨性別婚姻就是變性婚姻。 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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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紙二 

 

定義： 說明： 

例子：  

  反例： 

 

  

定義： 說明： 

例子：  

  反例： 

變性人士 

跨性別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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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義： 說明： 

例子：  

  反例： 

 

 

定義： 說明： 

例子：  

  反例： 

 

  

同性婚姻 

跨性別婚姻 



144 
 

定義： 說明： 

例子：  

  反例： 

 

 

定義： 說明： 

例子：  

  反例： 

 

  

合乎法律 

合乎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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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義： 說明： 

例子：  

  反例： 

 

 

定義： 說明： 

例子：  

  反例： 

 

  

合乎人權宣言 

合乎本地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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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紙三 

 

原有段落(12) 澄清後改寫 

此外，一些論者或會用「骨牌

效應」去論證容許跨性別婚姻

會鼓勵更多香港人成為變性

人。這顯示他們對變性的概念

存有誤解，並混淆了同性戀的

概念。如上所述，整個醫療過

程需要幾年的時間。期望進行

「變性手術」的人需要持續接

受至少三年的心理評估，以確

認他們是否願意並已準備接受

治療。在香港，完成整項手術

的人並不多，因為大部份人都

沒有勇氣去表達自己的意願。

他們害怕告訴自己的朋友，因

為不想成為大家眼中的怪物。

所以，我不認為將來跨性別婚

姻會成為一種普遍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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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推理教案 (九) 

 
課題：生物倫理之「出售人類器官」 
選文：〈應否支持出售器官？〉 

 

學習目標 
知識 Knowledge (K) 

K1. 認識全球出售人體器官議題的基本知識。 
K2. 認識相關議題的道德關懷和爭議。 
K3. 認識贊成和反對立法出售人體器官的理據。 

 
技能 Skills (S) 

S1.學會批判性思維技巧 
S2. 學會道德推理能力 

 
價值觀和態度 Values and Attitudes (A) 

A1. 重視人的尊嚴  
A2. 認識生命的神聖 
A3. 重視社會公義 

 
課時：三節課 (40 分鐘一節，共 120 分鐘) 
資源：文章和工作紙 

 

時間及 
教學目標 

學與教活動 備註 

10 分鐘 
K1, S2 

熱身活動：賣腎 
1. 教師派發一則有關尋找腎臟以進行器官移植的黑市廣

告。 
2. 教師問：「如果你是一個第三世界國民，看了這則廣告

後，你會否出售你的腎臟？」（學生可能會要求教師提

供更多關於這個情境的信息，但在這個階段，學生只

需要根據上述資料作出判斷。）學生表達立場並提供

理由支持其觀點。 
3. 教師邀請學生分享他們的觀點。 

材料一： 
黑市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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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分鐘 
K1, K2, 

S1, S2, A1, 
A2, A3 

內容：跨國出售人體器官的基本知識及其道德關懷。 
1.  教師指出並澄清情境中一些隱含的意義或誤解。(教師

可以要求學習能力較高的學生根據情境提出問題。) 
(a) 出售人體器官是非法的。1 (黑市廣告) 
(b) 一個人出售其中一個腎臟，並不會對自己構成傷害。 

(c) 如果那名發達國家國民不能進行器官移植，便會在 3
個月內死亡。 

(d)..發達國家的人們可能會試圖向發展中國家購買器

官。 
(d) 該名第三世界國家之出售器官者將獲得 5 萬美元作為

出售腎臟的回報。 
2. 教師問：「參考上述的訊息後，你會改變你的立場

嗎？為什麼？」 
3. 教師根據學生的立場將他們分為兩組，並請他們討論

與這個議題相關的道德問題。 
4. 教師提供 iPad 或電腦給學生（每組有一至兩台設

備），然後請他們在 Google 文檔中列出道德問題。 

材料二： 
工作紙 – 
〈 道 德 關

懷〉 
電腦或 iPad 

5 分鐘 總結 
教師以學生所提出的道德問題作為總結，並邀請學生探討

在香港就出售人體器官立法的可行性。（這將在下一課討

論） 

 

 

時間及 
教學目標 

學與教活動 備註 

10 分鐘 
K1 

內容：全球出售人體器官的基本知識。 
1. 教師介紹「移植旅遊」(Transplant Tourism)的概念

（參考資料：“How Much Is Your Body Worth on the 
Black Market?”），並提供在香港等待器官移植的病人

的數據。 
2. 基於以上所描述的情況，教師問：「香港政府是否應

該就出售人體器官立法？」 

參考資料 

15 分鐘 
K2, K3, 
S1, S2, 
A1, A2, 

A3 

內容：確立閱讀文章中的論點。 
 
教師將閱讀文章分發給學生，請他們指出文中支持和反對

立法的論點。 

材料三： 
閱讀文章 

                                                            
1 在某些國家，銷售器官是合法的。政府會規管和資助器官移植，以及補償捐贈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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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分鐘 
K2, K3, 
S1, S2, 
A1, A2, 

A3 

內容：提出贊成和反對就出售人體器官立法的論點。(小
組) 
1. 教師將學生分成 4 組，每組需就文章中指定的一個論點

提供更完整的論證，或澄清事實，以增潤該論點。

（Google 文檔或在 A3 尺寸的紙張） 
2. 然後，其他小組在空白位置給予意見。 
3. 教師回應和評論每組學生的作品。 

教學策略： 
圓桌會議 
 
材料四： 
充實論據 

15 分鐘 
K2, K3, 
S1, S2, 
A1, A2, 

A3 

內容：提出贊成和反對就出售人體器官立法的論點。(個
人) 
1. 每位學生都為其所採納的立場提供多一個論據。 
2. 完成後，交換學生的論據，並互相評論。  
3. 然後，教師展示一些較好的論點讓學生參考。 

材料五： 
堂課 

10 分鐘 總結 
1. 教師總結及指出這個議題的爭議主要涉及兩個重要的

價值：自主與生命的神聖性。學生應學會通過道德推

理來考量這兩個價值觀的重要程度。 
2. 教師鼓勵學生閱讀《錢買不到的東西》以自學(“What 

Money Can’t Buy – The Moral Limits of Markets” by 
Michael J. Sandel p.122-125 “Blood for Sales”) 

 

10 分鐘 
 

教師提醒學生道德判斷在學習出售人體器官課題的角色，

學生可以連繫其他科目之所學，例如相關法律法規、醫療

資訊、人權、物質主義、剝削、公共衛生、社會發展、志

願團體等角度，以便對課題建立更立體的理解。 

 

 

參考資料 

 
“The market for human organs is destroying lives”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news/in-theory/wp/2016/01/05/the-market-for-human-organs-is-
destroying-lives/ 
“How Much Is Your Body Worth on the Black Market?” 
http://www.financedegreecenter.com/black-market-body/ 
“The gap between supply and demand”  
http://www.economist.com/node/12380981 
“Organ trade” 
https://en.wikipedia.org/wiki/Organ_trade 
Sandel, M. (2012). What money can't buy: The moral limits of markets (1st ed.).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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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一：黑市廣告 

 

 

 

 

 

 

 

 

 

 

 

 

 

 

 

 

 

 

 

 

 

 

 

 

 

Requirements: 

Men 
Between the ages of 22 to 45 
Type A blood 

 
Completely anonymous process!  

  

捐出腎臟  救人一命 
捐腎資格: 

 男性 

 22 至 45 歲 

 A 型血 

 

身份完全保密! 

捐腎者將得到補償。 

如欲知道更多詳情，請致電 xxxxxxxx 聯絡陳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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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二：出售人體器官的道德關懷 

 

出售人體器官的道德考慮 

支持  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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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三： 指出文章中不同段落的論點 

 

        首先，我提出在後果論的角度來看，允許出售器官可以直接增加市場上器官數

量，隨著市場上的器官供應相繼增加，同時亦容許了貧窮人士出售自己的器官而賺

取維持生活的金錢，對整體社會有著顯著的效益。我亦提出了一些反駁的說法，有

人認為在進行器官移植的過程中會牽涉開刀等會傷害人體的程序，令出售器官的人

承受健康上，甚至是生命上的風險，因此會忽略了提供器官者的利益。但事實上，

在現今醫學昌明的年代，活人進行器官移植時的風險已經大大減低，這也是令捐贈

器官合法化的原因。由此可見，活體器官移植不再是危險的事，而我們同時亦可以

向出售器官的人安排與現時器官捐贈者相同的手術後待遇，例如傷口的護理等，這

便可以一方面保障器官出售者的利益，同時在另一方面藉著增加器官供應令更多有

需要要病人受惠。 

反對的觀點   

討論   

 

友人聽到我的論點後，表示我的看法太著重於社會效益的得失而忽視了背後

根本的道德問題。他引用了康德的義務論中的「實踐律令」原則，提出人不能被視

為或只當作手段使用，而出售自己的器官，便正正是把自己當作賺取金錢的工具，

因此，出售器官是不自主的行為，並談不上道德。 

 

  我回應時提出，出售器官的人並不一定在不自主的情況下作這個決定的。根

據康德的看法，人只要不受到干預地作出選擇，便是自主的，而一個自主的人亦需

要能夠作出理性的決定。其一，出售器官的人在決定出售器官的時候中並沒有牽涉

必然的干預，例如威脅、勒索等極端情況。其二，售賣者亦可以對當中涉及的風險

作出詳細的評估才作出 後的決策，加上這個風險並不一定很大，因此不能把出售

器官說成不自主或是不理性的。另外，康德也提出了一個人的動機也可以決定他的

行為是否道德，在不受干預的情況下，如果一個人為了應付他母親的醫療費用而決

定出售自己的器官，那麼他是自主地及理性地作出這個決定，所以出售器官的行為

未必是不道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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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的觀點   

討論一   

討論二   

 

友人其後也提出了另外一個論點，認為即使貧窮的人可以出售器官去賺取生活

的費用，但在交易的過程中，他們因為貧窮而急於取得金錢，以致自身的 價能力

降低，可能會被迫以低價或是不合理的價錢出售自己的器官，這是剝削的表現，違

反了羅斯的表面義務中的「公義」。 

 

          我回應時指出他的說法包含了兩個假設。第一，他假設了出售器官的人是為了

急於取得金錢而作出不理性的決定，但他問時亦排除了出售器官的人可以經過深思

熟慮才進行決定的情況，所以這個假設是非黑即白的。第二，他假設了貧窮的人議

價能力低，所以器官的價格必然會過低，這忽略了價格是合理的可能性。事實上，

我們可以透過設立相關部門監察市場，或是引人中介媒體於器官買賣，以控制市場

價格的波動，避免出售器官的人受到剝削。 

反對的觀點   

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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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四：增潤文章中的論點 

 

問題：香港政府是否應該就出售人體器官立法？ 

支持立法 (小組)  

後果論 我提出在後果論的角度來看，允許出售器官可以直接增加市場上器官數量，隨著市場上的器官供應相繼增加，同時亦容許

了貧窮人士出售自己的器官而賺取維持生活的金錢，對整體社會有著顯著的效益。 

增潤後的版本 

 

 

 

 

 

 

 

 

 

 

其他小組的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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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五：堂課 (個人) 

 

問題：香港政府是否應該就出售人體器官立法？ 

 

倫理學理論 論點 

 

 

 

 

 

 

 

 

 

 

 

 

理論：                                                            

                                                            

                                                            

個案：                                                            

                                                            

                                                            

應用：                                                            

                                                            

                                                            

闡述：                                                                                                                 

                                                                                                                       

                                                            

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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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倫理之「出售人類器官」 

閱讀文章 

〈應否支持出售器官？〉 

 

「一名十九歲少女，苦等屍肺移植半個月，惜無結果，於十月七日離世。」（本地報章

2015 年 10 月 18 日） 

 

1. 「為了養家，六旬好爸爸身兼多職，有病也『死頂』。終於出現急性肝衰竭，陷

入昏迷，需要靠機器呼吸。醫生擔心其情況隨時有變，指出急需在幾日內找到合

適 O型肝進行移植。家人盼有心人將逝世親人的肝贜捐出，增加他得到肝移植的

機會，同時冀港人踴躍支持死後器官捐贈，令更多垂危病人可延續生命。」（本

地報章 2016 年 1 月 26 日） 
 

2. 看到這些新聞很令人心酸。近日，我亦在大學校園內收到一張關於登記器官捐贈

的傳單，因而喚起我對器官移植這個課題的關注。 
 

3. 我在傳單上看到一些數據，發現截至去年年底，香港等候腎臓移植的人數有逾

1,900 人，但移植宗數只有僅僅 81 人，反映了現時香港缺乏用於移植的器官。作

為一個修讀商科的學生，我當時想到的對策就是允許市場作器官出售，但與我同

行的友人卻甚不認同，因此引起了我們之間的熱烈討論。 
 

4. 首先，我提出在後果論的角度看，允許出售器官可以直接增加市場上器官的數

量，同時亦容許貧窮人士出售自己的器官去賺取維持生活的金錢。這樣，對整體

社會帶來顯著的效益。有反對出售器官的人提出：在進行器官移植的過程會涉及

傷害人身體的程序（如做手術），令出售器官的人承受失去健康，甚至是喪命的

風險，而這會損害他們的利益。我不贊成上述論點。在現今醫療技術發達的年

代，活人進行器官移植的風險已經大大減低。這也是捐贈器官的基礎。由此可

見，活體器官移植不再是危險的事。同時，我們亦可作出安排，讓出售器官的人

和器官捐贈者在手術後有同等的待遇（例如手術後的護理等）。這便可以一方面

保障器官出售者的利益，另一方面在社會上増加器官的供應，使更多有需要的病

人受惠。 
 

5. 友人聽到我的論點後，認為我的觀點過於著重社會效益，忽視了出售器官背後最

根本的道德問題。他引用康德（Immanuel Kant）義務論中的「實踐律令」

（practical imperative）原則，提出人不能被視為或只當作手段使用。而出售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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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器官，便正正是把自己當作賺取金錢的工具。因此，出售器官是不自主的行

為，是違反道德的。 
 

6. 對於友人的批評，我的回應是出售器官的人不一定是在不自主的情況下作決定

的。根據康徳的看法，只要人不受到他人的干預去作出選擇，其行為便是自主

的。除了自主，人亦需要能夠作出理性的決定。將上述原則應用在出售器官的議

題上，首先是出售器官的人在作決定時沒有他人的干預，例如威脅和勒索。其

次，出售器官的人可以評估風險後才作出決定。因此，我們不能假設出售器官的

人是不自主和不理性的。另外，康德也提出一個人的動機也可以決定他的行為是

否道德。我們設想，在不受他人干預的情況下，假如人為了籌措母親的醫療費用

而決定出售自己的器官，那麼他便是自主地和理性地作出這個決定。因此，出售

器官的行為未必是不道德的。 
 

7. 友人聽了我的解說後，便提出另一個觀點。他提出，即使貧窮人可以出售器官去

賺取生活的費用，但在交易過程中，他們會因為急於取得金錢，以致自身的議價

能力下降，可能會被迫以低價或不合理的價錢出售自己的器官。這是被剝削，違

反了羅斯（William D. Ross）的表面義務中的「公義」。 
 

8. 對於友人的觀點，我指出他的說法包含了兩個假設。第一，他假設了出售器官的

人會為了急於取得金錢而會作出不理性的決定。這個假設排除了出售器官的人可

以經過深思熟慮後才進行決定。友人的假設是只會出現他設想的情況，否定其他

情況的可能性。第二，他假設了貧窮人的議價能力低，所以器官的價格必然會過

低。這假設忽略了維持合理價格的可能性。例如，政府可以設立相關部門監察市

場，或是引入中介進行器官買賣以控制市場價格的波動，避免出售器官的人受到

剝削。 
 

9. 對於應否支持出售器官，雖然我們沒有得出一個實質的結論，但我深信我們對雙

方的立場有深入的瞭解，亦會更明白對方的關注。這對於其他社會問題也是一

樣。只要我們能營造一個理性的討論環境，讓不同持份者能表達自己的想法，同

時又能聽取其他意見時，縱使問題不能一時三刻獲得解決，但互相理解能減少不

必要的衝突，促進社會和諧。 
 

   完    

(文章旨在呈現個別學生的倫理判斷，並不代表香港浸會大學或教育局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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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基礎程度 

 

作者的立場  作者認為社會允許出售器官是合符道德的。 

論證 1 (段 4)   

論點  社會允許出售器官使市場上增加可移植器官的數量，貧窮人士可以

出售自己的器官去賺取金錢，對整體社會帶來效益。 

理據  規條效益主義：政府立法允許出售器官，對社會大多數人帶來善的

結果。 

論證 2(段 4)   

論點  反駁批評：現今醫療技術發達，在程序上可作出安排，使出售器官

的人在進行器官移植的過程減少承受生命的風險。 

理據  規條效益主義：社會上大多數人受惠，包括出售器官的人。 

論證 3 (段 6)   

論點  反駁批評：出售器官的人可以是自主和理性的。 

理據  沒有違反康德義務論中的「實踐律令」。 

論證 4 (段 8)   

論點  反駁批評：政府可以設立相關部門監察市場，或是引入中介進行器

官買賣以控制市場價格，使貧窮人出售器官不會被剝削。 

理據  沒有違反羅斯的表面義務中的「公義」。 

 

事實澄清例子: 

 (例如第 ４ 段)   
文章原文  在現今醫療技術發達的年代，活人進行器官移植的風險已經大大減低。這

也是捐贈器官的基礎。由此可見，活體器官移植不再是危險的事。 
值得澄清的地

方 
“活人進行器官移植的風險已經大大減低”是指全部還是特定幾種

器官移植？風險從高變成低是甚麼意思？由五成風險下降至三成風

險，分別是否很大？需要更多資料或証據去支持以上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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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進階程度 
 

作者的立場  作者認為社會允許出售器官是合符道德的。 
論證 1 (段 4)   
論點  社會允許出售器官使市場上增加可移植器官的數量，貧窮人士可以

出售自己的器官去賺取金錢，對整體社會帶來效益。 
理據  規條效益主義：政府立法允許出售器官，對社會大多數人帶來善的

結果。 
建議評論方向  社會上出現器官售賣市場，可能會產生社會問題，如黑社會的介

入，威逼利誘本來無意出售器官的人，甚至出現售賣器官的地下市

場。 
論證 2 (段 4)   
論點  反駁批評：現今醫療技術發達，在程序上可作出安排，使出售器官

的人在進行器官移植的過程減少承受生命的風險。 
理據  規條效益主義：社會上大多數人受惠，包括出售器官的人。 
建議評論方向  此論點假設了可以藉完善監管制度以提供保障，但社會上的監管制

度不一定能發揮作用，特別是涉及商業利益的項目。 
論證 3 (段 7)   
論點  反駁批評：出售器官的人可以是自主和理性的。 
理據  沒有違反康德義務論中的「實踐律令」 
建議評論方向  在現實上，許多人作決定時不一定是理性的。如果有黑社會的介

入，人不一定是自主的。 
論證 4 (段 9)   
論點  反駁批評：政府可以設立相關部門監察市場，或是引入中介進行器

官買賣以控制市場價格，使貧窮人出售器官不會被剝削。 
理據  沒有違反了羅斯的表面義務中的「公義」。 
建議評論方向  在涉及龐大利益的商業項目，人往往想辦法繞過政府部門的監察，

以致監察不能發揮作用。 
如果有政府容許窮人為生活而出賣器官，而並非推出其他措施去增

進社會制度的公義與慈善(其中兩項表面義務) ，或至少避免或阻止

身體淪為商品，這種政府行為是不符合羅斯的公義。 

 

 

 



160 
 

道德推理教案 (十) 

 
課題：生物倫理之「生殖科技」 
選文：〈嬰兒性別診所是否道德？〉 
對象：中五、六學生 
 
學習目標 
 

知識 Knowledge (K) 
K1. 認識生殖科技發展的基本知識，包括體外人工受孕及其利弊。 
K2. 認識生殖科技所帶來的各種道德問題。 
K3. 提出贊成和反對選擇胎兒性別的論點。 
K4. 了解使用體外人工受孕所帶來的兩個道德問題，包括救命寶寶和代孕。 

 
技能 Skills (S) 

S1. 明辨性思考能力。 
S2. 道德推理能力。 

 
價值觀和態度 Values and Attitudes (A)  

A1. 重視生育權利。 
A2. 重視性別平等。 
A3. 重視人的尊嚴。 
A4. 無條件的愛。 

 
課時：五節課 (40 分鐘一節，共 200 分鐘) 
資源：短片、文章和工作紙 

 

兩節課  

時間及 
教學目標 

學與教活動 備註 

20 分鐘 
K1 

觀看短片：生殖科技發展 
1. 學 生 觀 看 節 目 星 期 二 檔 案 〈「 生 」 機 〉 (00’00 – 
15’28)

1
，了解生殖技術如何滿足渴望擁有親生孩子的夫

婦： 

材料一： 
短片 

                                                            
1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6iMcqbL9dQ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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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不育 
   (ii) 遺傳性疾病  
2. 教師擷取短片重點，並指出：「生殖科技如體外人工

受孕幫助許多人擁有自己親生的孩子，但同時也產

生一些道德問題。正如短片中提及，有些人不接受

使用體外人工受孕。」 
3. 就箇中原因向學生作不同層次之提問。  

25 分鐘

K1, S1, 
S2, A1, 
A2, A3. 

A4 

內容：贊成和反對使用體外人工受孕的理由 

1. 教師將學生分為四組，每組獲發一個支持或反對使用

體外人工受孕的倫理學理論。1 
    支持：人權（生殖權利）和後果論 
    反對：價值論（胚胎的道德地位）和自然法理論 
2. 每組獲發 IPad 或參考資料（視乎學生的能力）去搜

索或辨別與該倫理學理論有關的信息。 
3. 每組均須要根據所獲得的倫理學理論，提出一個論

點並完成工作紙。 

材料二： 
倫理學理論

工作紙 
 

材料三： 
工作紙 

25 分鐘

K1, S1, 
S2, A1, 
A2, A3. 

A4 

內容：贊成和反對使用體外人工受孕的理由(知識分享 – 
拼圖)  
1. 教師把每個小組內的不同學生分為角色 A、B、C

及 D，並將扮演相同角色的學生合組成新的小組。 
2. 每位學生以論點專家專家的角度，向原本所屬小組

的其他成員解釋論點。 
3. 活動結束後，每位學生應該對四種不同的論點都有

透徹的理解。  

材料三： 
工作紙 

 
教學策略： 

拼圖 

10 分鐘 總結 
1. 教師為本課堂作結，並指出使用體外人工受孕所帶

來的各種道德問題，例如救命寶寶、代孕和選擇胎

兒性別。 
2. 教師為上述的道德問題作小結，並指出將會在接下

來的課堂中繼續討論。  

 

兩節課 

時間及 
教學目標 

學與教活動 備註 

                                                            
1 倫理學理論的數量視乎班級的規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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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分鐘

K2 
熱身活動：男與女 
1. 教師按性別將學生分為兩組。 
2. 每組獲發一張 A3 尺寸的紙張，並盡可能列出不同性

別的待遇和挑戰。 
3. 教師與學生討論答案，並指出：「有些家長可能會對

親生孩子的性別有個人偏好。隨著生殖科技的進

步，現時在某些國家的父母有機會選擇親生孩子的

性別。」 

A3 尺 寸 的 紙

張 

20 分鐘

K2 
內容：選擇胎兒性別的基本知識 
1. 教師向學生派發一篇題為、關於一對夫婦選擇孩子

性別的文章(原文為“Sex selection: Getting the baby 
you want”)。 

2. 學生以六何法(何時、何地、何人、何事、為何、如

何)的方法分析文章，其中「何地」、「為何」、「如

何」應是重點。 
3. 教師問：「就此個案而言，你認為選擇胎兒性別是

否合乎道德？」 

參考： 
材料一 

20 分鐘

K2, K3, 
S1, S2, 
A1, A2, 
A3, A4 

內容：支持和反對選擇胎兒性別的論點 
1. 教師派發選定的文章和工作紙給學生。 
2. 閱讀文章後，學生須要以兩人一組的方式完成工作

紙，並以記號標示一個好的論據的組成部分，包括

論 點(C, Claim), 闡 述 (E, Elaboration) 及 理 據(G, 
Ground)。 

3. 教師與學生討論答案。 

材料四： 
工作紙 

20 分鐘

K2, K3, 
S1, S2, 
A1, A2, 
A3, A4 

內容：提出贊成和反對有關選擇胎兒性別的論點。 
1. 教師問：「你是否同意作者就反對選擇胎兒性別所提

出的論點？」，並向每位學生派發 exit card。 
2. 如是，學生須要從基督教或佛教的角度提出一個論

點。如否，學生則須要提出支持選擇胎兒性別的論

點或為保持中立提供論證。 
3. 在討論時，學生可以 C、E、G 作為記號。 

材料五： 
Exit Card 

 
教學策略： 

Exit Card 

10 分鐘 總結 
1. 教師為本課堂作結，並指出除了選擇胎兒性別以

外，救命寶寶和代孕是另外兩個與生殖科技有關的

道德問題。 
2. 教師鼓勵學生搜集一些關於這兩個道德問題的資

料，並表示會在下次的課堂中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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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節課 

時間及 
教學目標 

學與教活動 備註 

5 分鐘

K2, K4 
內容：救命寶寶15和代孕的基本知識 
 
教師為學生提供兩個關於救命寶寶和代孕的真實個案，

並指出問題的重點。 

參考： 
材料二、三 

25 分鐘

K2, K4, 
S1, S2, 
A1, A2, 
A3. A4 

內容：關於救命寶寶和代孕的道德問題。 
1. 教師將學生分為兩組，每組獲發其中一個道德問題

以作討論。 
2. 參考早前提及有關生殖科技的知識，邀請每組就分

發的問題列出三個道德爭議。 
3. 每組派一位代表介紹他們的看法，並由另一組的學

生作出回應。 
4. 教師向每組學生提供回饋。 

 

10 分鐘 總結及作業 
1. 教師總結生殖科技的利弊或為社會和道德帶來的衝

擊。 
2. 教師提醒學生道德判斷在學習生殖科技課題的角

色，學生可以連繫其他科目之所學，例如相關法律

法規、醫療資訊、生物科技、傳統觀念、人權、社

會發展、志願團體等角度，以便對課題建立更立體

的理解。 

 

參考資料 

1. “Sex selection: Getting the baby you want” (A story about a couple opts for sex 
selection)  
https://www.theguardian.com/lifeandstyle/2010/apr/03/sex-selection-babies 
2. “'Designer baby' born to UK couple - Savior Siblings”  
http://news.bbc.co.uk/1/hi/health/3002610.stm 
3. “Truth behind Cristiano Ronaldo's newborn twins revealed” 
http://www.mirror.co.uk/3am/celebrity-news/truth-behind-cristiano-ronaldos-newborn-
10760528  

                                                            
15 如時間許可，教師可以與學生一起觀看電影《姊姊的守護者》。作為患重病姊姊的骨髓捐贈者，Anna 

Fitzgerald (Abigail Breslin)在她短暫的生命中經歷過無數的手術和醫療程序。雖然大女兒的生命確實得以

延長，但 Anna 的父母的決定動搖了整個家庭的基礎。後來 Anna 就父母支配她的人生提出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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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一： 性別選擇──如願以償 

羅伯特和蘇珊（化名）是住在英國南部郊區一條漂亮街道上的一對夫婦。羅伯

特現職為某公司的投資部經理，而蘇珊曾是一名行政總裁。 

        蘇珊：「羅伯特過去一直想要一個女兒。當我們知道我們的第一個孩子是一個男

孩，感覺很奇妙。同時，我們亦有點期待下一個孩子會是一個女孩。」羅伯特補充

道：「我們為了生女孩，花了幾個月的時間去遵守特別的飲食規定。沒有紅酒，沒有

紅肉，沒有咖啡…...。而且，你必須吃白飯、魚和雞肉，聽上去怪怪的，但我的朋友

也這樣做，他們生了個女孩。」 

        及後，羅伯特和蘇珊連續生了兩名男孩。「但是在我的家庭裡，及在羅伯特的家

庭裡，都是先有兩個男孩，然後是兩個女孩。」蘇珊說。「我看著我收到的聖誕卡，

這些卡顯示，我們大多數的朋友都有兩個男孩，而那些追求第三個孩子的都得到一個

女孩。我開始不理性地對自己說，「哦，對了......你有兩個男孩，然後就會得到一個女

孩。」 

        然而，他們第三名嬰兒也是個男孩。 

        他們當然感到很興奮。可是，蘇珊表示：「我不想再看時裝名店的嬰兒服，尤其

從櫥窗看到那些討人喜歡的小女孩衣服，感覺很痛苦。這是我們生活中無法改變的一

個領域，除非我們為此付出金錢。嗯，這聽起來不太好，但是......。」羅伯特低下頭，

聳了聳肩，補充道：「我們經常得到我們生活中想要的東西，而且都是透過努力而獲

得的。」 

        羅伯特和蘇珊確實為此付出努力。他們瀏覽互聯網，並找到了一間位於洛杉磯的

生育診所。該診所由一位稱為斯坦伯格的醫生（Dr. J. Steinberg）管理。他們透過電話

與他通話及預約。蘇珊進行了血液檢查並開始服用藥物，他們將會帶著他們的兒子到

洛杉磯，並在收集卵子和進行移植期間到迪士尼樂園遊玩。斯坦伯格的診所服務一應

俱全，提供分期付款計劃、有旅行社、餐廳和酒店以及保姆介紹，費用介乎二萬五千

至三萬歐元。 

 

以上內容來自新聞個案，並不代表教育局或香港浸會大學之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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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二：倫理學理論紙張 

 

支持 

人權(生育權利) 

 

支持 

後果論 

 

反對 

價值論  

(胚胎的道德地位) 

反對 

價值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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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三：小組活動

立場：支持使用體外人工受孕

倫理學理論

人權(生育權利) / 

後果論* 

*請删去不適用者

使用的參考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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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場：反對使用體外人工受孕 

倫理學理論 

價值論(胚胎的道德地

位) / 義務論* 

 

*請删去不適用者 

 

                                                      

                                                      

                                                                               

                                                      

                                                      

                                                      

                                                      

                                                      

                                                      

                                                      

                                                    

 

使用的參考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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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四：支持和反對選擇胎兒性別的論點 

論點(C, Claim) ，闡述(E, Elaboration) 及 理據(G, Ground) 

 

論點 1 (C) /(E)/ (G)  

首先，從生命倫理的觀點看，嬰兒是生命而不是商品。相反，那

些診所提供的服務卻是把懷孕及生命視為商業項目，以一買一賣

的方式去銷售這些項目，然後用科技去選擇嬰兒的性別。這樣，

他們變相把生命變成商品，把原先由身體自然決定的性別變成一

種商業項目，人為地選擇了嬰兒的性別。這些商業活動貶低生命

原來的自然和珍貴，玷污生命的價值。我認為生命這重要課題，

不應牽涉任何商業成份或金錢利益。嬰兒的性別不能像商品一樣

去購買和選擇。 

(C) 

 

 

(E) 

 

 

(G) 價值論 

 

 

 

論點 2 (C) /(E)/ (G)  

第二，生命是寶貴和有尊嚴的，人應尊重及接受生命本身及背後

的自然規律，而不是嘗試去否定及改變自然。選擇嬰兒性別診所

的服務正是以科技去扭曲自然的規律。生命不應該牽涉科技。以

人為方式去改變和干預自然是不道德和不合理的。生命之所以寶

貴是因為存在著其獨特性、使命和命運。每個嬰兒的性別都是他

們的一部份，是男是女由卵子受精時決定。這是他們的命運和自

然，性別是造就他們將來使命的一部份。然而，診所的服務以人

為的方法去選擇嬰兒性别，便違反了自然定律。父母親的意願不

應是決定嬰兒性別的合理原因，不應因為他們的喜好去扭曲自

然。他們也沒有權利這樣做。假若夫婦是因為不育，希望借助科

技去孕育一個小孩，這尚情有可原。若只因為父母親對子女性別

的偏好，用科技去選擇性别，則是不道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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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點 3 (C) /(E)/ (G)  

行為效益主義的道德判斷標準是，能夠在後果上帶來最大的善和

最小的惡，以及能夠為大多數人帶來快樂或幸福，那些便是道德

的行為。在選擇嬰兒性别的議題，只有診所獲得商業利益和父母

的個人喜好得到滿足，卻帶來整體社會惡的後果。第一，華人社

會向來存在重男輕女的傳統觀念。若選擇嬰兒性別的技術在社會

上正常化和成為普遍的行為，即等於重男輕女的性別歧視觀念再

次被肯定。這會破壞香港社會過去數十年致力宣揚人權和平等的

價值，使社會倒退到男權過大，女權不被尊重和不受保障的局

面。選擇嬰兒性别的科技帶來的不是社會的進步，而是退步。鼓

勵選擇嬰兒性别會造成性別歧視和差別對待的社會歪風，衝擊香

港社會原來推崇的人權價值和平等的社會風氣。第二，選擇嬰兒

性别的科技會帶來中國大陸社會過去由「一孩政策」時期所造成

的人口問題，例如性別失衡。這些社會問題不容忽視。從行為效

益主義的觀點去衡量，選擇嬰兒性别的行為所造成的惡遠遠大於

善的結果，因此有關行為是不道德的。 

 

 

 

 

 

 

 

 

 

 

 

 

 

 

 

 

論點 4 (C) /(E)/ (G)  

康德（Immanuel Kant）的實踐律令（practical imperative）提出

人不能被視為或只當作手段使用，以達到其他人的目的。反之，

每一個人都有其自身獨特的目的。在選擇嬰兒性别診所，每一個

嬰兒都是人，而他們卻被視為生財的手段，透過科技為父母選擇

嬰兒的性别。父母用金錢去左右嬰兒的自然和獨特性，換取他們

心中偏好的性別。這些行為違反了康德的實踐律令，把人變成工

具，以及如前段所討論的把人的價值商品化。明顯地，這是不道

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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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  

嬰兒由父母而出。他們的生命都是由父母親給予的。因此由父母

去選擇自己子女的性別有何不妥？ 

 

討論 (C) /(E)/ (G)  

人是來自造物主，嬰兒亦同。再者， 重要的是，生命是源於

愛，是愛的延續。為人父母應該不論性別等外在因素去愛自己的

愛情結晶品，若然父母對嬰孩的愛是建基於外在條件的話，這是

過於膚淺，亦有違愛的本質及其偉大的價值。即使是父母親也不

能違背及否定性別屬於自然的規律和不論男女均擁有內在價值。

 

 

 

 

 

 

反對  

試管嬰兒並沒有傷害到生命，更何況選擇嬰兒性別已不是新鮮

事。 

 

討論 (C) /(E)/ (G)  

然而，在試管嬰兒的試驗和過程中，其實會傷害及拋棄某些已結

合的精子和卵子，雖然剛結合的精子和卵子尚未發育出一個胎

兒，但卻的的確確是生命的起源，像顆種子一樣等待發育。這些

實驗扼殺了許多已結合的精子和卵子是很殘忍和不道德的。 

再者，前人確實有過選擇嬰兒性別的方法，但他們的古方全屬自

然，例如計算日子和食物療法(有人認為多吃肉就會出男嬰，多

吃菜就會出女嬰)。這種自然的偏方其實並沒有違反自然的結

合。反之，以上的技術透過科學的方式，以試管去孕育和規劃一

個生命，明顯完全地違反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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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四：支持和反對選擇胎兒性別的論點 (參考答案)  

 

〈嬰兒性別診所是否道德？〉 

 

1. 首先，從生命倫理的觀點看，嬰兒是生命而不是商品。相反，那些診所提供的

服務卻是把懷孕及生命視為商業項目，以一買一賣的方式去銷售這些項目，然

後用科技去選擇嬰兒的性別。這樣，他們變相把生命變成商品，把原先由身體

自然決定的性別變成一種商業項目，人為地選擇了嬰兒的性別。這些商業活動

貶低生命原來的自然和珍貴，玷污生命的價值。我認為生命這重要課題，不應

牽涉任何商業成份或金錢利益。嬰兒的性別不能像商品一樣去購買和選擇。 

 

2. 其次，生命是寶貴和有尊嚴的，人應尊重及接受生命本身及背後的自然規律，

而不是嘗試去否定及改變自然。選擇嬰兒性別診所的服務正是以科技去扭曲自

然的規律。生命不應該牽涉科技。以人為方式去改變和干預自然是不道德和不

合理的。生命之所以寶貴是因為存在著其獨特性、使命和命運。每個嬰兒的性

別都是他們的一部份，是男是女由卵子受精時決定。這是他們的命運和自然，

性別是造就他們將來使命的一部份。然而，診所的服務以人為的方法去選擇嬰

兒性别，便違反了自然定律。父母親的意願不應是決定嬰兒性別的合理原因，

不應因為他們的喜好去扭曲自然。他們也沒有權利這樣做。假若夫婦是因為不

育，希望借助科技去孕育一個小孩，這尚情有可原。若只因為父母親對子女性

別的偏好，用科技去選擇性别，則是不道德的。 

 

3. 我們也可以從行為效益主義的觀點對議題進行分析。行為效益主義的道德判斷

標準是，能夠在後果上帶來最大的善和最小的惡，以及能夠為大多數人帶來快

樂或幸福，那些便是道德的行為。在選擇嬰兒性别的議題，只有診所獲得商業

利益和父母的個人喜好得到滿足，卻帶來整體社會惡的後果。第一，華人社會

向來存在重男輕女的傳統觀念。若選擇嬰兒性別的技術在社會上正常化和成為

普遍的行為，即等於重男輕女的性別歧視觀念再次被肯定。這會破壞香港社會

過去數十年致力宣揚人權和平等的價值，使社會倒退到男權過大，女權不被尊 

C 論點

C 論點 

C 論點

E 闡述 

E 闡述 

E 闡述 

G 理據 

G 理據 

G 理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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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和不受保障的局面。選擇嬰兒性别的科技帶來的不是社會的進步，而是退

步。鼓勵選擇嬰兒性别會造成性別歧視和差別對待的社會歪風，衝擊香港社

會原來推崇的人權價值和平等的社會風氣。第二，選擇嬰兒性别的科技會帶

來中國大陸社會過去由「一孩政策」時期所造成的人口問題，例如性別失

衡。這些社會問題不容忽視。從行為效益主義的觀點去衡量，選擇嬰兒性别

的行為所造成的惡遠遠大於善的結果，因此有關行為是不道德的。 

 

4. 我們也可以從義務論的觀點討論相關問題。康德（Immanuel Kant）的實踐

律令（practical imperative）提出人不能被視為或只當作手段使用，以達到其

他人的目的。反之，每一個人都有其自身獨特的目的。在選擇嬰兒性别診

所，每一個嬰兒都是人，而他們卻被視為生財的手段，透過科技為父母選擇

嬰兒的性别。父母用金錢去左右嬰兒的自然和獨特性，換取他們心中偏好的

性別。這些行為違反了康德的實踐律令，把人變成工具，以及如前段所討論

的把人的價值商品化。明顯地，這是不道德的。 

 

5. 我的朋友看到廣告後有不同的想法，並且持有和我相反的立場。以下是他提

出的論證。他認為嬰兒是父母的，他們的生命都由父母親給予。這樣，由父

母去選擇嬰兒的性别，有何分別？我不同意這個看法。人是來自造物主的，

嬰兒亦然。更重要的是，生命是源於愛，是愛的延續。父母應該不問性別等

外在因素去愛自己的子女。假若父母對子女的愛是建基於外在條件，實有違

愛的本質和價值。此外，即使是父母，也不應該否定子女與生俱來的性別，

以及不應該違反自然的定律。 

 

6. 其次，他認為以現代科技去選擇嬰兒性別並沒有傷害生命。我不同意他的看

法。在現實上，在選擇嬰兒性別的過程中，有一些方法如「基因診斷法」會

拋棄某些已結合的精子和卵子的胚胎。16雖然，在起始階段剛孕育的胚胎尚

未形成一個胎兒的模樣，但那些胚胎的的確確是潛在的生命，就像種子一樣

等待發育。嬰兒性別診所的科技扼殺了許多胚胎能夠成長的機會，是很不道

德的商業項目。 

                                                            
16 現時的嬰兒性別診所選擇胎兒性別的方法有四種，分別是「離心法」、「埃里克森法」（Ericsson 
Method）、「微分類」技術（MicroSort），以及基因診斷法。基因診斷法用於體外授精試管嬰兒。方法是

在培育胚胎後取出細胞作基因分析，判斷胚胎性別，再將想要的性別胚胎植入子宮。參〈基因診斷法選

性別必中〉。《蘋果日報》2011 年 1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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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五：Exit Card 

 

 

 

 

 

 

 

 

 

 

 

 

 

 

 

 

 

 

 

 

 

 

 

  你是否同意作者反對選擇胎兒性別所提出的論點？ 

 

立場：                    

 

個人論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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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倫理之「生殖科技」 

閱讀文章 

〈嬰兒性別診所是否道德？〉 

1. 近年科技發達，香港市面上出現各式各樣的嬰兒性別診所刊登的廣告，聲稱可

安排夫婦到海外接受選擇胎兒性別的醫療診所服務。這些服務標榜為夫婦提供

選擇胎兒性別的所謂「一擊即中」的機會。這些林林總總的廣告令我不禁反

思：到底這些診所提供的決定嬰兒性別的服務是否道德？在社會上，支持這些

選擇胎兒性別的聲音從未間斷。我認為決定嬰兒性別的做法並不道德。以下，

我會用不同的倫理學理論對有關課題進行分析和討論。 
 

2. 首先，從生命倫理的觀點看，嬰兒是生命而不是商品。相反，那些診所提供的

服務卻是把懷孕及生命視為商業項目，以一買一賣的方式去銷售這些項目，然

後用科技去選擇嬰兒的性別。這樣，他們變相把生命變成商品，把原先由身體

自然決定的性別變成一種商業項目，人為地選擇了嬰兒的性別。這些商業活動

貶低生命原來的自然和珍貴，玷污生命的價值。我認為生命這重要課題，不應

牽涉任何商業成份或金錢利益。嬰兒的性別不能像商品一樣去購買和選擇。 
 

3. 其次，生命是寶貴和有尊嚴的，人應尊重及接受生命本身及背後的自然規律，

而不是嘗試去否定及改變自然。選擇嬰兒性別診所的服務正是以科技去扭曲自

然的規律。生命不應該牽涉科技。以人為方式去改變和干預自然是不道德和不

合理的。生命之所以寶貴是因為存在著其獨特性、使命和命運。每個嬰兒的性

別都是他們的一部份，是男是女由卵子受精時決定。這是他們的命運和自然，

性別是造就他們將來使命的一部份。然而，診所的服務以人為的方法去選擇嬰

兒性别，便違反了自然定律。父母親的意願不應是決定嬰兒性別的合理原因，

不應因為他們的喜好去扭曲自然。他們也沒有權利這樣做。假若夫婦是因為不

育，希望借助科技去孕育一個小孩，這尚情有可原。若只因為父母親對子女性

別的偏好，用科技去選擇性别，則是不道德的。 
 

4. 我們也可以從行為效益主義的觀點對議題進行分析。行為效益主義的道德判斷

標準是，能夠在後果上帶來最大的善和最小的惡，以及能夠為大多數人帶來快

樂或幸福，那些便是道德的行為。在選擇嬰兒性别的議題，只有診所獲得商業

利益和父母的個人喜好得到滿足，卻帶來整體社會惡的後果。第一，華人社會

向來存在重男輕女的傳統觀念。若選擇嬰兒性別的技術在社會上正常化和成為

普遍的行為，即等於重男輕女的性別歧視觀念再次被肯定。這會破壞香港社會

過去數十年致力宣揚人權和平等的價值，使社會倒退到男權過大，女權不被尊

重和不受保障的局面。選擇嬰兒性别的科技帶來的不是社會的進步，而是退

步。鼓勵選擇嬰兒性别會造成性別歧視和差別對待的社會歪風，衝擊香港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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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來推崇的人權價值和平等的社會風氣。第二，選擇嬰兒性别的科技會帶來內

地過去「一孩政策」時期所造成的人口問題，例如性別失衡。這些社會問題不

容忽視。從行為效益主義的觀點去衡量，選擇嬰兒性别的行為所造成的惡遠遠

大於善的結果，因此有關行為是不道德的。 
 

5. 我們也可以從義務論的觀點討論相關問題。康德（Immanuel Kant）的實踐律令

（practical imperative）提出人不能被視為或只當作手段使用，以達到其他人的

目的。反之，每一個人都有其自身獨特的目的。在選擇嬰兒性别診所，每一個

嬰兒都是人，而他們卻被視為生財的手段，透過科技為父母選擇嬰兒的性别。

父母用金錢去左右嬰兒的自然和獨特性，換取他們心中偏好的性別。這些行為

違反了康德的實踐律令，把人變成工具，以及如前段所討論的把人的價值商品

化。明顯地，這是不道德的。 
 

6. 我的朋友看到廣告後有不同的想法，並且持有和我相反的立場。以下是他提出

的論證。他認為嬰兒是父母的，他們的生命都由父母親給予。這樣，由父母去

選擇嬰兒的性别，有何分別？我不同意這個看法。人是來自造物主的，嬰兒亦

然。更重要的是，生命是源於愛，是愛的延續。父母應該不問性別等外在因素

去愛自己的子女。假若父母對子女的愛是建基於外在條件，實有違愛的本質和

價值。此外，即使是父母，也不應該否定子女與生俱來的性別，以及不應該違

反自然的定律。 
 

7. 其次，他認為以現代科技去選擇嬰兒性別並沒有傷害生命。我不同意他的看

法。在現實上，在選擇嬰兒性別的過程中，有一些方法如「基因診斷法」會拋

棄某些已結合的精子和卵子的胚胎。1  雖然，在起始階段剛孕育的胚胎尚未形

成一個胎兒的模樣，但那些胚胎的的確確是潛在的生命，就像種子一樣等待發

育。嬰兒性別診所的科技扼殺了許多胚胎能夠成長的機會，是很不道德的商業

項目。 
 

8. 最後，他提出前人也有選擇嬰兒性別的方法，例如計算日子和選擇食物（有人

認為多吃肉會生育男嬰，而多吃菜會生育女嬰）。我認為，這些做法沒有違反

自然的結合。然而，在實驗室用科技去孕育生命，然後把不合用的胚胎抛棄，

這是完全違反自然的做法。 
 

9. 經過討論後，朋友也認同我的立場。總括而言，本文從多角度探討嬰兒性別診

所提供的服務，結論是有關服務是不合適和不道德的。我們應該接受自然的美

好和規律，欣賞每個差異但獨特的生命。把科技的元素強加於生命，並不是尊

                                                            
1 現時的嬰兒性別診所選擇胎兒性別的方法有四種，分別是「離心法」、「埃里克森法」（Ericsson 
Method）、「微分類」技術（MicroSort），以及基因診斷法。基因診斷法用於體外授精試管嬰兒。方法是

在培育胚胎後取出細胞作基因分析，判斷胚胎性別，再將想要的性別胚胎植入子宮。參〈基因診斷法選

性別必中〉。《蘋果日報》2011 年 1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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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生命的表現。 
 

   完    

(文章旨在呈現個別學生的倫理判斷，並不代表香港浸會大學或教育局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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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基礎程度 

 

作者的立場  作者認為用科技去選擇嬰兒性别是不道德的。 

論證 1 (段 2)  

論點 把嬰兒的生命（包括性别）視為商品是不道德的。 

理據 生命倫理所強調的生命的價值。 

論證 2 (段 3)  

論點 否定嬰兒的性别及改變自然是錯誤的。 

理據 生命倫理所強調的自然的定律。 

論證 3 (段 4)  

論點 選擇嬰兒性别的行為肯定重男輕女的性別歧視觀念，破壞人權和平

等的價值。 

理據 行為效益主義：選擇嬰兒性别在社會上帶來惡大於善的結果。 

論證 4 (段 4)  

論點 選擇嬰兒性别會造成性別失衡的人口問題。 

理據 行為效益主義：選擇嬰兒性别在社會上帶來惡大於善的結果。 

論證 5 (段 5)  

論點  選擇嬰兒性别把人變成工具。 

理據  義務論：康德的實踐律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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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進階程度 

 

作者的立場  作者認為用科技去選擇嬰兒性别是不道德的。 

論證 1 (段 2)  

論點 把嬰兒的生命（包括性别）視為商品是不道德的。 

理據 生命倫理所強調的生命的價值。 

建議評論方向 現代醫療也採用大量科技去協助孕婦生育，有些收費高昂。有些人

不會把這些做法視為不道德。 

論證 2 (段 3)  

論點 否定嬰兒的性别及改變自然是錯誤的。 

理據 生命倫理所強調的自然的定律。 

建議評論方向 自然定律不應作為一個判斷標準。今天許多醫療技術也在改變自然

的定律，例如殺死致命的病毒，延長人的壽命。 

論證 3 (段 4)  

論點 選擇嬰兒性别的行為肯定重男輕女的性別歧視觀念，破壞人權和平

等的價值。 

理據 行為效益主義：選擇嬰兒性别在社會上帶來惡大於善的結果 

建議評論方向 選擇嬰兒性别的人不一定是選男，也可以選女。因此，選擇嬰兒性

别不一定會造成性別歧視。 

論證 4 (段 4)  

論點 選擇嬰兒性别會造成性別失衡的人口問題。 

理據 行為效益主義：選擇嬰兒性别在社會上帶來惡大於善的結果。 

建議評論方向 論點同上。因此，選擇嬰兒性别不一定會造成性別失衡。 

論證 5 (段 5)  

論點  選擇嬰兒性别把人變成工具。 

理據  義務論：康德的實踐律令。 

建議評論方向  選擇嬰兒性别並不僅是滿足父母的性別偏好，也是締造一個快樂家

庭，讓嬰兒快樂地成長。這樣，嬰兒本身也是目的，而不是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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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推理教案 (十一) 

課題：環境倫理之「地球村及可持續發展」 
選文：〈放生是道德行為嗎？〉 
 
學習目標 

知識（Knowledge, K） 
K1. 了解義務論中心主義、人類中心主義、生物中心主義及功利(效益)主義。 
K2. 認識放生的定義和原因，以及在香港盛行的情況。 

 
技能 Skills (S) 

S1. 能夠根據文章提出贊成或反對放生是否道德行為的論證。 
S2. 能夠表達自己對於放生的立場，並提出論證支持自己的立場。 
S3. 學會從不同的倫理角度思考問題。 

 
價值觀和態度 Values and Attitudes (A) 

A1. 尊重動物生命及權益。 
A2.欣賞及接納不同立場及意見。 

 
課時：兩節課 (每節 40 分鐘，共 80 分鐘) 

時間及 
教學目標 

學與教活動  備註 

5 分鐘 
K1 

教師簡介放生在香港盛行的情況。 師生對答 

10 分鐘 
A1, A2 

1. 教師將學生分成「支持放生組」和「反對放生組」。 
2. 兩大組再細分成若干組，每組以兩個倫理角度分析放生

是否道德。  

工作紙一 

15 分鐘 
S3, A2 

1. 教師按不同的倫理角度的先後次序讓支持的學生先發表

意見，然後再由反對的學生回應或反駁其論點，如此類

推。 
2. 教師在黑板上整理及總結學生的答案。 

工作紙一 

10 分鐘 學生閱讀文章，並用筆劃下重點。  
15 分鐘 

S1 
讓學生分成 6 組，指出文章中的論證。 
1. 第 1, 3, 5 組負責第二、三、四段。 
2. 第 2, 4, 6 組負責第五、六、七段。 

工作紙二 

15 分鐘 
S3, A1 

學生分組報告，教師整理及歸納答案。  

10 分鐘 
A1, S2, S3 

1. 教師利用腦圖的形式，讓學生表達自己的立場及觀點。 
2. 教師安排學生根據腦圖所寫的重點，然後回家完成論述

題〈放生是否道德的行為〉，以表達自己的立場及觀點。 

工作紙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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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資源 

放生 
 

「放生」是一種宗教儀式。許多佛教徒和道教徒相信釋放被捕獲的動物可以讓自身

得到善報和好運。 
 
在一些特別的節日，例如佛誕或衛塞節，世界各地的信徒為了積功德都會「放生」

雀鳥及其他動物。「放生」的原意是象徵被捕捉、囚禁及折磨的生物得到解放和重

獲自由。 
 
這種自以為可以救贖動物的行為實際上不僅危害動物生命，還會威脅生態平衡。 
 
根據香港大學的研究報告，於 2006 年禽流感爆發前，估計多達一百萬隻雀鳥進口

本港用作「放生」。 
 
荃灣「放生」個案 
個案中的巴西龜體型和尺寸相若，故此相信牠們是被大量繁殖來當食物。數以百萬

計的巴西龜被繁殖來供應亞洲的食品產業。為了供應寵物行業和食品產業，香港每

年進口大量動物。在 2014 年，香港寵物業進口超過 800,000 隻爬蟲類動物，食品業

進口超過 54,000 公斤的龜。在香港，龜殼通常被用來製造龜苓膏。由於一隻巴西龜

僅售 20 港元，易以廉價大量購買，令「放生」有厚利可圖。 
 
釋放外來物種危害香港野生動物 
像巴西龜這類具有侵略性的物種一旦存活下來，牠們會為香港本地物種帶來疾病和

生存的威脅。 
 
巴西龜是世界上 具侵略性的物種之一，現在已經取代了本地龜，成為了香港郊野

公園裡 常見的龜種。 
資料來源：香港愛護動物協會

 

已有知識 
價值與美德論 
內在價值與工具價值 
內在價值所指的是，事物本身有的價值。擁有內在價值的事物，本身就是好的和值

得渴望的。生命、意識、健康、快樂、幸福、知識、真理、智慧、自由、愛的關係

（包括親情、友誼）、美感、美德、公義、和平等等，通常被視作擁有內在價值。宗

教一般都會提出超越現世的價值，如救贖、涅槃、解脫、世界大同等等為內在價

值。  
 
工具價值所指的是，某些事物因為能導向其他好事物而有的價值。擁有工具價值的

事物能作為手段，導向其他擁有內在價值的事物，本身卻並非 終價值所在。例

如，雖然很多人喜歡金錢，但卻很少人會把它看成擁有內在價值，只用它來獲得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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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好的事物。有些時候，才幹、勇氣、誠實、寬恕、智力、服從、清潔、禮貌、自

制、負責任等，或被視作擁有工具價值。 
 
有些價值既可以是內在價值，也可以是工具價值。例如，有人認為知識本身就有價

值，但也有人認為我們追求知識不是為了知識本身，而是為了有更好的物質生活，

那麼知識就只有工具價值。健康也可以被當作是內在價值或工具價值。 
 

「美德」指從某人的行事為人作指標，我們可以從他的行為推斷出他擁有某些美

德。例如，某人經常讓位予老人，我們可推斷出他擁有「敬老」這美德。 
 
人類中心主義、生物中心主義及生態中心主義 
環境倫理可以分為三個學派，包括人類中心主義、生物中心主義及生態中心主義。 
 
「人類中心主義」即我們純粹以人類經濟發展的角度使用環境。在人類經濟利益的

前提下，其他動植物的生存權利可以被犧牲，並認為只有人類才有內在價值，其他

生物只有工具價值。 
 
「生物中心主義」即動植物與大自然的利益永遠高於人類，我們不可以破壞大自然

去發展經濟。 
 

「生態中心主義」是最合乎道德的，認為不只人類才有重要性和內在價值，其他生

物也有相同價值。「生態中心主義」強調在不同情況，我們應該有不同的取捨，我們

要在經濟發展與保護大自然間取得平衡。 
 
功利(效益)主義 
規條功利主義 vs 行為功利主義 
在現實的社會裡，某行為能否為大多數人帶來好與壞的結果，往往是很難預計的，

好心做壞事，壞心反而做了好事的例子比比皆是。對於這個問題，功利主義分別出

現了兩大陣營 --- 規條功利主義及行為功利主義。 
 
規條功利主義（Rule Utilitarianism） 
規條功利主義採取的是間接的策略。規條功利主義者認為，我們往往要作即時和快

速的道德決定，無法像行為功利主義一樣，按每個個別處境慢慢計算。我們也會因

個人的狀況和判斷能力不佳，而錯誤計算後果。因此，我們應該考慮依從一些已被

公認為能產生良好後果的通則，而非按每個當前的處境去計算。 
 
例如，一般來說，誠實能使人與人之間產生互信，促進社會的和諧與穩定，為社會

成員帶來 大的快樂。因此誠實比起說謊，已被認定能為受影響的人帶來更大的快

樂，誠實就是通則。我們遇到要判斷應否說謊的處境時，毋須考慮當前的處境，只

須參照誠實的規條便可。 
 
「不可說謊」、「信守承諾」、「不可傷害他人」、「不要偷竊」等等都是著名的規條。

又如一些日常生活的守則，像「遵守交通規則」、「輪候服務要排隊」等等，都是能

帶來更大快樂後果的規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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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功利主義（Act Utilitarianism） 
行為功利主義採取的是直接的策略：我們考慮目前處境，從各個可能的行為中，選

擇能導致 好後果的一個，也就是能「為所有受影響的人帶來 大的快樂」的行

為。 
 
行為功利主義認為每一個處境都是獨特的，每次都要就著當前面對的處境，把可能

的行為選擇列出，再計算每個選擇中，所有受影響人的快樂和痛苦的多少， 後決

定選擇帶來 大的快樂，就是我們應該作的行為。 
 
例如，我們不能夠簡單地斷言說謊是不道德的，因為假如在某個處境中，某人說謊

比起誠實，會為受影響的人帶來更多的快樂（或更少的痛苦），在這處境中，說謊就

是道德的行為。 
 
義務論 
義務論主張按行為本身去判斷對錯。義務論與後果論截然不同，義務論不認同我們

應該按行為的後果作道德判斷，而是著眼於我們的行為本身是否以義務動機為基

礎。所謂「義務」，就是我們為了履行道德原則，而必須負起的責任。 
 
康德義務論﹙Kantian Theory﹚判斷原則公式： 
 
1. 人性公式（The Formula of Humanity） 

康德的第一個判斷原則公式比較簡單：你只須考慮在行動時對待人的方式，必須

把自己或他人當作目的，而非單單是手段。從另一個角度理解，我們不能以別人

不同意的方式去對待他們。值得留意的是，依此公式，即使做一些自己內心不同

意的事，亦是不對的。 
 

2. 普遍法則公式（The Formula of Universal Law） 
任何道德行為須依據的原則，必須是每個人都可以依據的原則。 
2.1 找出行為背後的原則 
2.2 設想一個世界，在其中每人都依據上述原則生活 
2.3 思考這個每人都依據上述原則生活的世界，是否可能存在 
2.4 思考按照理性，會否願意在上面設想的世界中，依據上述原則行事  

 
 

 

「可持續發展」的定義 
「發展進程，既能滿足我們現今需求，又不危及子孫滿足自身需求的能耐，是為可

持續發展。這包含兩個關鍵概念：需求的概念，尤其是世界上貧困者的基本需求，

應凌駕一切優先處理；以及科技及社會組織就環境滿足現今及未來需求的能力作出

限制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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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紙一                           「放生是否道德的行為？」   

思考原則  支持理據  反對理據 

價值論  

 

 

 

 

義務論   

 

 

 

 

效益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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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中心主義  

 

 

 

 

人類中心主義  

 

 

 

 

可持續發展  

 

 

 

 

美德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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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紙一 (參考答案)                「放生是否道德的行為？」   

思考原則  支持理據  反對理據 

價值論  有些動物被捕捉、禁錮、販賣、

宰殺，放生令牠們逃離被禁錮和

被殺。動物也有權利，例如免於

痛苦。我們應該尊重牠們的生

命。 

 

放生可以幫人類消災、延壽、辟

邪等，幫人類帶來心靈上的安

慰，有工具價值。 

不是所有動物都適宜放生，有些

動物被放生後大量死亡，為牠們

帶來不必要的痛苦，牠們的生存

權同樣被剝奪。 

 

生存是價值。 

義務論  找出放生行為背後的原則：救助

受厄者。 

 
設想一個世界，在其中每人都依

據上述原則生活：人人向受厄者

施出援手。 

 
思考這個每人都依據上述原則生

活的世界，是否可能存在：在這

世界的運作原則之上加上救助是

可能的。很多牟利公司亦開始接

受他們有社會責任。 

 
思考按照理性，會否願意在上面

設想的世界中，依據上述原則行

事：從人口遷移的趨勢可見人傾

向願意在互助的地區生活。 

 
所以是合乎道德的。 

為了消災、延壽、辟邪或別人的

讚賞而去放生是不道德的。因為

這樣是將其他動物的生命變成了

自己達成目的的手段。 

 

 



186 
 

效益主義  假設動物有感知，放生可以令動

物逃離被捕殺的機會，為牠們帶

來 大的快樂。 

假設動物有感知，放生沒有為小

動物帶來幫助，還可能令牠們因

不適應新環境而死亡或使生態失

衡，帶來更大的惡。 

生態中心主義 自然和自然生物本身具有內在價

值，人類應對自然欣賞和尊重。

我們應該要尊重自然生物即動物

的生命。 

不僅人類有價值，其他自然生物

都有相同價值，不參與放生可以

避免動物因不適應生存環境而死

亡。 

人類中心主義 人類的利益先於其他生物的利

益，放生可以幫人類消災、延

壽、辟邪等，幫人類帶來心靈上

的安慰。 

放生有機會導致某些動物品種過

度繁殖，而令部份物種消失，令

人類可以選擇進食的動物減少。 

可持續發展 確保不會放生某些動物，例如外

來物種或市面售賣的動物，確保

生態不會受到破壞。 

放生可以為商人帶來經濟收益，

也可以為善信帶來心靈上的慰

藉。 

放生會令生態平衡受到破壞，被

放生的動物對野生的動物造成威

脅，同時有機會令物種消失，更

會衍生變質的商業活動 (商人預

先和事後的再捕捉)。 

美德論 幫助動物從商人的手中或惡劣的

生活環境「脫離苦海」，能夠幫

助動物，尊重動物生命是一種美

德。 

善信放生是出於幫自已消災解

難，妄顧動物的生死，是「自私

及迷信」的行為，是一種惡行，

不合乎道德。 

(或其他合理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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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倫理之「地球村及可持續發展」 
閱讀文章 
 

〈放生是道德行為嗎？〉 
 

1. 近年來，基於善心或是宗教理由而放生動物的行為在世界各地可謂屢見不鮮。在

我們的日常生活中，就不乏有市民大眾自發地去購買鳥、烏龜和魚等動物，然後

自行將其放回大自然的環境中。以台灣最大的放生團體中華護生協會為例，該會

在 2014 年初，由海濤法師帶領佛教信眾和市民於高雄旗津海邊放生五萬五千尾

黑鯛。在 2014 年 4 月，本地報章報道了香港北角碼頭每天都有不少市民大眾前

去放生。記者發現，那些市民先到海鮮檔購買若干生猛海鮮，多則買幾千元，少

則買幾十元，然後在碼頭岸邊放生。 
 

2. 這些放生的例子每天在我們身邊發生。放生的行為理應受到讚揚和推崇。然而，

放生的做法卻在社會中引起爭議。放生有甚麽問題呢？市民大眾放生的出發點是

相當單純的。他們多是因為心地善良，或是受到宗教的教導，不忍見到一群鮮活

的小生命在世界上消失，就自掏腰包，不惜花錢來把牠們放生。從倫理學效益主

義的角度去看，他們的放生行為能夠為所有有關的人帶來善的結果，所以是道德

的行為。 
 

3. 從義務論的角度看，放生也是合乎道德的行為。在儒、釋、道的古代典籍中，我

們不難找到放生的教導。正所謂「上天有好生之德」。中國傳統文化認為「好

生」是一種「德行」，而儒家的「仁愛」觀和佛教的「戒殺護生」義理都支持這

個看法。人有惻隱之心，對小動物也不應例外。把「好生」作為道德規條是合理

的，因為它符合康德（Immanuel Kant）所提出的設定道德規條的兩個條件，即

其邏輯是一致的，以及具有普遍性。此外，從羅斯（William D. Ross）的表面義

務來看，放生是一種善行（beneficence），因此放生是道德的行為。人們施行放

生，會拯救無數小動物的生命，使牠們免於成為餐桌上的食物。 
 

4. 既然放生是一件那麽好的事情，還有甚麽道德倫理的爭議呢？難道放生還會是不

道德的行為嗎？是的，放生可以是不道德的行為。放生活動經常為人詬病，甚至

有人提出「用金錢購買生命不等於行善」來批評放生活動。這是有道理的。放生

活動往往由一些宗教團體或聲稱「關注生命」的團體所組織，而有關放生活動的

地點是相對固定的。這樣會導致大量動物或水生物在短期內聚集在一處。放生的

活動一旦蔚然成風，便會吸引商家在放生地點大肆捕捉，然後再供人購買作放生

之用，使小動物的生命受到傷害。現在，商家在放生地點捕撈動物已是十分常

見。一邊是市民大眾放生，而另一邊是商家捕撈。這只會造成惡性循環，動物的

生存更沒保障。從效益主義的角度看，放生活動不僅沒有幫助小動物，甚至使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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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的生存處於更艱難的境地。可以説，放生沒有帶來最大的善，卻造成不少的

惡。這樣，還可以說放生是合乎道德的行為嗎？ 
 

5. 其次，在現今社會放生的行為已經有些變質。放生成為商業運作模式的活動；有

組織籌辦，有豐厚的利潤。而且，有關團體多以消災、積德、延壽、避禍等理由

鼓勵善信參加放生活動。這些理由都和個人利益有關，講求個人的回報。這樣，

羅斯所提出的表面義務中的善行，就不適用於放生的行為。另外，康德的實踐律

令（practical imperative）也可應用在這裡，即不能把人當作手段去達到他人的目

的。雖然小動物不是人，但始終也是生命。當放生變成了人利用小動物來達到自

己目的的時候，這個行為還是道德的嗎？ 
 

6. 我們也能通過環境倫理來評論放生的行為是否合乎道德。在環境倫理的學說中，

有一種觀點稱為生態中心主義，提出自然生物也具有與人類同等的重要性和內在

價值。這個學説大致上有兩派：一派把重點放在個別的生命形態，另一派把重點

放在整個生態系統。 
 

7. 個別生命形態的進路強調人類應該尊重和欣賞大自然的生物。由於這些生物的獨

立思考能力較人類低，牠們只能作為道德受體（moral patient）。人類作為道德主

體（moral agent）應該從生物自身利益的角度考慮如何對待牠們。這一觀點可應

用在放生者上。放生者尊重和欣賞那些被捕捉的、將為人刀俎的動物，花錢買下

牠們，並以放生的方式來使牠們生存下去。從這個角度看，放生的行為是道德

的。 
 

8. 生態系統的進路強調從整全觀（wholism）去看大自然的生物，認為整個生態系

統有其內在價值，是因為它有自己的整全性和穩定性。然而，放生的行為極易對

生態系統造成破壞。現今交通運輸網絡發達，國家和地域的距離在運輸上所花的

時間大為縮減。在全球頻繁的進出口貿易中，澳洲的大龍蝦可以輕易出現在大西

洋彼岸美國人的餐桌上。我們今天在市場上看到的許多動物和植物的品種，都非

本土生物。對於市民大眾，外來品種的魚、龜、及各種海鮮，是難以分辨的。他

們將外來物種一批一批地買下，然後自行到野外放生，則會在不知不覺間造成外

來物種入侵本土的情況，會造成本土生態系統的破壞。在台灣，外來品種的吳郭

魚便使台灣河域不少本土魚類的族群大幅減少。倫理學家李奥帕德（Aldo 
Leopold）認為：「著意去保存生物群體的整全性、穩定性和美麗，就是對的。反

之，就是錯的。」放生有可能破壞生態，影響生態系统的整全性和穩定性，可以

說是不道德的行為。 
 

9. 從倫理學不同理論和角度去分析放生的行為，會得到不同的結論。這就是倫理學

有趣的地方。在評論放生行為的對與錯，兩點是毋庸置疑的，就是放生不應出自

個人利益的考量，以及放生應該謹慎地進行。政府也應教育市民大眾放生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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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壞生態，並且要監管放生的活動。這樣才能使放生者恰當地去行善，為大自然

帶來最大的善。 
 

   完    
(文章旨在呈現個別學生的倫理判斷，並不代表香港浸會大學或教育局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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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組活動工作紙二 

 

根據〈放生是道德行為嗎？〉，找出作者的論點及理據。 

作者立場   

論證 1 

論點   

理據   

論證 2 

論點   

理據   

論證 3 

理點   

理據   

論證 4 

論點   

理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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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組活動工作紙二 

 

根據〈放生是道德行為嗎？〉，找出作者的論點及理據。 

 

A. 基礎程度 

作者的立場  作者認為在當下社會的環境，放生並不是道德的行為。 

論證 1 (段 4)  

論點 放生成為商家獲利的活動，捕捉放生的動物售賣給市民大眾用作放

生之用，傷害動物的生命。 

理據 效益主義：放生沒有帶來 大的善，卻造成惡的後果。 

論證 2 (段 5)  

論點 放生的行為是把動物作為手段去達到個人利益的目的，如消災或積

德，是不道德的行為。 

理據 義務論：康德的實踐律令。 

論證 3 (段 8)  

論點 放生的行為使外來品種的動物入侵本土，破壞本土的生態系統。 

理據 生態中心主義中強調生態系統的立場。 

論證 4 (段 9)  

論點  放生需要市民大眾不計較個人利益和謹慎地進行，才是道德的行

為。目前看不到市民大眾有這種意識或醒覺，因此他們的放生行為

是不道德的。 

理據  效益主義：為大自然帶來善才是道德的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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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進階程度 
作者的立場  作者認為在當下社會的環境，放生並不是道德的行為。 
論證 1 (段 4)  
論點 放生成為商家獲利的活動，捕捉放生的動物售賣給市民大眾用作放

生之用，傷害動物的生命。 
理據 效益主義：放生沒有帶來 大的善，卻造成惡的後果。 
建議評論方向 用效益主義去討論動物的權益，是很有創意的論證。效益主義論者

傾向平衡快樂和痛苦，以此計算善的後果。對有感知的動物造成痛

苦，就是錯的行為。但是一旦涉及大批動物的快樂與痛苦，就多了

很多不確定性或人類未知的情況。 
論證 2 (段 5)  
論點 放生的行為是把動物作為手段去達到個人利益的目的，如消災或積

德，是不道德的行為。 
理據 義務論：康德的實踐律令。 
建議評論方向 用義務論去討論動物的權益，是很有創意的論證。康德原本的關注

點是人，但有些義務論者提出，大自然的生物有其內在價值，我們

有義務去善待牠們，而不應把牠們視為手段去達到其他目的。 
論證 3 (段 8)  
論點 放生的行為使外來品種的動物入侵本土，破壞本土的生態系統。 
理據 生態中心主義中強調生態系統的立場。 
論證 4 (段 9)  
論點 放生需要市民大眾不計較個人利益和謹慎地進行，才是道德的行

為。目前看不到市民大眾有這種意識或醒覺，因此他們的放生行為

是不道德的。 
理據 效益主義：為大自然帶來善才是道德的行為。 
建議評論方向 用效益主義去討論保護生態系統，是很有創意的論證。有些效益主

義論者提出，我們應該正視有感知的動物的利益，只看人類的利益

是一種「物種論」（speciesism）。善的後果應該包括大自然生物的

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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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紙三 

 

試從環境倫理的角度就放生行為畫一腦圖。 

 

 

 

 

 

 

 

 

 

 

 

 

 

 

 

 

 

 

 

 

 

放生是否道德的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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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推理教案 (十二) 

課題：環境倫理之「對自然環境的運用與剝削」 
選文：〈應當對社區動物進行人道毀滅嗎？〉 
 

學習目標 

 
知識（Knowledge, K） 
 

K1. 明白價值與美德論、生態中心主義、人類中心主義、生物中心主義、動物權利

及功利(效益)主義。 
K2. 認識人道毀滅動物的定義、原因及方法，以及在香港實行的情況。 

 
技能 Skills (S) 

S1. 能夠根據文章提出贊成或反對人道毀滅社區動物的論證。 
S2. 就應否人道毀滅社區動物表達自己的立場，並提出論證支持自己的立場。 
S3. 學會從不同的倫理角度思考問題。 

 
價值觀和態度 Values and Attitudes (A) 

A1. 尊重動物生命及權益。 
A2. 欣賞及接納不同同學所持的立場及意見。 

 
課時：三節課 (每節 40 分鐘，共 120 分鐘) 
資源︰短片、文章及工作紙 
 

時間及 

教學目標 

學與教活動  備註 

15 分鐘 

K1 

教師與學生重溫與文章相關的倫理學知識，例如透過遊戲在短

課時之內重溫已教授的知識。 

方法：將名稱(兩份)、定義(各一份)、例子(各一份)印出來，貼

在撲克牌上，平均分給組內各人。配好「名稱與定義」或「名

稱與例子」的可以丟出去。當各人手上的牌都丟不出去時，要

將手上其中一張牌向右方傳過去，直至有人首先成功將所有牌

丟出為之勝利。 

 



 

195 
 

10 分鐘 

K2 

教師向學生提問並在小組內討論: 

何謂人道毀滅？ 

1. 人道毀滅的定義 

2. 人道毀滅的原因 

3. 人類毀滅的方法 

提 問 及

討論 

 

5 分鐘 

K2 

香港社區對動物進行人道毀滅的情況： 

〈五年五萬流浪貓狗人道毀滅〉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RqgGpehZnss 

觀 看 短

片 

25 分鐘

K1, S2, K3 

1. 學生分為若干組，教師隨機抽籤，各組學生以組為單位代

表正方或反方，每組學生提出兩項反對或贊成動物應否進

行人道毀滅的理據。 

2. 教師請學生按照各組所表達的理據，套入在第一節重溫的

倫理學知識。 

資料一 

工 作 紙

一 

工 作 紙

二 

20 分鐘

A2, S2 

1. 各組代表正、反雙方發言進行辯論，教師利用投影機或電

子平台把有討論價值的論點展示出來。 

2. 教師整理及評論正、反雙方的論點。 

工 作 紙

一 

工 作 紙

二 

 

15 分鐘 同學閱讀文章，並用筆劃下重點。  

15 分鐘 

S1 

教師先講解做法，然後把學生分成 6 組，合力指出文章中的論

點及理據。例如： 

第 1, 3, 5 組負責第三、四段。 

第 2, 4, 6 組負責第五、六段。 

工 作 紙

三 

15 分鐘 

A1, A2 

學生分組報告，教師整理及歸納答案。 

教師提醒學生道德判斷在學習環境倫理課題的角色，學生可以

連繫其他科目之所學，例如相關法律法規、社會發展、志願團

體、人文素養、動物權益等角度，以便對課題建立更立體的理

解。 

工 作 紙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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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資源 

已有知識 
價值與美德論 
內在價值與工具價值 
內在價值所指的是，事物本身有的價值。擁有內在價值的事物，本身就是好的和值

得渴望的。生命、意識、健康、快樂、幸福、知識、真理、智慧、自由、愛的關係

（包括親情、友誼）、美感、美德 、公義、和平等等，通常被視作擁有內在價值。

宗教一般都會提出超越現世的價值，如救贖、涅槃、解脫、世界大同等等為內在價

值。  

 

工具價值所指的是，某些事物因為能導向其他好事物而有的價值。擁有工具價值的

事物能作為手段，導向其他擁有內在價值的事物，本身卻並非 終價值所在。例

如，雖然很多人喜歡金錢，但卻很少人會把它看成擁有內在價值，只用它來獲得其

他好的事物。有些時候，才幹、勇氣、誠實、寬恕、智力、服從、清潔、禮貌、自

制、負責任等，或被視作擁有工具價值。 
 

有些價值既可以是內在價值，也可以是工具價值。例如，有人認為知識本身就有價

值，但也有人認為我們追求知識不是為了知識本身，而是為了有更好的物質生活，

那麼知識就只有工具價值。健康也可以被當作是內在價值或工具價值。 

 
人類中心主義、生物中心主義及生態中心主義 
環境倫理可以分為三個學派，包括人類中心主義、生物中心主義及生態中心主義。 
 
「人類中心主義」即我們純粹以人類經濟發展的角度使用環境。在人類經濟利益的

前提下，其他動植物的生存權利可以被犧牲，並認為只有人類才有內在價值，其他

生物只有工具價值。 
 
「生物中心主義」即動植物與大自然的利益永遠高於人類，我們不可以破壞大自然

去發展經濟。 
 

「生態中心主義」是 合乎道德的，認為不只人類才有重要性和內在價值，其他生

物也有相同價值。「生態中心主義」強調在不同情況，我們應該有不同的取捨，我們

要在經濟發展與保護大自然間取得平衡。 
 
動物權利 
不少動物擁有推理的能力(如黑猩猩和大猩猩能學會手語)，因此動物理應擁有道德權

利。假如生物具有精神狀態(如生存感、感覺等)，我們起碼的義務是不去使牠感到痛

苦。 
 
功利(效益)主義 
規條功利主義 vs 行為功利主義 
  在現實的社會裡，某行為能否為大多數人帶來好與壞的結果，往往是很難預

計的，好心做壞事，壞心反而做了好事的例子比比皆是。對於這個問題，功利主義

分別出現了兩大陣營 ‐‐‐ 規條功利主義及行為功利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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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條功利主義（Rule Utilitarianism） 

規條功利主義採取的是間接的策略。規條功利主義者認為，我們往往要作即時和快

速的道德決定，無法像行為功利主義一樣，按每個個別處境慢慢計算。我們也會因

個人的狀況和判斷能力不佳，而錯誤計算後果。因此，我們應該考慮依從一些已被

公認為能產生良好後果的通則，而非按每個當前的處境去計算。 

 

例如，一般來說，誠實能使人與人之間產生互信，促進社會的和諧與穩定，為社會

成員帶來 大的快樂。因此誠實比起說謊，已被認定能為受影響的人帶來更大的快

樂，誠實就是通則。我們遇到要判斷應否說謊的處境時，毋須考慮當前的處境，只

須參照誠實的規條便可。 

 

「不可說謊」、「信守承諾」、「不可傷害他人」、「不要偷竊」等等都是著名的規條。

又如一些日常生活的守則，像「遵守交通規則」、「輪候服務要排隊」等等，都是能

帶來更大快樂後果的規條。 
 

行為功利主義（Act Utilitarianism） 

行為功利主義採取的是直接的策略：我們考慮目前處境，從各個可能的行為中，選

擇能導致 好後果的一個，也就是能「為所有受影響的人帶來 大的快樂」的行

為。 

行為功利主義認為每一個處境都是獨特的，每次都要就著當前面對的處境，把可能

的行為選擇列出，再計算每個選擇中，所有受影響人的快樂和痛苦的多少， 後決

定選擇帶來 大的快樂，就是我們應該作的行為。 

例如，我們不能夠簡單地斷言說謊是不道德的，因為假如在某個處境中，某人說謊

比起誠實，會為受影響的人帶來更多的快樂（或更少的痛苦），在這處境中，說謊就

是道德的行為。 
 

動物被人道毀滅 
定義 
以 低的受痛苦程度，把動物生命「人為地結束」。 
原因 
人道毀滅的原因一般是疾病、瘋狗症、市場供過於求、優生學等。 
 
人道毀滅的方法 (參考文章 5a〈應當對社區動物進行人道毀滅嗎？〉) 
1. 注射過量的麻醉藥。 
2. 注射空氣到動物的血管，讓其痛苦地慢慢死去，動物要痛苦地抽搐良久才會死

去。 
3. 將動物困在密室，用毒氣或二氧化碳將牠們焗死，但部份動物死之前會神志不

清、失禁，甚至互相廝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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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一：以下部門及人士對動物進行人道毀滅的意見 
漁農自然護理署： 

 
漁農自然護理署表示該署並沒有足夠資源醫治受傷及患病的動物，因此被外界認

為濫殺動物。另外該署表示，若沒有人道毀滅費用，一個月內本港四個動物管理

中心將會飽和，再不可能接收及處理棄養動物。因此，當局認為即時刪除所有人

道毀滅費用是不可行的。 
 
議員： 

 
議員批評政府對待社區動物的政策，視人類是「大晒」，去人道毀滅社區動物。他

指社區動物不是流浪動物，也不是寵物，而是一同與人類在社區生活，分享社區

資訊的一份子，「為何我們自以為什麼都『大晒』？」 
 
獸醫： 

 
應否人道毀滅要以動物福利為先；不能因人類的不捨而延長牠們的痛苦。「我 反

對是任由牠們在家自然病死，這是十分殘忍的。對於一些患上嚴重疾病並證實無

藥可救，令動物沒法進食、遭嚴重傷害致沒法救治，基於人道立場，我們是贊成

以人道毀滅的方法，減輕動物所承受的痛苦。」 
 
市民陳小姐： 

 
動物被捕獲或被人道毀滅時，牠們也會有感覺，也會覺得害怕、驚慌，我們不應

該漠視狗隻的利益。狗隻可以為我們帶來快樂，是人類的好朋友。 
資料來源： 
1.〈一年逾 4000 貓狗遭人道毀滅〉，《香港 01》，2017 年 6 月 5 日。 
2.〈假人道，真毀滅？〉：http://www.inmediahk.net/node/1015685 
3. 〈人道毀滅立場〉https://www.facebook.com/notes/saa‐
%E4%BF%9D%E8%AD%B7%E9%81%BA%E6%A3%84%E5%8B%95%E7%89%A9%E5%8D%94%E6%9C%83/%E4%BA%BA%E9%81%93%E6
%AF%80%E6%BB%85%E7%AB%8B%E5%A0%B4/10150164463978189/ 

4. 「議員為動物發聲 動議刪減漁護署開支〉
http://www.hkanimalpost.com/2017/05/10/%E8%AD%B0%E5%93%A1%E7%82%BA%E5%8B%95%E7%89%A9%E7%99%BC%E8%81%B2
%E3%80%80%E5%8B%95%E8%AD%B0%E5%88%AA%E6%B8%9B%E6%BC%81%E8%AD%B7%E7%BD%B2%E9%96%8B%E6%94%A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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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紙一 

參考上述人物的看法，各組提出兩個贊成或反對人道毀滅社區動物的理據。 

 
組別一 

立場  理據一  判斷原則 
贊成   

 
 
 
 
 
 
 

 

贊成  理據二  判斷原則 
   

 
 
 
 
 
 
 
 

 

贊成  理據三  判斷原則 
   

 
 
 
 
 
 
 

 

贊成  理據四  判斷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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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紙二  

參考上述的人物角色，各組提出兩個贊成或反對人道毀滅社區動物的理據。 

 

組別四 
立場  理據一  判斷原則 
反對   

 
 
 
 
 
 
 

 

反對  理據二  判斷原則 
   

 
 
 
 
 
 
 

 

反對  理據三  判斷原則 

   
 
 
 
 
 
 
 

 

反對  理據四  判斷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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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紙一 (參考答案) 

參考上述的人物角色，各組提出兩個贊成或反對人道毀滅社區動物的理據。 

 

組別一 
立場  理據一  判斷原則 
贊成  政府沒有足夠資源醫治受傷及患病的動物，因為政府

已把資源主要投放在人類身上。 
 
或其他合理答案 
 

人類中心主義 

  理據二  判斷原則 
贊成  透過人道毀滅減少社區動物的數目。過多的社區動物

會對人類的生活造成騷擾，例如可能會令環境髒亂及

咬傷途人。 
 
減少社區動物的數目可以保障人類的健康及社區和

諧。 
 
人與動物有衝突時，應該以人類的利益優先。人類生

活與健康的價值優勝於動物的生命。 
 
或其他合理答案 
 

人類中心主義 
價值論 

功利主義 

  理據三  判斷原則 
贊成  動物如果患上了重病，人道毀滅可以減輕動物所承受

的痛苦。人類有義務令動物盡快脫離痛苦，得以善

終。 
 
或其他合理答案 
 

義務論 

  理據四  判斷原則 

贊成  動物只是道德受體，沒有道德判斷的能力，因此人類

可以操控動 
物的生命。 
 
或其他合理答案 

人類中心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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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紙二 (參考答案) 

參考上述的人物角色，各組提出兩個贊成或反對人道毀滅社區動物的理據。 

 

組別四 
立場  理據一  判斷原則 
反對  社區動物是社區的一份子，在人類中有多重功用和價

值，例如導盲、偵緝。我們應該要「關顧」及「愛

護」動物。 
 
或其他合理答案 

生態中心主義 
美德論 

  理據二  判斷原則 
反對  動物被人道毀滅或被捉獲時，牠們也會有感覺，也會

覺得害怕、驚慌。動物與人類一樣也會感受到快樂及

其他感受，故動物應該享受生命，不應該因人道毀滅

而受苦。動物與人類一樣具有推理能力和精神狀態，

動物也有權生存和遠離痛苦。 
 
或其他合理答案 
 

動物權利 
 

  理據三  判斷原則 

反對  每個人都必須「尊重生命」，而所有動物也有生命，我

們必須要遵守「尊重生命」這個規條。 
 
或其他合理答案 
 

義務論 
動物權利 

  理據四  判斷原則 

反對  人道毀滅對於減低社區動物的數量成效不大，反而引

起社會更多的矛盾及紛爭。 
 
或其他合理答案 
 

功利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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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倫理之「對自然環境的運用與剝削」 
閱讀文章 
 

〈應當對社區動物進行人道毁滅嗎？〉 
 
1. 有一天，我和友人一起逛街，發現一隻小狗跟隨在我們後面。我們都感到好

奇，為什麼它一直沿路跟著我們。突然，幾個漁農自然護理署（以下稱「漁護

署」）人員上前詢問我們，是否這隻小狗的主人。我倆一同搖頭否認。其後，我

們就目送小狗被拖上漁護署的車。我猜想，假如無人願意認領該隻小狗，牠很

大機會會被人道毁滅。我跟友人說我很後悔。我應該佯裝小狗的主人，那麽機

警的小狗也許能逃過一劫。友人卻說，在現今文明社會中人道毁滅也是難免的

手段。要不然，社區裡滿街都是流浪猫狗，人類的生活將深受影響。 
 
2. 這件事讓我對社區動物被人道毀滅的議題反思良久。我認為將社區動物人道毀

滅是不道德的。以下我將從環境倫理、效益主義及美德倫理逐一闡述我的看

法。首先解釋本文兩個基本概念。「社區動物」指一直在社區生活的動物。它們

可能本來生活在人類家中，其後被人類遺棄了，流落街上。「人道毁滅」（animal 
euthanasia）指以最低的受痛苦程度，把動物生命「人為地結束」。根據漁護署網

頁的資料，流浪動物進入漁護署的動物管理中心後會供人領回或領養。如未被

領回或領養，四天後會被人道毁滅。 
 

3. 首先，環境倫理中的生態中心主義提出不僅人類具有重要性和內在價值，其他

自然生物也有相同價值，而人類應對自然欣賞和尊重。從這個觀點推論，社區

動物的生命也有其價值，人類不應隨意把牠們判刑。我們常見的社區動物如狗

隻，在現今人類社會中有重要的功用，例如偵輯和搜救等工作。有些甚至是人

類至親的伙伴，如「導盲犬」能幫助視障人士和殘疾人士，而「狗醫生」則能

夠治療人類的心靈創傷。由此可見，社區動物有牠們的價值，理應得到人類的

重視和愛護。《世界動物權宣言》第二條列明，「所有動物性生命應享有尊

重。」1  雖然動物有其價值，但人類為免流浪動物妨礙他們的社區生活，決意要

把牠們人道毀滅。這展現出人類對動物生命的不尊重。把人類社區生活的價值

凌駕動物生存的價值，隨意殺害牠們，其實是殘暴野蠻的行徑。由是觀之，人

類把社區動物進行人道毀滅並不合情理，而且與道德相悖。 
 

4. 一些倫理學者提出動物權利的理論，指出所有具有生命的東西都應該得到道德

考慮，因為許多生物與人類一樣具有推理能力和精神狀態，如對死亡的恐懼、

痛苦的感覺。我們有基本的義務不讓牠們感到痛苦。法國哲學家盧梭在《論人

                                                            
1 參維基文庫：《世界動物權宣言》。見網頁 https://zh.wikisource.org/zh-
hant/%E4%B8%96%E7%95%8C%E5%8B%95%E7%89%A9%E6%AC%8A%E5%AE%A3%E8%A8%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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類不平等的起源和基礎》中指出：「牠們同樣應該享有自然賦予的權利，人類有

義務維護這一點。」他也提出：「動物有不被虐待的權利。」人類對動物進行人

道毁滅，是對牠們的知覺置若罔聞，漠視動物的感受。2015 年 2 月，《獨立媒

體》報道一隻黑色唐狗被愛護動物協會帶回犬舍後，因表現驚慌和有攻擊性，

便遭到人道毁滅。2  事實上，人類也會因為無法適應新環境而情緒失控。狗隻與

人類一樣，也有牠們的感覺。愛護動物協會相關人員沒有考慮唐狗初到陌生環

境，因未能適應而有過度反應，便輕易將其人道毁滅，實有違道德。 
 

5. 其次，政府對動物慣常用的人道毀滅方法主要有三種：（一）注射重劑量的麻醉

藥。（二）注射空氣到動物的血管，動物要痛苦地抽搐一段長時間才會慢慢死

去。（三）將動物困在密室，用毒氣或二氧化炭将牠們焗死。這些動物死前會神

志不清和失禁，部份甚至會互相撕殺。後兩種方法可謂極為殘忍，等同虐待動

物，令人齒冷。現時香港的相關組織把動物人道毁滅的機制缺乏透明，政府也

沒有公開的指引和法律約束，以致動物權益組織和市民大眾無法監管把動物人

道毁滅的做法。即使相關組織錯誤地進行了人道毀滅，市民大眾也無法申訴。

在現時如此模糊的機制下，根本無法確保動物在免受痛苦的程序下結束生命。

這樣，其實是對動物的感受表現冷漠，忽視牠們的權利。 
 

6. 我們也可以從效益主義的角度討論社區動物的權利。效益主義論者邊沁（Jeremy 
Bentham）和米爾（John Stuart Mill）提出，當某些行為或規條能為每一個人帶

來最大的善和最小的惡，人應該實行該行為或遵從該規條。對社區動物進行人

道毁滅的做法並未為社會帶來善，反而造成更多的惡。在 2014 年 9 月至 2015 年

8 月，漁護署共接獲 6,537 宗涉及流浪狗的投訴個案。立法會也曾就把動物人道

毁滅的議題作出多次辯論。例如，有立法會議員曾於 2013 年 4 月 17 日對漁護署

提出質詢，要求署方就人道毁滅動物訂立明確的準則及詳盡務實的指引。可

是，食物及衛生局局長沒有對議題作出回應，只粗略地說明漁護署一般使用注

射麻醉藥為動物進行人道毁滅，而注射部位由獸醫視乎情況而定。3 

 
7. 不少人像我的友人一樣，認為廢除把流浪動物人道毁滅的制度，將會帶來更大

數量的社區動物，到時必定會對社區居民造成難以想像的困擾。不過，以人道

毁滅的方法來減少流浪動物，成效並不顯著。以台灣為例，當地在一年間遭人

道毁滅的流浪狗隻約十萬餘隻，但流浪狗的數量並沒有相應遞減。原因是，把

流浪狗隻人道毀滅的速度遠遠不及牠們繁殖的速度。流浪狗隻的族群在一定時

間又會回復原來的數量。現時，全台灣的動物收容所能夠為動物進行安樂死的

數量，僅為全台灣流浪動物的 6%。從上可見，把社區動物進行人道毀滅只能帶

                                                            
2 劉愷欣：〈愛協稱唐狗「極驚慌」須人道毀滅，機制不透明遭炮轟〉。《獨立媒體》2015 年 2 月 9 日。

見網頁 http://www.inmediahk.net/node/1031378。 
3 〈立法會十六題：人道毀滅動物〉。《新聞公報》2013 年 4 月 17 日。見網頁

http://www.info.gov.hk/gia/general/201304/17/P20130417047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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來短期的作用，長期而言仍是治標不治本。從效益主義的角度來說，把社區動

物人道毀滅的做法並未為社會帶來顯著的善，但把大量無辜的動物殺害卻造成

明顯的惡。 
 

8. 從美德倫理的角度看社區動物的問題，可以找到一個出路。在眾多解決社區動

物問題的提案中，「誘捕、絕育、放回原地」（TNR, Trap-neuter-return）是一個最

合符道德要求的方法。亞里士多德（Aristotle）曾經提出，美德即人處事能取中

庸之道（doctrine of mean），不偏兩端的過度和不足。把社區動物人道毁滅正正

表現了「過度」，即以殺生的方法去尋求社會安穩。同時，我們也不能面對社區

動物迅速繁衍而置之不理，否則便是「不足」。採用 TNR的方法彰顯了「中庸」

的美德。TNR 有三個程序，包括為動物進行絕育手術、剪耳以作辨認，及將已

經完成絕育手術並康復的動物帶回原本捕捉的地點釋放，再透過當地的義工執

行流浪動物的衛生管理。TNR 有以下好處：（一）以科學的方法持續控制繁殖，

無需對社區動物進行人道毀滅，較尊重動物的生命，以及能夠平衡社區居民和

動物的利益。（二）接受 TNR後回到社區的動物會發揮其保護地盤的天性，阻止

外來貓犬的移入，能夠減少社區內流浪動物的數量。（三）經過絕育手術的貓

犬，牠們的性荷爾蒙會減少，無須爭奪支配權，性情會變得温和，並對社區居

民的攻擊性會大大降低。TNR 比人道毀滅的方法更合符美德倫理的要求。 
 

9. 甘地曾經說：「一個國家的文明程度和它的道德水平，就看它怎樣對待動物。」

（The greatness of a nation and its moral progress can be judged by the way its animals 
are treated.）我認為對社區動物進行人道毀滅，絕對是一種不道德的殘暴行為，

對社區的幫助也只是短暫性的。政府與其每年耗費百萬元作人道毀滅之用，不

如把資源投放在實行 TNR 的方法之上。另外，政府也應加強愛護動物的宣傳和

教育，教導市民不要隨便飼養和拋棄寵物，這樣更能從根源去解決問題。人道

毁滅的方法並不人道，讓我們、政府，和社會各界通力合作，攜手共創一個人

和動物能和平共存的文明社會。 
 

   完    
(文章旨在呈現個別學生的倫理判斷，並不代表香港浸會大學或教育局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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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紙三          

根據〈應當對社區動物進行人道毀滅嗎？〉，找出作者的論點及理據。 

 

作者立場   

論證 1 

論點   

理據   

論證 2 

論點   

理據   

論證 3 

論點   

理據   

論證 4 

論點   

理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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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紙三 (參考答案) 

根據〈應當對社區動物進行人道毀滅嗎？〉，找出作者的論點及論據。 

 

A. 基礎程度 
 

作者立場  作者認為對社區動物進行人道毀滅是不道德的行為。 

論證 1 (段 3) 

論點  一些常見的社區動物，例如狗隻，在現今人類社會中佔有重要功用和價

值。 

理據  生態中心主義認為，人類和其他自然生物也有重要性和內在價值。 

論證 2  (段 3) 

論點  人道毀滅展示了人類對生物的不尊重和輕視。 

理據  《世界人權宣言》：所有動物應該享有尊重。 

論證 3  (段 4‐5) 

論點  有些生物與人類一樣具有推理能力和精神狀態，動物也會有感覺。 

理據  動物權利：所有具有生命的東西都應得到道德考慮。 

論證 4  (段 6) 

論點  人道毀滅為社會帶來的善不大，但手法卻引起動物團體和市民大眾的不

滿。 

理據  效益主義：為每一個人帶來 大的善和 小的惡，對社區動物進行人道

毀滅為社區帶來更多矛盾和紛爭。 

論證 5  (段 8) 

論點  人道毀滅表現了「過度」，對動物進行極端殺生行為以尋求社會安穩。 

理據  美德倫理：人處事能取中庸之道，不偏兩端的過度和不足。TNR 彰顯了

「中庸」的美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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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進階程度 
 
作者立場  作者認為對社區動物進行人道毀滅是不道德的行為。 

論證 1  (段 3) 

論點  社區動物的生命也有價值，人類不應殺害牠們。 

理據  環境倫理中的生態中心主義：自然生物與人類一樣具有重要性和內在價

值。 

建 議 評 論

方向 

在大自然中，動物也會互相殘殺。這是自然的定律，並非不道德。 

論證 2  (段 3) 

論點  把社區動物人道毀滅忽視牠們的權利，有違道德。 

理據  動物權利：具有生命的東西都應該得到道德考慮。 

建 議 評 論

方向 

根據官員的回應，漁護署一般使用注射麻醉藥為動物進行人道毁滅。這

是照顧到動物的感受，沒有違反動物權利。 

論證 3  (段 4‐5) 

論點  把社區動物人道毀滅的做法並未為社會帶來顯著的善，但把大量無辜的

動物殺害卻造成明顯的惡。 

理據  效益主義：當某些行為或規條能為每一個人帶來 大的善和 小的惡，

人應該實行該行為或遵從該規條。 

建 議 評 論

方向 

用效益主義去討論社區動物議題，是很有創意的論證。有些效益主義論

者提出，我們應該正視有感知的動物的利益。對有感知的動物造成痛

苦 ， 就 是 錯 的 行 為 。 另 外 ， 只 看 人 類 的 利 益 是 一 種 「 物 種 論 」

（speciesism）。善的後果應該包括動物的利益。 

論證 4  (段 6) 

論點  「誘捕、絕育、放回原地」（TNR）是一個 合符道德要求的方法。 

理據  美德倫理：亞里士多德的中庸之道，不偏兩端的過度和不足。 

建 議 評 論

方向 

用美德倫理去討論如何解決社區動物的問題，是很有創意的論證。亞里

士多德認為處事能取中庸之道，就是一種美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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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定義 
 

例子 
 

內在價值  事物本身有的價值。 

本身就是好的和值得渴望

的。 

生命、意識、健康、快

樂、幸福。 

工具價值  某些事物因為能導向其他

好事物而有的價值。 
金錢、才幹、智力、服

從。 
人類中心主義  以人類經濟發展的角度使

用環境。 
狂食自助餐，包括牛肉、

海鮮、各國美食。 
生物中心主義  動植物與大自然的利益永

遠高於人類。 
只吃已熟透並自然墮下的

果實或自然死亡的動物。 
生態中心主義  要在經濟發展與保護大自

然間取得平衡。 
有節制地按補充速度吃不

同食物。 
動物權利  動物擁有道德權利。  我們起碼的義務是不去使

動物感到痛苦。 
功利(效益)主義 
 

考慮能否為大多數人帶來

大的快樂。 
將 trolley 從撞向五個人轉

軌撞向一個人。 
行為功利主義  考慮目前處境，從各個可

能的行為中，選擇能導致

好後果的一個。 

假如在某個處境中，某人

說謊比起誠實，會為受影

的人帶來更多的快樂（或

更少的痛苦），在這處境

中，說謊就是道德的行

為。 
規條功利主義  依從一些已被公認為能產

生良好後果的通則，而非

按每個當前的處境去計

算。 

誠實能使人與人之間產生

互信，促進社會的和諧與

穩定，為社會成員帶來

大的快樂。 
人道毀滅  以 低的受痛苦程度，把

動物生命「人為地結束」。

注射過量的麻醉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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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在

價值 

內在

價值 

事物本身
有的價值
本身就是
好的和值
得渴望的 

生命、
意識、
健康、
快樂、
幸福 

工具

價值 

工具

價值 

某些事物
因為能導
向其他好
事物而有
的價值 

金錢、

才幹、

智力、
服從 

人類中心

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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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中心 

主義 

以人類經
濟發展的
角度使用

環境 

狂食自助
餐，包括
牛肉、海
鮮、各國

美食 

生物中心 

主義 

生物中心 

主義 

動植物與
大自然的
利益永遠
高於人類 

只吃已熟

透並自然

墮下的果

實或自然

死亡的動

物 

生態中心 

主義 

生態中心 

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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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物權利 

有節制地
按補充速
度吃不同

食物 

要在經濟
發展與保
護大自然
間取得平

衡 

動物權利 
動物擁有 
道德權利 

我們起碼
的義務是
不去使動
物感到痛

苦。 

功利(效

益)主義 
功利(效

益)主義 

考慮能否
為大多數
人帶來
大的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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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 trolley
從撞向五
個人轉軌
撞向一個

人 

行為功利 
主義 

行為功利 
主義 

考慮目前處

境，從各個

可能的行為

中，選擇能

導致 好後

果的一個 

假如在某個處
境中，某人說
謊比起誠實，
會為受影的人
帶來更多的快
樂（或更少的
痛苦），在這
處境中，說謊
就是道德的行

為

規條功利 
主義 

規條功利 
主義 

依從一些已被公

認為能產生良好

後果的通則，而

非按每個當前的

處境去計算 

誠實能使人與

人之間產生互

信，促進社會

的和諧與穩

定，為社會成

員帶來 大的

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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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道毀滅  人道毀滅

以 低的

受痛苦程

度，把動

物生命

「人為地

結束」。 

注射過

量劑量

的麻醉

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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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推理教案 (十三)  

課題：環境倫理之「生物多樣化與保育」 
選文：〈保育？發展？從倫理(學)反思大嶼山發展計劃〉 
 

學習目標 
知識（Knowledge, K） 

K1. 明白價值與美德論、生態中心主義、人類中心主義、生物中心主義及功利(效
益)主義。 
K2. 認識生物多樣性。 
K3. 認識大嶼山對於保育大自然具有重要的價值。 

 
技能 Skills (S) 

S1. 能夠根據文章提出保育或發展大嶼山的論證。 
S2. 能夠表達自己對於保育或發展大嶼山的立場，並提出論證。 
S3. 學會從不同的倫理學角度思考問題。 

 
價值觀和態度 Values and Attitudes (A) 

A1. 欣賞大自然為人類帶來的好處及保育大自然的重要性。 
A2. 欣賞及接納不同同學所持的立場及意見。 

 
課時：兩節課 (每節 40 分鐘，共 80 分鐘)  
資源︰短片、文章和工作紙 

時間及 
教學目標 

 

學與教活動  備註 

 10 分鐘 
K2 

導入：簡介大嶼山發展計劃 
觀看短片：〈議事論事 | 大嶼山的發展與保育〉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pLRPrcHjX4 
教師吩咐學生記下發言的人有何立場和理據。 

觀看短片

記錄重點 

10 分鐘 同學閱讀文章，並找出重點。  
20 分鐘 

K1, K2, 
S2, S3, 
A1, A2 

1. 教師將學生分組。 
2. 教師根據文章內容安排各組從不同持份者角度(包括環

保團體代表、政府發言人、商界代表、筆者)就應否發

展大嶼山發表意見。 
3. 各組匯報答案，教師再作整理及歸納。 
4. 後，每位同學在工作紙上寫上自己的立場和詳細理

據。 

角色扮演 
工作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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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分鐘 
S1, A2 

讓同學分成 6 組，指出文章中的論證以及需要澄清事實的

地方。 
第 1, 3, 5 組負責第二、三段 
第 2, 4, 6 組負責第四、五段 

工作紙二 

15 分鐘 
S2 

學生分組匯報，教師整理及歸納答案。 
教師提醒學生道德判斷在學習環境倫理課題的角色，學生

可以連繫其他科目之所學，例如相關法律法規、經濟理

論、生活素質、可持續發展、公眾參與、環境評估等角

度，以便對課題建立更立體的理解。 

 

 

教學資源 

已有知識 
 
價值與美德論 
內在價值與工具價值 
美德論強調美德/價值的重要性，而價值可分為內在價值與工具價值兩類。 
 
甚麼是「內在價值」？ 
內在價值所指的是事物本身有的價值。擁有內在價值的事物，本身就是好的和值得

渴望的。生命、意識、健康、快樂、幸福、知識、真理、智慧、自由、愛的關係

（包括親情、友誼）、美感、美德、公義、和平等等，通常被視作擁有內在價值。 
 
甚麼是「工具價值」？ 
某種價值是在於我們能夠透過它可以獲得一些更高與更重要的價值，例如透過犧

牲、奮鬥、勤學等，我們可以得到幸福的人生。 
 

「美德」指從某人的行事為人作指標，我們可以從他的行為推斷出他擁有某些美

德。例如，某人經常讓位予老人，我們可推斷出他擁有「敬老」這美德。美德就是

我們一些穩定的良好習慣，這些習慣構成了我們的性格，會引導我們做好的行為，

並把我們導向美好的人生。 
 
人類中心主義、生物中心主義、生態中心主義 
環境倫理可以分為三個學派，包括人類中心主義、生物中心主義及生態中心主義。 
 
「人類中心主義」即我們純粹以人類發展的角度使用環境。在人類經濟利益的前提

下，其他動植物的生存權利可以被犧牲，並認為只有人類才有內在價值，其他生物

只有工具價值。 
 
「生物中心主義」即動植物與大自然的利益永遠高於人類，我們不可以破壞大自然

去滿足人類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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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中心主義」是 合乎道德的，認為不只人類才有重要性和內在價值，其他生

物也有相同價值。「生態中心主義」強調在不同情況，我們應該有不同的取捨，我們

要在經濟發展與保護大自然間取得平衡。 
 
功利(效益)主義 
規條功利主義 vs 行為功利主義 
在現實的社會裡，某行為能否為大多數人帶來好與壞的結果，往往是很難預計的，

好心做壞事，壞心反而做了好事的例子比比皆是。對於這個問題，功利主義分別出

現了兩大陣營 ‐‐‐ 規條功利主義及行為功利主義。 
 
規條功利主義 (Rule Utilitarianism) 
它是功利主義的其中一個主流陣營。對於某行為能否「為大多數人謀取 大的快

樂」，他們認為某些行為的規條或通則已被評估為「能否為大多數人帶來 大的快

樂」，我們在判斷個別行為時，亦應依據這些規條作考慮。 
 
例如，整體而言，「誠實」能使人與人之間產生互信，促進社會的和諧與穩定，它能

為大多數人謀取 大的幸福，因此是合乎道德的。 
 
行為功利主義 (Act Utilitarianism) 
行為功利主義是功利主義的另一個主流陣營。對於某行為能否「為大多數人謀取

大的快樂」，他們認為每一個事件都有其獨特性，不可以將某道德原則推廣至全人類

之上，因此我們只可以推斷出  ‐‐‐ 「在此時、此刻、此情、此境中，某某行為是道德

或不道德。」 
 
例如，我們不能夠簡單地斷言誠實是道德的，因為有人說謊是基於善意，該次說謊

使大多數人得到利益，因此所有事情都要個別去判斷。 
 

何謂生物多樣性 
 

「生物多樣性」（Biodiversity）一詞是在 1986 年才被提出，為生物的多樣性

（Biological diversity）的簡稱， 早是指對地球上所有植物、動物、真菌及微生物

物種種類的總體。此後，生物多樣性在學術上的定義被擴充及所有生態系中活生物

體的變異性，它涵蓋了所有從基因、個體、族群、物種、群集、生態系統到地景等

各種層次的生命形式。另外，廣泛定義上亦指各式各樣的生命相互依賴著複雜、緊

密而脆弱的關係，生活在不同形式的人文及自然系統中，也就是人和萬物生生不息

在地球的生物圈共榮共存。而生物多樣性本身具有生態與經濟、科學與教育、文

化、倫理與美學等價值。 

資料來源：http://np.cpami.gov.tw/chinese/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128&Itemid=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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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紙一                  

我們應該發展大嶼山嗎？ 

小組活動工作紙之角色扮演 

 

持份者  立場  理據 

政府發言人 

 

 

 

 

 

 

 

 

 

商界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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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團體 

公務事務 

經理 

 

 

 

 

 

 

 

 

文章作者   

 

 

 

 

 

 

學生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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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紙一 (參考答案) 

我們應該發展大嶼山嗎？ 

小組活動工作紙之角色扮演 

 

持份者  立場  理據 
政府發言人 

 
同意  政府認為發展大嶼山，興建海岸公園、水牛保育中心

等，可以達到環境、經濟和社會三方面的平衡。 
 

商界人士  同意  1. 發展大嶼山計劃有利帶動經濟發展，可以改善人民

生活素質，社會走向現代化和國際化。 
2. 發展為環境帶來的負面影響的層面和程度有限，大

部份都是善的後果。 
 

環保團體 
公務事務 

經理 

不同意  建屋會帶來排污問題，容易危害近岸的紅樹林，影響生

態系統的平衡及食物鏈的運作。 
 

文章作者  不同意  1. 內在價值比表面價值重要：「內在價值」，具有多樣

物種及科學生態價值。發展大嶼山會令物種及生態

環境被破壞，無法還原。 
2. 一個城市的成功，不僅是經濟發展，生態保育和保

持生物多樣性亦為重要。 
3. 大嶼山發展諮詢委員會中，不少委員與大嶼山發展

有利益衝突，對於環境、社會層面的人士不公平，

有側重於經濟發展的傾向。 

學生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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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倫理之「生物多樣化與保育」  
閱讀文章 

〈保育？發展？從倫理學反思大嶼山發展計劃〉 
 
1. 一直以來，大嶼山被視為香港人的後花園，是香港人在忙碌生活中休閒的地

方。近年，香港特區政府向市民推出大嶼山發展計劃。計劃目的是將大嶼山發

展成為香港、澳門和珠三角地區的樞紐，推動貿易、運輸、服務和旅遊業，以

及紓緩香港市中心過度擠擁的情況。1 發展大嶼山的計劃引起市民大眾熱烈的討

論：到底是經濟發展為先，還是以環境保育為重？筆者認爲大嶼山的發展計

劃，環境保育較經濟發展重要。同時，筆者亦認爲可持續發展在此計劃中難以

實行，不能達至環境、經濟、社會三方面的平衡發展。以下，筆者從倫理學的

角度分析為何環境保育較經濟發展重要。 
 

2. 首先，筆者認為大嶼山生態環境的「內在價值」大於發展帶來的「表面價值」。

倫理學者把價值分為「內在價值」、「工具價值」和「表面價值」。在環境倫理的

討論，價值是判斷善惡對錯的重要依據。「內在價值」指事物本身因為某些理由

而具有價值或重要性。「工具價值」指某些事物具有價值，是因為它能達到其他

目的或對其他人有用。「表面價值」指某些事物在初步印象中具有價值，但它或

會被其他利益或價值取代。大嶼山本身有多樣物種，具有生態價值，這說明大

嶼山的「內在價值」。大嶼山不同地區具有生態價值的物種，包括大蠔及白芒是

馬蹄蟹重要的繁殖及養育地、東涌谷孕育了 148 種蝴蝶，佔全港總數 60%、索

詈群島為江豚及中華白海豚的棲息地、梅窩有盧氏小樹蛙及虎紋蛙、貝澳有濕

地等。大嶼山保存了生態環境的原始面貌和維持了整個生態系統的運作，而且

不少物種是香港獨有的品種，值得市民大衆去珍視和保護。2  相反，大嶼山發展

計劃所帶來的經濟利益，如吸引遊客，加強旅遊業及相關行業的收益、利用

「橋頭經濟」3  引入外資等，只是一種表面價值。與大嶼山具有的生態價值比

較，會被比下去。原因是，金錢可以通過不同的方式賺取，但大嶼山的生態環

境被破壞後，便無法回復原來的面貌，依賴該生態環境生存的物種也會消失。

政府的大嶼山發展計劃著眼於土地的「工具價值」，目的主要在於經濟利益。例

如，政府建議在梅窩興建戶外探險和水上樂園，設置玩樂設施推動旅遊業，並

計劃於大嶼山有科學生態價值的地方上建屋，滿足市民住屋的需求。這說明政

                                                            
1 〈大嶼山藍圖出爐，5 方向發展〉。《明報》，2016 年 1 月 11 日。參網頁

https://news.mingpao.com/pns/dailynews/web_tc/article/20160111/s00002/1452449565364。 
2 〈香港的兩棲類〉。漁農自然護理署香港物種，參網頁

https://www.afcd.gov.hk/tc_chi/conservation/hkbiodiversity/speciesgroup/speciesgroup_amphibians.html。 
3 哈永安：〈「橋頭經濟」引領香港邁進新世紀〉。《am730》，2015 年 9 月 9 日，參網頁

https://www.am730.com.hk/column/%E6%96%B0%E8%81%9E/%E3%80%8C%E6%A9%8B%E9%A0%AD
%E7%B6%93%E6%BF%9F%E3%80%8D%E5%BC%95%E9%A0%98%E9%A6%99%E6%B8%AF%E9%82
%81%E9%80%B2%E6%96%B0%E4%B8%96%E7%B4%80-215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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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只強調大嶼山土地的「工具價值」，看到的只是經濟效益，忽略其生態系統的

「內在價值」。這並不符合環境倫理的要求。因此，筆者主張保育環境，保存大

嶼山物種的多樣性。 
 

3. 其次，從行為效益主義的角度看，保育環境、保護大嶼山的生態會帶來善的結

果。行為效益主義是指，當某些行為能帶來最大的善和最小的惡，便是對的，

而人應該實行該行為。選擇保護大嶼山的自然環境，可以保存生態系統的平

衡，譬如紅樹林可為各種鳥類、甲殼類動物和海洋動物提供棲息地、巢居和繁

殖的生態環境與食物，對維持沿岸海洋地區的食物鏈有舉足輕重的作用。環保

團體指出，建屋帶來排污的問題，容易危害近岸的紅樹林。4  大嶼山發展計劃中

興建住宅的項目會在一定程度上破壞紅樹林的生態環境，並進而影響生態系統

中的食物鏈。此外，保護大嶼山的自然環境亦能造就生物多樣性。由於大嶼山

一直未被大規模開發，生態環境因而得以保存，使不同生物能夠在此棲息及孕

育。一個城市的成功指標，不僅在於經濟發展，也在於能否保育生態和保持生

物多樣性。保護大嶼山雖然犧牲了經濟利益（小惡），但保存了生態系統及孕育

生物的多樣性（大善）。這是一個更理想的城市發展藍圖。因此，筆者認爲保護

大嶼山的生態發展更符合道德要求。 
 

4. 然而，商界人士卻持相反意見，認為經濟發展比保育環境重要，而大嶼山是需

要發展的。他們提出，大嶼山發展計劃所帶來的不僅是「表面價值」的經濟利

益，更具有惠及市民和整體社會的長遠效益，有其「內在價值」。在經濟方面，

他們認為在「橋頭經濟」的帶動下珠三角地區與香港會有更緊密的連接，有助

吸引大量旅客來港，帶動相關產業如零售業、酒店業、飲食業的銷售和增長。

在社會方面，政府計劃打造並發展「東大嶼都會」，提供住宅、商業樓面和就業

機會，估計能容納 30 萬人。政府並且會興建天橋、隧道等交通配套以便利市

民。商界和政府都把大嶼山發展計劃視為長遠的投資，認為計劃有利帶動經濟

發展之餘，其更大的價值是改善人民生活質素，使社會走向現代化和國際化。

他們認為，發展計劃的長遠經濟和社會利益帶來的大部份是善的結果。為了發

展影響環境是無可避免的，但影響的層面和程度有限，故政商界視之為「小

惡」。在經濟「大善」和環境「小惡」的計算下，政商界認為應該發展大嶼山。

 
5. 筆者並不否定計劃會帶來長期的經濟利益，但與此同時，不應低估計劃對環境

造成長期性的負面影響，而這些破壞是不能逆轉的。例如，在大嶼山發展計劃

中建議通過填海興建人工島。這無疑能夠成為新的旅遊景點和吸引不同種類的

旅客，但在建設人工島背後卻破壞了中華白海豚的棲息地，危害到牠們的生

存。即使政府表示會興建海岸公園，將中華白海豚遷到當地繼續保育。然而，

                                                            
4 〈近看大嶼〉。香港電台「鏗鏘集」，2016 年 4 月 17 日。參網頁紀錄片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TSJ_j7lM74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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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發展過程中對生態造成的永久傷害，是無法還原的。2017 年 2 月 24 日，香港

大學一份研究報告指出，因為中華白海豚在珠三角的棲息地受到破壞，牠們正

面臨滅絕的危機。5  中華白海豚的例子説明，破壞環境所造成的並非小惡而是大

惡。對大嶼山原來的生態環境而言，這同樣是長期性的破壞。 
 

6. 另外，政府在宣傳大嶼山發展計劃時，不斷強調計劃包含可持續發展的元素。

例如，建議興建海岸公園、貝澳興建水牛保育中心、水口發展動物農莊、二澳

開辦農場體驗活動等，以達到環境、經濟和社會三方面的平衡發展。筆者認

為，大嶼山發展計劃難以實現可持續發展，甚至在計劃實行前已遇上困難。貝

澳本來有水牛四、五十頭，近年因為有人在此傾倒建築廢料，使水牛的數量下

降至十頭以下。這是由於環保署准許業主在私人土地傾倒建築廢料。這反映法

例出現漏洞，以及政府部門之間溝通不足。6  另外，政府原想將貝澳及水口分別

列為海岸保護區和具特殊科學生態價值地點，但因當地原居民的反對而擱置計

劃。這是因為原居民的業權、土地擁有權問題使政府喪失執法權。這顯示政府

提出的可持續發展的概念和計劃過於樂觀，可謂「未見其利，先見其害」。政府

在未實行大嶼山發展計劃前已經做不了環境保育工作，如何能夠在實行計劃以

後做更大的保育工作呢？顯然，政府只是紙上談兵。 
 

7. 我們也可以從義務論的角度分析大嶼山發展計劃的問題。羅斯（William D. 
Ross）在其提出的「表面義務」中，其中一種義務是公義。然而，政府在推行

計劃的過程中卻缺乏公義與公平。在大嶼山發展諮詢委員會中，不少委員是地

產商的代表，可能與大嶼山發展有利益衝突。7  政府一方面在大嶼山發展計劃中

大力宣傳可持續發展，另一方面卻容許代表地產商利益的人士進入諮詢委員

會。這使大嶼山發展計劃向經濟發展傾斜，對代表環境及社會層面的委員並不

公平，不利於可持續發展原則下環境、社會、經濟三方面的平衡發展。 
 

8. 筆者除了因為政府偏重發展，忽視環境的計劃感到痛心外，亦為大嶼山的歷史

文化因發展而漸漸被遺忘感到可惜。希望政府三思而後行，不要單單因為經濟

效益而犧牲寶貴的生態環境。 
   完    

(文章旨在呈現個別學生的倫理判斷，並不代表香港浸會大學或教育局立場。) 

                                                            
5 “A New Study by HKU Researchers Paints a Bleak Future for the Chinese White Dolphins in the Pearl River 
Estuar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24 February 2017. See webpage: https://www.hku.hk/press/press-
releases/detail/c_15971.html. 
6 〈近看大嶼〉。香港電台「鏗鏘集」，2016 年 4 月 17 日。參網頁紀錄片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TSJ_j7lM74M。 
7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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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紙二 

細讀〈保育？發展？從倫理(學)反思大嶼山發展計劃〉，找出作者的論點及理據。 

 

作者立場   

論證 1 (段 2) 

論點   

理據   

論證 2 (段 3) 

論點   

理據   

論證 3 (段 4) 

論點   

理據   

論證 4 (段 5) 

論點   

理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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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基礎程度 

 

作者的立場  作者認為在政府推岀的大嶼山發展計劃，環境保育較經濟發展重

要。 
論證 1 (段 2)  
論點 作者認為政府發展大嶼山計劃只重視土地的「工具價值」，著眼的

是經濟利益，而經濟利益只是一種「表面價值」，其重要性遠不及

大嶼山生態環境的「內在價值」。 
理據 價值論：大嶼山生態環境的「內在價值」高於發展的「表面價

值」。 
論證 2 (段 3)  
論點 保育大嶼山雖然犧牲了經濟利益（小惡），但保存了生態系統及生

物的多樣性（大善）。 
理據 行為效益主義：保育大嶼山的生態會帶來善的結果。 
論證 3 (段 4)  
論點 反駁商界認為發展大嶼山帶來經濟的「大善」和環境的「小惡」的

觀點。 
理據 行為效益主義：環境造成的破壞是不能逆轉的，是惡的結果。 
論證 4 (段 5)  
論點 大嶼山發展計劃提出的可持續發展元素難以實現。 
理據 環境倫理中可持續發展的價值。 
論證 5 (段 6)  
論點  政府容許代表地產商利益的人士進入諮詢委員會，使大嶼山發展計

劃向經濟發展傾斜，對代表環境及社會層面的委員不公平。 
理據  羅斯的「表面義務」中的公義。 

 

事實澄清例子: 

 (例如第 2 段)   
文章原文  例如，政府建議在梅窩興建戶外探險和水上樂園，設置玩樂設施推動旅遊

業，並計劃於大嶼山有科學生態價值的地方上建屋，滿足市民住屋的需

求。這說明政府只強調大嶼山土地的「工具價值」，看到的只是經濟效

益，忽略其生態系統的「內在價值」。 
值得澄清的地

方 
“看到的只是經濟效益”需要更多資料或証據去支持以上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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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進階程度 
 

作者的立場  作者認為在政府推岀的大嶼山發展計劃，環境保育較經濟發展重

要。 
論證 1 (段 2)  
論點 作者認為政府發展大嶼山計劃只重視土地的「工具價值」，著眼的

是經濟利益，而經濟利益只是一種「表面價值」，其重要性遠不及

大嶼山生態環境的「內在價值」。 
理據 價值論：大嶼山生態環境的「內在價值」高於發展的「表面價

值」。 
建議評論方向 政府發展大嶼山計劃中除了經濟，還有社會部份，例如建屋去滿足

市民住屋的需求。社會發展和環境保育的平衡同樣重要。 
論證 2 (段 3)  
論點 保育大嶼山雖然犧牲了經濟利益（小惡），但保存了生態系統及生

物的多樣性（大善）。 
理據 行為效益主義：保育大嶼山的生態會帶來善的結果。 
建議評論方向 用效益主義去討論環境保育是很有創意的論證。有些效益主義論者

提出，只看人類的利益是一種「物種論」（speciesism）。善的後果

應該包括生態系統及生物的利益。 
承論證一的討論，如果滿足社會需要，如住屋，也是同等重要，此

基於效益主義的論證或要重新衡量。 
論證 3 (段 4)  
論點 反駁商界認為發展大嶼山帶來經濟的「大善」和環境的「小惡」的

觀點。 
理據 行為效益主義：環境造成的破壞是不能逆轉的，是惡的結果。 
論證 4 (段 5)  
論點 大嶼山發展計劃提出的可持續發展元素難以實現。 
理據 環境倫理中可持續發展的價值。 
論證 5 (段 6)  
論點  政府容許代表地產商利益的人士進入諮詢委員會，使大嶼山發展計

劃向經濟發展傾斜，對代表環境及社會層面的委員不公平。 
理據  羅斯的「表面義務」中的公義。 
建議評論方向  從形式上看，地產商的代表進入諮詢委員會，便是經濟、社會、環

境三方面的平衡。地產商的代表參與會議既可以影響討論和議決，

在條款容許下，也可以把討論的內容知會自己的公司，在會議外進

行遊說工作。代表環境及社會層面的委員同樣會向公眾作遊說宣

傳。所以不能因此推論安排有欠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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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倫理教案 (十四) 

 

課題：商業及經濟倫理 

選文：〈從醫療美容集團事故探討美容中心欺騙行為背後的道德問題〉 

 〈健身中心不良營銷為何構成不道德行為？〉 

 

學習目標 

知識（Knowledge, K） 

K1. 認識商業倫理的相關概念。 

K2. 認識商業活動的道德判斷。 

 

技能 Skills (S) 

S1. 能應用規範倫理學的原則來分析商業行為。 

S2. 能夠指出文章作者立場、論點和論據。 

S3. 能夠從企業社會責任的角度提出道德論證。 

S4. 能夠表達自己對商業倫理案例的立場，並提出論證去支持自己立場。 

S5. 能夠回應他人的批評，為自己的立場辯護，以及在發現新的證據後，重新審視

自己的立場並作出合理的修正。 

 
價值觀和態度 Values and Attitudes (A) 

A1. 重視企業在賺取利潤時，亦需負上社會責任。 

A2. 尊重各持份者權利和利益。 

A3. 客觀持平，尊重證據。 

 

課時：十節課 (共 400 分鐘) 

資源︰文章、剪報和工作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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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時間及 

教學目標 

學與教活動  備註 

15 分鐘 

K1, S1, 

A1, A3 

教師選取或預先吩咐學生選取幾張有代表性的醫學美

容廣告。 

1. 吩咐學生分組選出： 

1.1   能增加光顧意欲的廣告 

1.2 誠實客觀的廣告 

1.3 誇張的廣告 

1.4 有技巧(美術/避免犯法)的廣告 

2. 吩咐學生找出廣告所傳遞的價值觀及其所帶來的

影響。 

用 投 映 片 展 示

或 將 硬 照 廣 告

貼在課室。 

25 分鐘 

K2, S1, 

S2, S3 

教師向學生派發一篇有關醫學美容的報道(例如附錄

一)。 

1. 學生自行閱讀報道。 

2. 分組以倫理學分析報道中的美容公司的行為是否

合乎道德： 

 社會契約論 

 公義論 

 持分者理論 

旨 在 重 溫 各 商

業 倫 理 理 論 ，

並 在 餘 下 課 節

才 進 行 深 入 討

論。 

 

第二、三節 

  簡易版   進階版 備註 
時間及 

教學目標 
學與教活動 時間及 

教學目標

學與教活動  

5 分鐘 
 

派發及簡介商業倫理

文章：〈從醫療美容集

團事故探討美容中心

欺騙行為背後的道德

問題〉 

5 分鐘 
 

派發及簡介商業倫理

文章：〈從醫療美容集

團事故探討美容中心

欺騙行為背後的道德

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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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分鐘 
K1 

教師講授閱讀文章技

巧。 
 先找出作者立場(通

常在首三段內)。 
 從標首句(首先、其

次 等)找 出 作 者 觀

點。 
 以段落為單位，找

出相關倫理角度。 

20 分鐘 
K1 

教師講授閱讀文章技

巧。 
 先找出作者立場(通

常在首三段內)。 
 從標首句(首先、其

次 等)找 出 作 者 觀

點。 
 以段落為單位，找

出相關倫理角度。 

引入導論 

5 分鐘 
K1, S1 

學生分為四組，各自

閱讀相關段落。 
第 1 組： 
功利主義 (第二段) 
 
第 2 組： 
義務論 (第五段) 
 
第 3 組： 
社會契約論 (第八段) 
 
第 4 組： 
持份者理論(第九段) 

10 分鐘 
K1, S1 

學生閱讀全文。 學 習 不 同

倫 理 角 度

的 相 關 內

容 、 結 構

和 關 鍵

詞。 

15 分鐘 
S2 

完成工作紙 1A 部分內

容。(各組只填寫自己

所屬段落部分)。 

20 分鐘 
S2 

完成工作紙 1B。  

15 分鐘 
K2, S2 

各組匯報，合力完成

整份工作紙 1A。 
 

10 分鐘 
K2, S2 

學生展示個人已完成

的工作紙。 
 

20 分鐘 
K2, A1, S5 

教師回饋 
1. 教師可就學生表現

作回饋，宜多正面

鼓勵和讚賞。 
2. 強 調 企 業 社 會 責

任。 

15 分鐘 
K2, A1, S5

教師回饋 
1. 教師可就學生表現

作回饋，宜多正面

鼓勵和讚賞。 
2. 強 調 企 業 社 會 責

任。 
3. 對個別表現優秀者

給予適當獎勵和表

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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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業及經濟倫理 
閱讀文章 
 

〈從醫療美容集團事故 
探討美容中心欺騙行為背後的道德問題〉 

 
1. 近年，醫學美容在香港日漸普及，並為美容業界帶來龐大的商機。很多人光顧

美容中心提供的所謂美容項目，因為愛美是人類的天性。不過，部份美容項目

其實未能達到預期效果。許多美容中心的員工清楚知道銷售項目的問題，但他

們仍然游說顧客購買那些具風險的項目，因而引致醫療事故。這些事故引起社

會大眾關注那些提供醫學美容的企業。例如， 2012 年一所醫學美容集團發生嚴

重事故，釀成一人死亡及兩人永久傷殘，事件再次引起社會廣泛討論。 
 

2. 從效益主義的視角看，該醫學美容集團的行為是不道德的。首先，效益主義指

出，當某些行為能為所有相關的人帶來最大的善的後果，人應該實行那些行

為。在該醫學美容集團的個案，雖然集團能夠在短期內透過欺騙顧客去出售無

用的或具風險的美容項目以謀取利益，但是當事故發生或媒體揭發集團的不良

銷售手法後，公眾便會知悉這只是一個騙局，並會對醫學美容失去信心。當大

家不再信任美容中心，便會停止購買那些所謂美容項目。最終，顧客的數量會

減少，長遠而言美容中心的利潤也會下降。此外，假如顧客察覺所光顧的美容

項目沒有用處，他們會作出舉報及要求賠償。假如顧客因為接受不當的醫療程

序而受到傷害，後果也可以非常嚴重。 
 

3. 我的朋友以義務論反駁我的觀點。他表示，在美容誤殺案中的涉事醫生沒有打

算傷害相關顧客。這只是一場意外，該名醫生是無辜的。我們先談談義務論的

觀點。義務論的基本假設是：後果不應影響我們判斷某些行為或某人是否合乎

道德，而道德標準應取決於行為本身。當我的朋友用此理論和我爭辯時，他堅

持該名醫生的意圖是良善的，沒有想過去傷害相關顧客。然而，我們仔細想

想，該名醫生渴望賺取更多金錢，因而進行高風險但沒有效用的醫療程序，其

實已是心懷惡念。因此，假如我們用義務論分析該個案，集團的行為依然是錯

的，理由是他們意圖欺騙顧客，而欺騙根本就是不道德的行為。 
 

4. 由此可見，該醫學美容集團的欺騙行為會帶來很大的痛苦。從效益主義的角度

來說，集團在短期內也許可以透過銷售美容項目去賺取金錢。長遠而言，顧客

不會再信任它們，最終集團的利潤會因顧客的數量減少而下降。此外，這些醜

聞會對業界的聲譽產生負面的影響。當比較長期和短期的影響時，我們可以看

到美容中心的欺騙行為所帶來的惡比善更多。如果業界能夠撥亂反正，提供安

全和有效的服務，顧客既可受惠，美容中心也可吸引新的顧客並獲得更高的利

潤。這樣便會帶來最大的善。因此，我們從效益主義分析此個案，該醫學美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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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團的欺騙行為絕對是不道德的。 
 

5. 另外，羅斯（William D. Ross）提出的表面義務（prima facie duty）強調不作惡

和不傷害（non-maleficence and non-injury）。可是，很多美容中心都忽視兩者的

重要性，而且繼續欺騙及傷害顧客。我們可以看到，美容中心的不良銷售手法

違反了表面義務的原則。所以，從表面義務的視角看，上述行為也可以被視為

不道德。 
 

6. 我的朋友接著提岀新的論點。他認為，商業機構不同於人類，因而可以不遵從

後者的道德標準。然而，企業的商業活動事實上也有其內在的權利和義務，例

如對僱主忠誠、對僱員守信、合理地對待顧客等。此外，商業機構應以誠待

人，包括在廣告中如實陳述產品或服務的內容。即使在生產或提供服務的過程

中犯錯，尤其是涉及安全問題的情況下，也應勇於承認，並盡可能糾正錯誤。

不過，實際情況是很多美容中心刻意向顧客隱瞞事實，甚至欺騙顧客。根據消

費者委員會的數據，2014 年約有 1,140 宗涉及醫學美容的投訴。明顯地，這是

一個重要的社會議題。美容中心不單沒有在廣告中完整地說明美容項目的利

弊，更拒絕承認所犯的錯誤。因此，只要美容中心仍然以不良的銷售手法謀取

暴利，上述的不道德行為將會持續下去。 
 

7. 或許有人會認為，那些美容中心只是上市集團的成員機構，股東向企業及其業

務提供資金以換取利益，而企業的責任只是利用這些資源從事增加股東利潤的

商業活動。因此，那些人認為商業機構可以忽略道德問題，以達到利益的最大

化。 
 

8. 然而，從社會契約論（social contract theory）的視角看，商業機構除了照顧股東

的利益，亦應重視顧客及公眾的利益，因為它們不是賺錢機器。社會契約論指

出，商業機構在進行商業活動時，其實也在享用社會資源，例如在物流層面便

會使用基建、運輸、通訊等公共資源。所以，公眾期望商業機構除了在稅務方

面對社會作出貢獻，進行商業活動時也不應損害公眾利益，並應承擔企業的社

會責任。同時，從以人為焦點的進路（person-focused approach）看，不道德的

企業行為源自不道德的個人，問題在於企業是否有良好的制度遏止員工的不道

德行為。為了避免這些不道德的行為，商業機構需要對員工進行嚴格的監督。

所以，業界應制定嚴格的專業守則，清楚說明哪些行為不可以接受，並透過培

訓確保員工明白有關道德規範，明白公眾對他們的期望。在上述醫學美容事故

中，即使該美容中心的員工清楚知道那些項目的問題，他們仍然向顧客銷售具

風險的項目；就商業倫理而言，他們應該告訴顧客有關服務的細節及風險。相

反，該集團以瞞騙手法銷售美容項目謀利，是極不道德的行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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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再者，從持份者理論（stakeholder theory）的視角看，商業機構也應承擔企業的

社會責任。弗里曼（R. Edward Freeman）提出，持份者是指那些「可以影響組

織目標或受其影響的任何團體或個人。」因此，如果我們應用上述理論去看醫

學美容個案，美容中心在賺取利潤的同時，也應履行社會責任，顧及消費者的

生命安全。不過，事實是它們的欺騙行為不但損害社會利益，而且令顧客蒙受

金錢損失和生命受到嚴重傷害。這顯示美容中心只關心自身的企業利益，沒有

兼顧社會上其他持份者的利益，所以其欺騙行為是不道德的。 
 

10. 總括而言，當我們應用效益主義、義務論、社會契約論或持份者理論去作出分

析，該醫學美容集團的欺騙行為都是不道德的。政府應盡快建立一個健全的制

度去規管醫學美容，並監察美容業界的不良銷售手法。 
 

   完    
 

(文章旨在呈現個別學生的倫理判斷，並不代表香港浸會大學或教育局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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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紙 1A (基礎程度) 

 

作者的立場  作者認為醫療美容集團的行為是不道德的。 
論證 1  
論點 當大家不再信任美容中心，便會停止購買那些所謂美容項目。顧客

的數量會減少，長遠而言美容中心的利潤也會下降。顧客因為接受

不當的醫療程序而受到傷害，後果非常嚴重。 
理據 行為效益主義：當某些行為能為所有相關的人帶來 大的善的後

果，人應該實行那些行為。 
論證 2  
論點 美容集團的行為是錯的，理由是他們意圖欺騙顧客，而欺騙根本就

是不道德的行為。 
理據 義務論：道德標準取決於行為本身。 
論證 3  
論點 醜聞會對業界的聲譽產生負面的影響，美容中心的欺騙行為所帶來

的惡比善更多。 
理據 行為效益主義：當某些行為能為所有相關的人帶來 大的善的後

果，人應該實行那些行為。 
論證 4  
論點 美容中心欺騙及傷害顧客，是不道德的行為。 
理據 表面義務：不作惡和不傷害。 
論證 5  
論點 美容中心刻意向顧客隱瞞事實，甚至欺騙顧客。 
理據 企業有其權利和義務，例如對僱主忠誠、對僱員守信、合理地對待

顧客等。 
論證 6  
論點 商業機構除了照顧股東的利益，亦應重視顧客及公眾的利益。 
理據 社會契約論：商業機構在進行商業活動時，其實也在享用社會資

源。公眾期望商業機構承擔企業的社會責任。 
論證 7  
論點  美容中心只關心自身的企業利益，沒有兼顧社會上其他持份者的利

益，所以其欺騙行為是不道德的。 
理據  持份者理論：商業機構應承擔企業的社會責任。 



234 
 

工作紙 1B (進階程度) 

請同學分組完成相關內容 

作者的立場  作者認為醫療美容集團的行為是不道德的。 

論證 1   

論點  當大家不再信任美容中心，便會停止購買那些所謂美容項目。顧客

的數量會減少，長遠而言美容中心的利潤也會下降。顧客因為接受

不當的醫療程序而受到傷害，後果非常嚴重。 

理據  行為效益主義：當某些行為能為所有相關的人帶來 大的善的後

果，人應該實行那些行為。 

建議評論方向  從行為效益主義看，這個案例的重點應在於美容中心提供的醫療美

容項目能否為顧客（相關的人）帶來善的結果。美容集團是否有顧

客和利潤，不是此倫理學個案的重點。 

論證 2   

論點  美容集團的行為是錯的，理由是他們意圖欺騙顧客，而欺騙根本就

是不道德的行為。 

理據  義務論：道德標準取決於行為本身。 

推理步驟： 

1. 欺騙是個案中美容中心的行為背後所持守的行事原則。 
2. 假設所有人都以欺騙為行事原則。 
3. 人人欺騙的世界理論上不可能存在，因為沒有基本互信的社會

不能運作。 
4. 縱使人人為了避免受騙而不相往來，多數人不願在這種狀態生

活。 
5. 所以欺騙是不道德。 

論證 3   

論點  醜聞會對業界的聲譽產生負面的影響，美容中心的欺騙行為所帶來

的惡比善更多。 

理據  行為效益主義：當某些行為能為所有相關的人帶來 大的善的後

果，人應該實行那些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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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評論方向  問題同上。從行為效益主義看，這個案例的重點應在於美容中心提

供的醫療美容項目能否為顧客提供安全和有效的服務（善的結

果）。美容中心的聲譽不是此倫理學個案的重點。 

論證 4   

論點  美容中心欺騙及傷害顧客，是不道德的行為。 

理據  表面義務：不作惡和不傷害。 

論證 5   

論點  美容中心刻意向顧客隱瞞事實，甚至欺騙顧客。 

理據  企業有其權利和義務，例如對僱主忠誠、對僱員守信、合理地對待

顧客等。 

論證 6   

論點  商業機構除了照顧股東的利益，亦應重視顧客及公眾的利益。 

理據  社會契約論：商業機構在進行商業活動時，其實也在享用社會資

源。公眾期望商業機構承擔企業的社會責任。 

論證 7   

論點  該醫學美容集團的員工清楚知道那些項目的問題，他們仍然向顧客

銷售具風險的項目。 

理據  社會契約論中以人為焦點的進路（person‐focused approach）：不

道德的企業行為源自不道德的個人。 

建議評論方向  社會契約論中以人為焦點的進路強調，尤其是大規模的企業應該確

保它的員工知悉公司的價值觀及專業操守，出問題時不得用前線員

工操守與企業道德水平之間有差異作開脫。如果企業負責人本身已

將道德拋諸腦後，此進路未必合用。 

論證 8   

論點  美容中心只關心自身的企業利益，沒有兼顧社會上其他持份者的利

益，所以其欺騙行為是不道德的。 

理據  持份者理論：商業機構應承擔企業的社會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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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五節 

時間及 
教學目標 

學與教活動 

10 分鐘 
K1 

教師將學生分為兩組，並分別派發以下資料： 
 
資料一： 
一名女市民光顧美容公司時，職員涉嫌以不良手法推銷產品，更訛稱女

事主面部及頸部有傳染性疾病，若不接受公司推介的療程便會演變成癌

症。事主因擔心健康， 後答應購買價值 9 萬元的美容服務。其後她自

行求醫，發覺自己並無患癌風險。 
 
你認為上述公司有否履行它的社會責任？試從商業倫理的角度提出理據

支持你的答案。 
 
資料二： 
傳媒早前揭發一間健身公司誘導輕度智障人士簽下不同合同，更帶他借

高利貸以繳交合約費用，令其前後欠債近二十萬。 
 
你認為上述公司有否履行它的社會責任？試從商業倫理的角度提出理據

支持你的答案。 
20 分鐘 
K1, S1 

學生試從企業持份者模式和社會契約論來分析題目，並試完成工作紙二

A 和二 B。 

15 分鐘 
K1, K2 

各組匯報，完成工作紙二的餘下部分。 

15 分鐘 
S2 

學生閱讀文章： 
〈健身中心不良營銷為何構成不道德行為？〉 

20 分鐘 
K1, A1 

教師分析論文要點，並教授截取要點技巧。 

 

第六節 (進階教學) 

時間及 
教學目標 

學與教活動 

5 分鐘 派發工作紙二 C 
15 分鐘 
K1,K2 

教師教授段落結構技巧及續寫內容。 
(標首句 + 定義 + 個案分析 + 結論) 

20 分鐘 
K1,K2 

學生完成工作紙二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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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紙二 A  

資料一： 

一名女市民光顧美容公司時，職員涉嫌以不良手法推銷產品，更訛稱女事主面部及

頸部有傳染性疾病，若不接受公司推介的療程便會演變成癌症。事主因擔心健康，

後答應購買價值 9 萬元的美容服務。其後她自行求醫，發覺自己並無所稱的患癌

風險。 

你認為上述公司是否履行了它的社會責任？試從商業倫理的角度提出理據支持你的

答案。 

 

試從以下的倫理角度，列舉相關論點和內容。 

倫理角度  定義  相關論證 (可點列) 

社會契約論  社會契約要求企業遵守公義和基本

人權作為契約的核心條件。企業的

行為倘若違反公義與人權，便是不

道德。其次，在社會契約的規範之

下，還有一種稱為「引申責任」，

為成員的行為提供具體的指引。這

些引申責任包括個人與公司之間的

協議、各種合約及法例等。假如企

業對社會的責任與對股東的責任之

間出現衝突，可以引用基本責任和

引申責任排列優次，而以基本責任

為先。 

(接納任何有理據的答案) 

企業持份者

模式 
企業的持分者包括：企業擁有人、

管理層、僱員、供應商、消費者、

競爭對手及企業身處的社區等。企

業應保障上述持份者的利益，或至

少不損害他們的利益。當不同持份

者的利益發生衝突時(如股東和消

費者有利益衝突，或股東和競爭對

手有利益衝突) ，企業有責任去平

衡各方利益。 

(接納任何有理據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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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紙二 B 

資料二： 

傳媒早前揭發一間健身公司誘導輕度智障人士簽下多張合同，更帶他借高利貸以繳

交合約費用，令其前後欠債近二十萬。 

你認為上述公司有否履行其社會責任？試從商業倫理的角度提出理據支持你的答

案。 

 

試從以下的倫理角度，列舉相關論點和內容。 

倫理角度  定義  相關論證 (可點列) 

社會契約

論 
社會契約要求企業遵守公義和基

本人權作為契約的核心條件。企

業的行為倘若違反公義與人權，

便是不道德。其次，在社會契約

的規範之下，還有一種稱為「引

申責任」，為成員的行為提供具

體的指引。這些引申責任包括個

人與公司之間的協議、各種合約

及法例等。假如企業對社會的責

任與對股東的責任之間出現衝

突，可以引用基本責任和引申責

任排列優次，而以基本責任為

先。 

(接納任何有理據的答案) 

企業持份

者模式 
企業的持分者包括:企業擁有人、

管理層、僱員、供應商、消費

者、競爭對手及企業身處的社區

等。企業應保障上述持份者的利

益，或至少不損害他們的利益。

當不同持份者的利益發生衝突時

(如股東和消費者有利益衝突，或

股東和競爭對手有利益衝突) ，企

業有責任去平衡各方利益。 

(接納任何有理據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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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紙二 C  (學生版) 

請學生續寫指定段落： 

一、分析個案件內容，深入事件本質 

雖然企業與人類不一樣，沒有個體理性，但企業的行為和決定就是一群有理智的人

作出的決定，社會契約論就要求企業與人一樣遵守人權與公義。 

 

論證 1  內容 

A. 論點  企業應和人一樣遵守人權和公義。 

B. 理據  企業由人組成，其行為和決定是由一群有理智的人所作出的決

定。 

C. 倫理角度  社會契約論。 

 

試從社會契約論角度續寫： 

首先/其次/再者/另外，從社會契約論而言，商業機構也可視為是一個企業公民，也

是社會契約簽訂者之一。為了得到社會的支援，例如法律保障、運輸基建、人才培

訓和設施供應等，企業公民同樣需要接受一些限制，為整個社會的福祉負上責任，

例如履行公義和尊重基本人權。假如企業不負社會責任，只顧牟取 大利潤，對社

會的個別公民或其他企業公民造成傷害，它就是違反契約，應受到懲治，甚至被取

消企業公民的資格。 
個案中，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屬違反契約，

行為實不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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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集中以倫理角度出發，續寫指定段落： 

 

論證 2  內容  續寫內容 

A. 論點  企業在獲利同時，有責任考慮對

環境和社會的影響，並需以不同

方式回饋社會。 

(1)利用智障人士智力缺憾和無知

來謀取利益，行為本身為惡行。 

(2) 傳銷手法近同欺騙，隱瞞合約

內容等同說謊，未能通過道德律。

B. 理據  一些快餐店會聘請輕度智障人

士，希望提供職業訓練和謀生機

會。 

 

C. 倫理角度  義務論  義務論 

 

例如： 

從義務論去看，營運期間企業有其權利去賺取利益，但在獲利的時候企業亦會耗費

大量的社會資源，如人力資源、公共設施等，因此企業有責任在營運時考慮其行為

對環境及社會的影響，以不同方式不同程度回饋社會。 

 

從義務論角度出發，該理論強調道德在於行為本身對與錯，不受其後果影響。 

個案中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故其行為不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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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紙二 C (教師版) 

請學生續寫指定段落： 

論證 1  內容  續寫內容 

A. 論點  企業應和人一樣遵守人權和公義  補充社會契約論定義和

說明。 

B. 理據  企業由人組成，其行為和決定是由一群

有理智的人所作的決定。 
就案例內容集中分析商

業行為的道德性。 

C. 倫理角度  社會契約論   

 

例如 

雖然企業不同於人類一樣有個體的理性，但企業的行為和決定是由一群有理智的人

作出的，社會契約論就要求企業與人一樣遵守人權與公義。 

 

首先/其次/再者/另外，從社會契約論而言，商業機構也可視為是一個企業公民，也

是社會契約簽訂者之一。為了得到社會的支援，例如法律保障、運輸基建、人才培

訓和設施供應等，企業公民同樣需要接受一些限制，為整個社會的福祉負上責任，

例如履行公義和尊重基本人權。假如企業不負社會責任，只顧牟取 大利潤，對社

會的個別公民或其他企業公民造成傷害，它就是違反契約，應受到懲治，甚至被取

消企業公民的資格。個案中顧客為公民，健身公司與社會立下契約，有責任保障顧

客權利。惟健身公司為求利益，利用顧客智力缺陷，不擇手段地傷害顧客利益，屬

違反契約，行為實不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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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題結構分析 

標首句  首先/其次/再者/另外，從社會契約論而言 

定義  商業機構也可視為是一個企業公民，也是社會契約簽訂者之一。為

了得到社會的支援，例如法律保障、運輸基建、人才培訓和設施供

應等，企業公民同樣需要放棄一些自由，為整個社會的福祉負上責

任，例如履行公義和尊重基本人權。假如企業不負社會責任，只顧

牟取利潤，對社會的個別公民或其他企業公民造成傷害，它就是違

反契約，應受到懲治，甚至被取消企業公民的資格。 

個案分析  案件中顧客為公民，健身公司與政府立下契約，有責任保障顧客權

利。惟健身公司為求利益，利用顧客智力缺陷，不擇手段地傷害顧

客利益， 

結論  屬違反契約，行為實不道德。 

 

續寫指定段落： 

論證 2  內容  續寫內容 

A. 論點  企業在獲利同時，有責任考慮對環

境和社會的影響，並需以不同方式

回饋社會。 

(1)利用智障人士智力缺憾和無知

來謀取利益，行為本身為惡行。 

(2) 傳銷手法近同欺騙，隱瞞合約

內容等同說謊，未能通過道德

律。 

B. 理據  一些快餐店會聘請輕度智障人士，

希望提供職業訓練和謀生機會。 
 

C. 倫理角度  義務論  義務論 

 

例如： 

從義務論去看，營運期間企業有其權利去賺取利益，但在獲利的時候企業亦會耗費

到量的社會資源，如人力資源、公共設施等，因此企業有責任在營運時考慮其行為

對環境及社會的影響，以不同方式不同程度回饋社會。 

 

從義務論角度出發，該理論強調道德在於行為本身對與錯，不受其後果影響。個案

中企業有其權利去賺取利益，然而利用智障人士智力缺憾和無知來謀取利益，行為

本身為惡行。傳銷手法近同欺騙，隱瞞合約內容等同說謊，未能通過道德律，故其

行為不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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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業及經濟倫理 

閱讀文章 

 

〈健身中心不良營銷為何構成不道德行為？〉 

 

1. 2015 年，報章報道一間健身中心誘騙輕度智障人士簽下不同合約，更帶受害者

借高利貸以繳交合約費用，令受害人前後欠債近二十萬。1 我十分驚訝。上網搜

索更深入的報道，發現原來這並不是單一個案。早在 2011 年，消費者委員會就

在《選擇月刊》中提出愈來愈多健身中心以不良銷售手法推銷健身合約。2  在
2016 年，消費者委員會更指出有關健身中心的投訴數字在 2015 年創新高。3 某
些個案中的受害者更被捉著手簽合約。沒有接觸倫理學以前，對這些新聞我最

多說一句：「怎麼這樣做生意？」現在我看到這些報道，脫口而出作了一個判

斷：「這些健身中心真是不道德。」和我一起看新聞的妹妹不明所以，說一間健

身中心並非有情感理智的人，哪裡有道德義務？ 
 

2. 我先向妹妹解釋，雖然企業不同於個人，但企業的行為和決定就是一群有理智

的人作出的決定。社會契約論就要求企業與人一樣遵守人權和公義。道德的規

限有時與法律相似，但亦可以在法律以外提出道德的要求。從義務論去看，企

業在營運期間有其權利去賺取利益，但在獲取利益的同時企業亦會耗費到大量

的社會資源，如人力資源、公共設施等。因此，企業有責任在營運時考慮其行

為對環境及社會的影響，以不同方式和不同程度回饋社會。這就是企業的社會

責任。這便是對企業在法律以外的道德要求。 
 

3. 就這次事件的個案而言，該健身中心就沒有履行企業的社會責任。個案裡的受

害者智力有缺陷，是社會上的弱勢社群。在今天，社會上已經有一些共識，期

待有能力的企業幫助他們重新融入社區。例如，一些快餐店會聘請輕度智障人

士，為他們提供一個職業訓練及謀生的機會。倫理學家羅斯（William D. Ross）
提出的表面義務，包括不作惡（non-maleficence）和不傷害（non-injury）。上述

健身中心不但沒有嘗試幫助受害人，反而利用其缺陷去賺取利益，已是不道德

的表現。不僅如此，健身中心對心智健全人士所採用的營運手段，如隱瞞合約

內容、濫收附加費等，都直接損害消費者的權益，也是沒有履行企業責任的義

務。 

                                                            
1 〈健身中心涉伙財務中介，誘智障男借逾 30 萬〉。《明報》2015 年 12 月 30 日。參網頁

https://news.mingpao.com/pns/dailynews/web_tc/article/20151230/s00002/1451411942380。 
2 〈「試做？試玩？」美容健身隨時中招〉。《選擇月刊》464 期，2015 年 6 月 15 日。參網頁

https://www.consumer.org.hk/ws_chi/choice/464_12。 
3 〈消委會點名譴責 California Fitness 高壓營銷，倡議冷靜期保消費權益〉。2016 年 4 月 28 日。參網頁

https://www.consumer.org.hk/ws_chi/consumer_alerts/malpracticesshoplist/fitnes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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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再從效益主義的視角來看，健身中心的行為無疑造成了不少惡的後果，也是不

道德的。最直接的惡是，事主蒙受金錢上的損失。在本個案中，事主被財務公

司上門追債，甚至入禀控告他。可以想像，這會為事主帶來精神和情緒上的困

擾。近年，這些不良營銷手法在社會上盛行，強迫顧客購買服務的情況愈來愈

猖獗，令更多的消費者蒙受不必要的損失。同時，不良營銷會使消費者對購買

類似健身服務失去信心，這會損害整個業界的聲譽。這些不當行為雖然能為企

業帶來一些短期利益，但長期來說不良營銷手法對事主、業界，以及整體社會

會造成廣泛的不信任。因此，這些健身中心的行為是不道德的。 
 

5. 從商業倫理的價值看，健身中心在經營手法上違反了公義（justice）。在不同的

案件中，各事主面對的是同一狀況：在當時事主表明自己無意購買服務，但職

員仍不讓他們離去，並以高壓的推銷手法去迫使事主簽下合約。以上述事件為

例，當事主向健身中心職員說明他沒有足夠金錢支付服務費用，職員卻不讓他

離開，反而教他申請信用卡和進行信用卡透支，後來更教唆他向多間財務公司

借錢。一來受害者有智力障礙，難以了解合約內容和進行借貸的後果。因此，

健身中心職員是否能夠就合約內容向事主作出詳細解釋，令事主在掌握資訊的

情況下簽合約，是頗成疑問的。二來健身中心的行為涉及多種不合理的經營手

法，例如恐嚇當事人、無故扣留當事人身份證、信用咭等私人物件。企業這些

行為已經構成法律責任。限制事主離開健身中心更是損害其基本人權。社會契

約理論指出，企業的行為倘若違反公義與人權，便是不道德的。由此推論，健

身中心的不良營銷手法是不道德的。 
 

6. 此外，健身中心也違反了商業倫理另一項重要價值──說真話（truth telling）。在

新聞事件的個案，健身中心職員分別以教練離職需重簽新約、不買堂就違約等

理由，迫使事主前前後後簽下廿份合約。事實上，在事主簽下第一份服務合約

的時候，健身中心職員並未向事主說明上述的情況需要重新簽約。在其他的個

案，亦有健身中心的合約條款內容不明的情況。例如，職員只重覆優惠、健身

計劃內容，但合約上卻沒有明確列明賠償及退款細則，造成合約的漏洞。1  這
樣，假如健身中心倒閉，消費者便得不到合理的賠償，甚至沒有文件的根據去

要求賠償。健身中心以隱瞞部分事實或潛在漏洞，去換取消費者信任簽下合

約，是一種不說真話、隱瞞真相的表現，違反了企業的基本道德原則，是不道

德的行為。 
 

7. 我向妹妹解釋，道德標準在不同地方也許在概念上有些微差異，但就企業道德

而言則大同小異。總的來說，企業不能不擇手段去獲取暴利，而應該在製作、

銷售及宣傳手法上考慮到消費者的利益。中國古籍有云：「君子愛財，取之有

                                                            
1 〈健身中心銷售手法詬病未除，消費者慎防誤墮預繳陷阱〉。2016 年 10 月 17 日。參網頁

https://www.consumer.org.hk/ws_chi/news/press/480/fitness‐centre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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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當時的「道」為仁義之道，雖然其意義未必等同今天的「道德」的含

意，但所說的都是走正路、守原則。因此，就算企業不是一個個體，它應該受

到道德價值所規範。 
 

8. 這頭說罷，那頭看到妹妹低頭把玩著手指，也不知道她的腦子聽進了多少，但

我自己卻是講得津津有味。 
 

   完    

 
(文章旨在呈現個別學生的倫理判斷，並不代表香港浸會大學或教育局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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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基礎程度 

 

作者的立場  作者認為該健身中心是不道德的。 

論證 1   
論點  健身中心利用智障人士的缺陷去賺取利益，是不道德的行為。 

理據  義務論：表面義務中的不作惡和不傷害。 
論證 2   
論點  健身中心不正當的營運手段（如隱瞞合約內容、濫收附加費等），

損害消費者的權益。 
理據  義務論：表面義務中的不作惡和不傷害。 
論證 3   
論點  健身中心造成了不少惡的後果，包括事主蒙受金錢損失、損害整個

業界的聲譽，及對整體社會造成廣泛的不信任。 
理據  效益主義：當某些行為或規條能為每一個人帶來 大的善或快樂，

人應該實行該行為或遵從該規條。 
論證 4   

論點  健身中心職員教唆智障人士申請信用卡和進行信用卡透支，及向多

間財務公司借錢。 
理據  商業倫理的價值：公義。 
論證 5   
論點  健身中心涉及多種不合理的經營手法（例如恐嚇當事人、無故扣留

當事人身份證、信用咭等私人物件），及限制事主離開健身中心。

理據  不合理的經營手法違反公義的原則，限制事主離開健身中心違反人

權中人身自由的原則。 
論證 6   
論點  健身中心職員以各種理由誘使智障人士簽下廿份合約。 
理據  商業倫理的價值：說真話。 
論證 7   
論點  健身中心的合約條款內容不明，沒有明確列明賠償及退款細則。 
理據  商業倫理的價值：說真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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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進階程度 

 

作者的立場  作者認為該健身中心是不道德的。 

論證 1   

論點  健身中心利用智障人士的缺陷去賺取利益，是不道德的行為。 

理據  義務論：表面義務中的不作惡和不傷害。 

論證 2   

論點  健身中心不正當的營運手段（如隱瞞合約內容、濫收附加費等），

損害消費者的權益。 

理據  義務論：表面義務中的不作惡和不傷害。 

建議評論方向  這個論點也可以分別從持份者理論和社會契約理論的角度加以評

論。 

‐ 從持份者理論看，健身中心只重視股東的利益，忽略消費者的

權益。就商業倫理而言，這是不道德。 

‐ 從社會契約理論看，健身中心違反一般商業活動中合理和公平

的做法。對消費者隱瞞合約內容，向消費者濫收附加費是不合

理和不公平的做法。 

論證 3   

論點  健身中心造成了不少惡的後果，包括事主蒙受金錢損失、損害整個

業界的聲譽，及對整體社會造成廣泛的不信任。 

理據  效益主義：當某些行為或規條能為每一個人帶來 大的善或快樂，

人應該實行該行為或遵從該規條。 

論證 4   

論點  健身中心職員教唆智障人士申請信用卡和進行信用卡透支，及向多

間財務公司借錢。 

理據  商業倫理的價值：公義 

建議評論方向  這個論點也可以從社會契約理論的角度加以評論。從社會契約理論

看，健身中心的職員利用智障人士的弱點去牟利，違反社會對商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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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的理解和期望，即儘管賣方完成買賣的程序，售賣貨品或服務

必須符合公義的原則。 

論證 5   

論點  健身中心涉及多種不合理的經營手法（例如恐嚇當事人、無故扣留

當事人身份證、信用咭等私人物件），及限制事主離開健身中心。

理據  社會契約理論：不合理的經營手法違反公義的原則，限制事主離開

健身中心違反人權中人身自由的原則。 

論證 6   

論點  健身中心職員以各種理由誘使智障人士簽下廿份合約。 

理據  商業倫理的價值：說真話。 

建議評論方向  這個論點也可以分別從持份者理論和社會契約理論的角度加以評

論。 

‐ 從持份者理論看，健身中心只重視股東的利益，忽略消費者的權

益。在商業倫理而言，這是不道德。 

‐ 從社會契約理論看，健身中心違反一般商業活動中合理和公平的

做法。以各種理由誘使智障人士簽下廿份合約是不合理和不公平的

做法。 

論證 7   

論點  健身中心的合約條款內容不明，沒有明確列明賠償及退款細則。 

理據  商業倫理的價值：說真話。 

建議評論方向  這個論點也可以分別從持份者理論和社會契約理論的角度加以評

論。 

‐ 從持份者理論看，健身中心只重視股東的利益，忽略消費者的權

益。在商業倫理而言，這是不道德。 

‐ 從社會契約理論看，健身中心沒有明確列明賠償及退款細則，違

反商業活動中所有合約應對買賣雙方公平的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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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八節 

反思連鎖速食時裝店是否合符道德。 

時間及 
教學目標 

學與教活動  備註 

5 分鐘 
K1 

展示新聞圖片/播放新聞短片，以引起關注，例如搜尋

「速食時裝」、「血汗工廠」等。 
 
內容需要大致涵蓋製衣工場的工作環境 (例如室溫、危

險化學品)、工時、假期、工資、工傷處理及相關跨國

公司的財政狀況。 
 

教 師 提 醒 學 生

需 留 意 報 道 是

否 客 觀 ， 以 及

持 續 關 注 相 關

企 業 有 否 作 出

改善。 

5 分鐘 
 

派發公開試試題 (2015 Q6) 
據報道，孟加拉有些工廠以低薪聘用大量兒童勞工，

為西方企業生產名牌產品。藉此，西方企業可以賺取

豐厚的利潤。可是，這些兒童勞工每週只可以休息半

天，而且工廠的工作環境惡劣，對工人的安全構成危

險。報道又指出，這些兒童勞工仍然願意到這些工廠

工作，因為他們希望賺取更多金錢，改善生活。 
 
你認為上述工廠和西方企業是否履行了它們的社會責

任？試從商業倫理的角度提出理據支持你的答案。 
 

 

30 分鐘 
S1, S3, S4 

學生試完成部份題目 教 師 可 為 能 力

稍 遜 者 講 解 考

評 要 求 或 論

點。 
20 分鐘 
K2, S1, 

S3, S4, S5 

派發評卷指引 
學生分組，同儕互相批改，並每組選取優秀答題一

份，向全班展示。 

若 組 內 出 現 多

份 部 份 段 落 優

異 答 題 ， 學 生

可 只 展 示 段

落。 
20 分鐘 

K3 
教師展示各等級範文，講授審題、答題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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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作共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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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學生作業旨在呈現個別學生的倫理判斷，並不代表教育局或任何學校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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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十節 

學生自創考題和評分指引 

時間及 
教學目標 

學與教活動  備註 

 課前準備： 
 
1. 學生分為若干組，準備一則和商業倫理相關的剪

報。 
2. 教師課前告訴學生剪報內容將用作設計考題之

用。 
3. 教師準備歷年公開試試題供學生參考。 

自創考題和評分

指引目的在於讓

學生更深入了解

相關考評內容，

也能及早發現學

習盲點。 

15 分鐘 
K3,S1 

教師展示剪報示範、考題設計和評分參考，著學生就

剪報進行相關設計。 
作為學生參考例

子，教師可事前

印予學生。 
20 分鐘 
K4, K5 

各人就剪報內容作簡介，並在組內達成共識，選取一

則剪報。 
 
事實： 
道德爭議點： 
相關的倫理學理論： 
預計作答者表現： 

提醒學生所選報

章將用作考題設

計，在內容上宜

慎重。可運用之

前課堂所學，為

報章內容作倫理

角度的劃分，如

從義務論、持份

者理論等，看是

否有足夠的討論

空間。 
20 分鐘 

K3 
學生設計考題、評分參考。  

15 分鐘 
K3 

分組匯報，介紹設計理念、預計同學表現，展示設計

成果。 
 
教師亦可先收集考題，潤飾後給予其他組別作小測之

用，考慮在抹去個人資料之後讓出題的學生知悉及評

論同學之表現，甚至提出跟進學習活動。 

 

10 分鐘 
K2, K3, 
S1, S2 

教師總結。 
教師提醒學生道德判斷在學習商業及經濟倫理課題的

角色，學生可以連繫其他科目之所學，例如相關法律

法規、社會發展、經濟理論、教育的作用、企業社會

責任、法定和志願團體等角度，以便對課題建立更立

體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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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為剪報例子： 

 

小店面臨淘汰 屋邨居民難以選擇 

撮寫自本地報章  
 
港府 2005 年將大部分公屋商場與居屋商場私有化，交由上市物業管理公司管理。 

不少小商戶被迫搬到人流較少的舖位承擔較高租金，甚至結業了事。沙田禾輋邨禾

輋廣場糖果廊被迫遷往場三樓人流稀疏、面積較小的舖位，還要繼續繳交與搬遷之

前相等的市值租金，戶主惟有考慮結業。 

連鎖商在上市物業管理公司港九新界各屋邨商場廣開分店，分店大多以市價向邨內

居民售賣商品，對舊屋邨生活指數低的居民而言，不少商品價錢頗高。連鎖店佔商

場五成至七成七不等。其中樂富廣場更引入珠寶連鎖店、洋酒雪茄店、連鎖健身會

所及著名日本連鎖商時裝店，與區內樂富至橫頭磡一帶基層居民格格不入，卻和大

型屋苑私營購物廣場無異。 

 

考題設計 

近年，有報道指本港某上市商場管理公司在接管各大屋邨商場後，「連鎖店化」現象

更日益惡化。如樂富廣場近八成商舖已變成連鎖店。據報道統計，續約租金調整每年

逾 20%，另外商場經裝修後租金上升，但商鋪面積反而縮小。小商鋪又是被各種理由

不獲續租，甚至有經營 30 多年的小店結業。有人批評「連鎖店化」讓市民失去購買基

層必需品的選擇，影響屋邨社區經濟生態，而昂貴的租金最終亦在商品售價上轉嫁於

消費者身上。上市物業管理公司發言人回應稱，重視小商戶對社區的貢獻，指小商戶

佔商場重要席位，而商場翻新有助吸引人流，創造商機，回饋股東與社區。 

你認為該公司的行為是對還是錯？試從商業倫理的角度提出理據支持你的答案。(2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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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分參考 

(一) 相關論點的陳述 (8 分) 

立場一：上市物業管理公司公司的行為是對的 

 物業管理公司是上市公司，並公開在股票市場集資，其股票亦公開售賣。作為

上市公司，盡全力作資產增值，創造商機，回饋股東，無可厚非。 

 商場翻新自然需要成本，加租無可避免。然而，商場環境條件改善，人流增

加，確實有利盈利，商戶與公司均直接受益。而且，市民亦樂見全新的購物市

場，以應對日益多元化的購物消費。 

 上市物業管理公司已重視小商戶，認為小商戶佔商場重要席位，已顧及持份者

利益。 

 

立場二：上市物業管理公司公司的行為是錯的 

 八成商舖已變成連鎖店，代表了領匯經營策略完全沒有考慮小商戶的生存空

間。連鎖店快速進駐，小商戶生存空間進一步收窄，特別是街市內售賣廉價食

品(豆腐店和雜貨店等)。他們利潤低，難以支持高昂租金，但產品多樣，讓基

層市民能以相對優惠價格購買生活必需品。連鎖店化將導致商品多樣性減少，

基層市民選擇減少，大大影響生活。屋邨社區經濟生態遭破壞，而昂貴的租金

最終亦在商品售價上轉嫁於消費者身上，為最大多數人帶來最大痛苦最少快

樂。 

 續約租金調整每年逾 20%，上市物業管理公司以利潤最大化作管理方向。租金

上升，但商鋪面績反而縮小，不符合公平原則(公義)。 

 小商戶被各種理由不獲續租，讓人覺得有行政主導之嫌。把原小商戶迫走，而

再以高價租給連鎖大型商戶，缺乏人情味。經營 30 多年的小店結業，說明了並

不是商戶經營不善，實乃在其政策不近人情，終引發當地居民示威。作為全港

最大的商場管理公司，只顧及公司和股東的利益，妄顧其他持份者利益，實為

不道德之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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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論證建立 (8 分) 

立場一：上市物業管理公司公司的行為是對的 

 「物業管理公司是上市公司，盡全力作資產增值，創造商機，回饋股東。」這

個論點強調公司的責任，這是基於義務論。 

 「商場翻新自然需要成本，加租無可避免。然而，商場環境條件改善，人流增

加，確實有利盈利，商戶與公司均直接受益。而且，市民亦樂見全新的購物市

場，以應對日益多元化的購物消費。」這個論點強調各人獲 大幸福 小痛

苦，這是基於功利主義。 

 「上市物業管理公司已重視小商戶，認為小商戶佔商場重要席位，已顧及持份

者利益。」這是基於持份者理論。 

或 任何合理答案。 

立場二：上市物業管理公司公司的行為是錯的 

 「八成商舖已變成連鎖店，代表了該公司的經營策略完全沒有考慮小商戶的生

存空間。連鎖店快速進駐，小商戶生存空間進一步收窄，特別是街市內售賣廉

價食品(豆腐店、雜貨店等)。他們利潤低，難以支持高昂租金，但產品多樣，

讓低層市民能以相對優惠價格購買生活必需品。連鎖店化將導致商品多樣性減

少，低層市民選擇減少，大大影響生活。屋邨社區經濟生態遭破壞，而昂貴的

租金最終亦在商品售價上轉嫁於消費者身上，為最大多數人帶來最大痛苦最小

快樂。」個論點強調各人獲 大幸福 小痛苦，這是基於功利主義。 

 「續約租金調整每年逾 20%，上市物業管理公司以利潤最大化作管理方向。租

金上升，但商鋪面績反而縮小，不符合公平原則(公義)。」這個論點強調公

平，這是基於公義論。 

 「小商戶被各種理由不獲續租，讓人覺得有行政主導之嫌。把原小商戶迫走，

而再以高價租給連鎖大型商戶，缺乏人情味。經營 30 多年的小店結業，說明了

並不是商戶經營不善，實乃在其政策不近人情，終引發當地居民示威。作為全

港最大的商場管理公司，只顧及公司和股東的利益，妄顧其他持份者利益，實

為不道德之舉。」這是基於持份者理論。 

或 任何合理答案。 

(三) 組織、表達、協調、原創性︰4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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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深圳 600 元打臉針無王管 

稱醫生親臨注射 醫院否認 

輯錄自 14-06-2015 明報

 

記者上月到深圳東門商業區，隨處可見不少女推銷員拿着印有當紅女星臉孔的宣傳

單張，慫恿途人到美容中心整容，「想做雙眼皮定鼻？手勢好好㗎」。推銷員落力宣

傳，追着記者行出幾百米仍不放棄。 

東門九龍城廣場外聚集的推銷員最多，接近 20 名，記者喬裝有興趣在下巴注射玻

尿酸，跟隨一名推銷員到廣場內一間美容中心。該場所殘舊昏暗，大堂坐着幾名穿

白袍的女職員，記者被帶到裏面一間更加陰暗、部分牆紙剝落、桌椅也發出霉味的

小房間。一名女職員甫坐下便問記者﹕「你想打哪裏呢今天？」 

提風險不耐煩 美容院拒參觀 

記者詢問玻尿酸有何選擇，職員說有國產亦有進口，進口的有台灣、韓國、瑞典產

品，國產可維持約 6個月，進口的可撐半年至一年。她多次游說記者「先打一針再

看看」，記者表示擔心，再問她有否風險、副作用等，職員開始不耐煩﹕「你未打

過，擔心我可以理解，但是來的人他們不是問這些，（直接說）我要打幾針，這裏

幾針，這裏幾針，問可不可以，我說可以你打吧。」 

她再嘗試說服記者整容是很普遍﹕「很多人都經常打，要打十幾針，豐太陽穴、鼻

子、下巴、蘋果肌，整個臉都打，經常打……」記者問是不是要到醫院讓醫生打

針，她說﹕「這裏可以了，剛好醫生來嘛。」記者問及牌照，她則說﹕「肯定有

啦，我們跟 XX 醫院合作嘛……我們不是亂打的。」記者要求看所用針具，她道﹕

「你打的話可以拆給你看，都是一次性的，放心。」記者問能否參觀這美容中心？

她斷然說﹕「不可以，如果你打就可參觀。」記者說還是希望到醫院看看再考慮，

她仍盡最後努力﹕「哈，你為什麼那麼緊張呢？你今天擔心，去醫院還是會擔心

的……不如你先打一支吧。」 

記者後來以顧客身分到 XX 醫院美容門診部查詢，職員承認該美容中心有介紹顧客

到臨整容，但否認派醫生到該中心替顧客打針，對這說法說不知情。原先在街頭向

記者推銷的女士，見記者不光顧，連追數條街盡力游說，「如果嫌貴，我介紹你打

800 元一支，都係醫生過去打，一樣㗎 ，好嘛靚女，幫襯打一支啦」。後來她再以

600 元一針推銷，記者問這麼便宜是否安全？她說﹕「梗係安全㗎，好多人都打

啦。」 

本報向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理局查詢，近年有沒有再發現違法採用奧美定作人體注

射，以及當局如何監管懷疑不良銷售行為等，該局回覆稱，近年未收到涉及奧美定

的事件報告，但無回應違法行醫、不良銷售等情况，只重申如醫療或美容機構違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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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奧美定作人體注射，藥監局會根據《醫療器械監督管理條例》處罰，並移送公

安機關追究刑事責任，嚴重者會被責令停產停業，並被吊銷醫療器械註冊證。 

深醫生：奧美定未絕 遲早再爆煲 

深圳一所醫療美容醫院李醫生說，國內註冊醫生必須在指定醫院內行醫，在外面

「跑私單」屬違法。她的美容醫院不時接到女士求診，指曾用幾百元整容，但兩三

天後卻打回原形，亦有些鼻歪或結成硬塊，「我們知道行內有些人用生理鹽水溝玻

尿酸幫人打，更有無良商人還用奧美定扮玻尿酸」。她批評行內無良分子太多，當

局難以杜絕，擔心長此下去整容行業會再爆大問題，呼籲欲整容的市民小心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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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經濟及商業倫理理論 報道中的美容公司的行為是否合乎道德： 

a. 社會契約論  

社會契約論認為個別公民(Citizen)的權

利應該受到群體的保護。同樣地，個

別公民都有責任保護他人的權利。 商
業機構也可視為是一個企業公民

(Corporate citizen)，也是社會契約簽

訂者之一。為了得到社會的支援，例

如法律保障、運輸基建、人才培訓、

設施供應等，企業公民同樣需要接受

一些限制，為整個社會的福祉負上責

任。 

道德 /  不道德 

相關理論要點： 

 

個案： 

 

結論： 

b. 公義論  

公義論以公義作為標準，界定社會各

成員的權利與義務。公義論認為公平

就是公義。所有人的權利都應該受到

保護，各人亦有責任保護他人的權

利。自由權的範圍廣泛，包括投票

權、言論自由、私有產權、不被無理

逮捕權、安全權等。保護弱者可以解

決社會上不公平的情況，讓較有能力

的企業承擔較多的責任，例如在處理

污染上要求大企業付出較多資源。 

道德 /  不道德 

相關理論要點： 

 

個案： 

 

結論： 

c. 持份者理論  

企業在運作時除了影響僱主外，還有

很多其他的個體，例如僱員、消費

者、供應商、投資者、政府、傳媒、

競爭對手等。企業管理人員作決策

時，不應只顧及股東的利益，他們也

應該保障和尊重其他持份者的利益。

當一項決策對不同持份者產生不同的

影響時，管理人員需要平衡各方的利

益，而非只顧及某一持份者的利益。 

道德 /  不道德 

相關理論要點： 

 

個案： 

 

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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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推理教案 (十五) 

課題：傳媒倫理之「網絡公審」 
選文：〈「網絡公審」是否道德的行為？〉 
 
學習目標 
 
知識 Knowledge (K) 

K1. 認識傳媒倫理的不同理論和相關概念，例如私隱權、彰顯公義等。 
K2. 認識網絡公審對現今社會的影響。 
K3. 掌握支持及反對網絡公審的論證和論據。 

 
技能 Skills (S) 

S1. 能夠表達自己對網絡公審的立場，提出論證去支持自己的立場。 
S2. 能夠理解不同觀點及意見，及培養評論相關觀點的能力。 
S3. 能夠回應他人的批評，為自己的立場辯護。 

 
價值觀和態度 Values and Attitudes (A) 

A1. 重視傳媒倫理在個人生活和社會發展的重要性。 
A2. 對權利的意識。 
A3. 對持不同意見的人抱持尊重、體諒和理解的態度。 
A4. 對被欺凌者抱同情態度。 

 
課時：四節課 (40 分鐘一節課，共 160 分鐘) 
資源：文章、工作紙及網上短片 
 

時間及 
教學目標 

學與教活動 備註 

20 分鐘 
K1, K2, 

A1,A2, A4 

熱身、預備討論 
1. 教師選取材料，例如短片、圖片等(例如附圖

1)，提起學生對課題的興趣。 
2. 教師請學生解釋 

 何謂網絡公審? 或 
 為何網絡公審值得討論? 

i. 學生或會提出以下相關概念，如私隱

權、網絡欺凌、Web 2.0 等 
3. 教師引導學生進入倫理學的討論：傳媒倫理的重

要性及規範倫理學在本課題的應用。 
 

教師宜留意網絡

公審個案，選取

合 適 之 教 學 材

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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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分鐘 
K3 

閱讀文章、分組完成工作紙 
教師吩咐學生分組閱讀文章，然後完成工作紙：找

出作者的立場，文章的論點與論據。 
 可考慮一組學生只細讀一段(例如第三、四

段)。第五、六段屬反駁，宜在學生掌握課

題之後作進深學習之用。 

工作紙分為基礎

程 度 及 進 階 程

度，教師可因應

學生能力作出恰

當的安排。 

20 分鐘 
S1, S2, A3, 

K3 

教師要求各小組向同學報告工作紙內容，引導學生

重溫並應用已學習的倫理學理論和推論方法(第三

段：功利主義)。 
 

教師應引導學生

深入理解第三段

的論証步驟，確

保學生有足夠時

間消化和評鑑原

文的推論步驟。 
20 分鐘 

S1, S2, A3, 
K3 

教師要求學生解釋他們同意或不同意作者立場的原

因和理據。 
 

20 分鐘 
K3, S1, S2, 

S3, A3 

就原作者有關義務論(第四段)的推論，教師與學生

重溫義務論的推理步驟。 
 找出行為背後的原則。  
 設想一個世界，在其中每人都依據上述原

則生活。 
 思考這個每人都依據上述原則生活的世

界，是否可能存在。 
 思考按照理性，會否願意在上面設想的世

界中，依據上述原則行事。 

教師應引導學生

深入理解第四段

的論証步驟，確

保學生有足夠時

間消化、評鑑和

改良原文的推論

步驟。 

15 分鐘 
K3, S1, S2, 

S3, A3 

教師引導學生以網絡公審是否道德重新建立義務論

的論証步驟。 
 

25 分鐘 
K3, A1, 
A2, A3 

教師引導學生應用價值論思考本議題(文章並未提

及)。  
 找出與議題相關的價值 
 價值分類：內在與工具、規範與非規範 
 方向一： 內在價值優先 
 方向二： 規範性價值優先 
 方向三： 不同倫理理論的判斷 

如能建基於以上

的討論，將有助

學生更好地掌握

處理價值衝突的

問題。 

10 分鐘 教師提醒學生道德判斷在學習傳媒倫理課題的角

色，學生可以連繫其他科目之所學，例如相關法律

法規、社會發展、法定和專業團體等角度，以便對

課題建立更立體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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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媒倫理之「網絡公審」 
閱讀文章 
 

〈「網絡公審」是否道德的行為？〉 
 

1. 近年來，香港社會上興起「網絡公審」。「人情五百」、「拒讓座長者手機男」、「14 巴

港女」等事件，相信不少人仍印象深刻。1  上述都是網絡公審有代表性的例子。在

現實世界中，市民大眾的行為只要有半點差池，很容易引起網民的口誅筆伐。網絡

公審以不同的形式進行，例如「惡搞」、「洗版」、「人肉起底」等。審判者用以上的

方法批判市民違反社會規範，以此要求受審者反思個人言行。對於網絡公審的做

法，有人認為網絡公審能夠捍衛公義。在網絡世界各方監督下，能夠督促市民的行

為符合社會規範。不過，也有人認為網絡公審是不當的行為，因為有關做法涉及人

身攻擊和侵犯私隱。到底網絡公審是否可取？利用資訊科技在網絡上對他人進行審

判是否道德的行為？我認為網絡公審是不道德的。以下先討論為何網絡公審不符合

道德的要求，然後反駁支持網絡公審的論點。 
 
2. 首先從行為效益主義看網絡公審的行為。行為效益主義提出，能夠為大多數人帶來

最大的善和最小的惡，人應該實行該行為。網絡公審不符合行為效益主義的要求。

一般而言，網絡公審先以「人肉起底」的方式開展公審。事件主角的資料會被廣泛

傳閱，其身邊的親友或不相干的人往往會無辜地受到牽連。例如，一名澳門女子來

港旅遊期間，被錯認是「14 巴港女」，被人拍下照片放上社交媒體。其後，該名澳

門女子的照片在網上瘋傳和被「起底」，引來大批網民在她的社交平台留言責罵

她。另一個例子是「人情五百」。事件主角的前度男友無故遭到網民「起底」和點

評。網絡公審對受審者會造成極大的心理壓力和精神困擾，甚至會引發不可收拾的

後果。例如，2005 年在韓國發生的「狗糞女」事件，事主因為不堪輿論的壓力而離

開其就讀的大學。2013 年 3 月下旬，一名姓何的電腦技術員因不適應工作，又因處

理人際關係欠佳被同事網上欺凌，把他的資料放到網上。其後，他辭職不幹，在泳

灘上吊自殺身亡。2  從上可見，網絡公審事實上是網絡欺凌。對許多受審者或是無

辜受牽連的人士來說，網絡公審所帶來的沉重壓力是難以負荷的。另外，一般市民

大眾進行網絡公審時，往往欠缺周詳的思考和對資料嚴格求證，對受審者並不公

平。因此，網絡公審並不能為大多數人帶來最大的善和最小的惡，這說明網絡公審

並不符合行為效益主義的要求。 
 
                                                            
1〈網上欺凌事例列表〉。《香港網絡大典》。參網頁

http://evchk.wikia.com/wiki/%E7%B6%B2%E4%B8%8A%E6%AC%BA%E5%87%8C%E4%BA%8B%E4%
BE%8B%E5%88%97%E8%A1%A8。 
2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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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我們也可以從義務論看網絡公審的行為。義務論提出判斷一個行為是否道德，在於

道德的標準本身，而不是後果。康德（Immanuel Kant）提出，道德規條可以作為判

斷道德的標準。假如某些道德規條在邏輯上一致，而又能夠普遍化，我們應該遵從

那些規條。聯合國頒佈的《世界人權宣言》中的第十二條，「私隱權」被界定為

「任何人的私生活、家庭、住宅和通信不得任意干涉，他的榮譽和名譽不得加以攻

擊。人人有權享受法律保護，以免受這種干涉或攻擊。」1  保障私隱是今天社會上

市民大眾普遍認同的規條。政府也設立部門和制定政策以保障公眾的私隱。網絡公

審的做法，使受審者的個人資料在網絡上廣泛流傳，其中包括地址、私人電郵、相

片等。網絡公審的「起底」行為，違反「保障私隱」這道德規條。叧外，羅斯

（William D. Ross）提出的表面義務中，「不傷害」（non-injury）是其中一項核心義

務。顯然，網絡公審對於受審者來說是一種傷害。從「不傷害」的道德規條去看，

網絡公審是作惡的行為，因此也不符合義務論的道德要求。 
 
4. 以下是一些經常被援引支持網絡公審的理由：社會上存在許多不符合社會規範的行

為，而這些行為是現行制度無法糾正的。就如網民不滿「14 巴港女」的態度，以及

內地客來港的種種不文明行為。網民為了規範上述行為和捍衛公義，因而進行網絡

公審。這樣，有甚麼問題呢？我的回應是，網絡公審常常缺乏求證和證據，是一種

不良的社會風氣。另外，網民往往單憑個人的意見去製造輿論，但其意見不一定建

基於客觀的事實或普遍的道德標準。單憑個人的主觀意見而行，如何能夠糾正不符

合社會規範的行為和捍衛公義？ 
 
5. 也有人說，雖然許多言行不犯法，卻不為市民大眾所接受。在缺乏制度和規範的情

況下，那些言行無法得以糾正。網絡公審是約束市民大眾言行的唯一辦法。我不同

意這種觀點。若審判者的目的是約束市民大眾的言行，對應方法本身首先要符合道

德，否則如何具有說服力去約束他人的言行。我認為適當的做法是當下解決問題，

而非在網絡上把他人放在公審的位置。以「14 巴港女」事件為例，當時經過看到事

件發生的市民大眾應該即時勸阻該名女士，或報警求助。在當下面對事實作判斷去

解決問題，遠比在網絡上受眾說紛紜的版本所影響而作出反應為佳。 
 
6. 網絡公審已蔚然成風，並且對社會帶來負面的影響。我們應該遏止這些不合符道德

的行為。 
 

   完    
(文章旨在呈現個別學生的倫理判斷，並不代表香港浸會大學或教育局立場。) 

 

 

                                                            
1 〈世界人權宣言〉。《香港人權監察》。參網頁 http://www.hkhrm.org.hk/database/1a1.html。 



 

265 
 

A. 基礎程度 

 

作者的立場  網絡公審是不道德的行為。 

論證 1 (段 2)  

論點 (1) 事件主角的資料會被廣泛傳閱，其身邊的親友或不相干的人往

往會無辜地受到牽連。  

(2) 網絡公審對受審者會造成極大的心理壓力和精神困擾，甚至會

引發不可收拾的後果。 

理據 行為效益主義：網絡公審並不能為大多數人帶來 大的善和 小的

惡的後果。 

論證 2 (段 3)  

論點 網絡公審的做法，違反「保障私隱」的道德規條。 

理據 義務論：保障私隱是今天社會上市民大眾普遍認同的規條。政府也

設立部門和制定政策以保障公眾的私隱。 

論證 3 (段 3)  

論點 網絡公審是作惡的行為，違反「不傷害」的義務。。 

理據 義務論：表面義務中「不傷害」的義務。 

論證 4 (段 4)  

論點 網絡公審常常缺乏求證和證據，是一種不良的社會風氣。 

理據 效益主義：網絡公審帶來惡的結果。 

論證 5 (段 4)  

論點  網民往往單憑個人的意見去製造輿論，但其意見不一定建基於客觀

的事實或普遍的道德標準。 

理據  義務論：道德規條要在邏輯上一致和夠普遍化，才可以作為判斷道

德的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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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進階程度 
作者的立場  網絡公審是不道德的行為。 

論證 1 (段 2)  

論點 (1) 事件主角的資料會被廣泛傳閱，其身邊的親友或不相干的人往

往會無辜地受到牽連。 

(2) 網絡公審對受審者會造成極大的心理壓力和精神困擾，甚至會

引發不可收拾的後果。 

理據 行為效益主義：網絡公審並不能為大多數人帶來 大的善和 小的

惡的後果。 

建議評論方向 在網絡公審的事件，大多數人是那些人？這一點在論證中沒有清楚

說明。 

論證 2 (段 3)  

論點 網絡公審的做法，違反「保障私隱」的道德規條。 

理據 義務論：保障私隱是今天社會上市民大眾普遍認同的規條。政府也

設立部門和制定政策以保障公眾的私隱。 

論證 3 (段 3)  

論點 網絡公審是作惡的行為，違反「不傷害」的義務。。 

理據 義務論：表面義務中「不傷害」的義務。 

建議評論方向 網絡公審的支持者可以提出，在網上進行批判不是去傷害人，而是

糾正錯誤的行為。 

論證 4 (段 4)  

論點 網絡公審常常缺乏求證和證據，是一種不良的社會風氣。 

理據 效益主義：網絡公審帶來惡的結果。 

論證 5 (段 4)  

論點  網民往往單憑個人的意見去製造輿論，但其意見不一定建基於客觀

的事實或普遍的道德標準。 

理據  義務論：道德規條要在邏輯上一致和夠普遍化，才可以作為判斷道

德的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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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證工作紙(基礎程度) 

「網絡公審」是否道德的行為？ 

 

作者的立場：「網絡公審」是不道德的行為 

作者的論證： 

 論證 1： 

 論點：          

            

 理據(1)：          

           

            

 理據(2)：          

           

            

 理據(3)：          

           

            

 論證 2： 

 論點：          

            

 理據(1)：           

           

            

 理據(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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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據(3)：          

           

            

 理據(4)：          

           

            

 論證 3 (討論)： 

 論點：          

            

 理據(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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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證工作紙(基礎程度) 

 

「網絡公審」是否道德的行為？ 

 

作者的立場：「網絡公審」是不道德的行為 

作者的論證： 

 論證 1： 

 論點：「網絡公審」不符合效益主義的原則，因此是不道德的行為。 

 理據(1)：效益主義的原則是，正確的行為應帶來 大的善及 少的惡。 

 理據(2)：「網絡公審」揭開主人翁的私隱，及使身邊的親友受無辜牽連。 

 理據(3)：例子「狗糞女」被公審後，不堪壓力，被逼離開所就讀的大學。 

 

 論證 2： 

 論點：「網絡公審」不符合義務論的原則，因此是不道德的行為。 

 理據(1)：義務論的原則是，應以可普遍化的規條，判斷行為是否道德。 

 理據(2)：捍衛個人私隱是大眾普遍認同的規條。 

 理據(3)：「網絡公審」損害受害者的個人私隱。 

 理據(4)：網民疏於求證，盲目指責，造成受害者心理陰影。 

 

 論證 3 (駁論)： 

 論點：有人認為，「網絡公審」能夠捍衛公義，糾正不符合社會規範的行為。

作者不認同此看法。 

 理據(1)：網民沒有統一標準去爭取公義，所以「網絡公審」達不到捍衛公義

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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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證工作紙(進階程度) 

 
「網絡公審」是否道德的行為？ 

 

作者的立場：「網絡公審」是不道德的行為 

作者的論證： 

 論證 1： 

 論點：           

            

 理據(1)：           

           

            

 理據(2)：           

           

            

 理據(3)：          

           

            

 你同意以上論點及理據嗎？：       

           

           你

的理據是什麼？：        

           

           

            

 論證 2： 

 論點：           

            

 理據(1)：           

           

            

 理據(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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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據(3)：

你同意以上論點及理據嗎？：

你的理據是什麼？：

論證 3 (討論)：

論點：

理據(1)：

你同意以上論點及理據嗎？：

你的理據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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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證工作紙(進階程度) 

 

「網絡公審」是否道德的行為？ 

 

作者的立場：「網絡公審」是不道德的行為 

作者的論證： 

 論證 1： 

 論點：「網絡公審」不符合效益主義的原則，因此是不道德的行為。 

 理據(1)：效益主義的原則是，正確的行為應帶來 大的善及 少的惡。 

 理據(2)：「網絡公審」揭開主人翁的私隱，及使身邊的親友受無辜牽連。 

 理據(3)：例子「狗糞女」被公審後，不堪壓力，被逼離開所就讀的大學。 

 你同意以上論點及理據嗎？：不同意。 

 你的理據是什麼？：(參考答案) 因為作者忽略計算因公審所帶來的善，例如

公審者所獲取的快樂，以及帶來阻嚇作用，減少社會上不符合大眾規範的行

為所帶來社會整體的善。或 

根本難以界定直接相關者有哪些人，以及難以量化比較直接相關者的善(快樂)與惡

(痛苦)。 

 

 論證 2： 

 論點：「網絡公審」不符合義務論的原則，因此是不道德的行為。 

 理據(1)：義務論的原則是，應以可普遍化的規條，判斷行為是否道德。 

 理據(2)：捍衛個人私隱是大眾普遍認同的規條。 

 理據(3)：「網絡公審」損害受害者的個人私隱。 

 理據(4)：網民疏於求證，盲目指責，造成受害者心理陰影。 

 你同意以上論點及理據嗎？：不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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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理據是什麼？：

 (參考答案) 作者的推理方向與義務論不符，理據 4 偏向後果論。

 作者應該直接測試以網絡公審(而非保護私隱)為普遍化規條的世界在理

論上是否可以存在，即每個人都對他人作網絡公審，以及按照理性，是

否每個人都願意活在人人互相網絡公審的世界。

 答案是否定的，因為當大家都對他人作網絡公審，即人人互相公審，即

有時是原告，有時又是被告，有時又是法官，這個身份極度交錯和混亂

的世界不可能存在。就算存在，人也不願活在充滿惶恐與敵意的世界。

所以「網絡公審」不符合義務論的原則，因此是不道德的行為。

論證 3 (討論)：

論點：有人認為，「網絡公審」能夠捍衛公義，糾正不符合社會規範的行為。

作者不認同此看法。

理據(1)：網民沒有統一標準去爭取公義，所以「網絡公審」達不到捍衛公義

的目的。

你同意以上論點及理據嗎？：同意。

你的理據是什麼？不同人對何謂公義有不同理解，就算達成較相近定義之

後，對怎樣爭取公義又有不同理解。多元主義認為價值是多元的。每個人對

價值都有不同甚至矛盾的看法。因為沒有比較準則，所以這些價值沒有高低

之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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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和反對網絡公審人士持有不同立場，反映了雙方持有互相衝突的價值。你能指出

這些衝突的價值嗎？請就雙方各舉一個主要價值。 

• 支持網絡公審背後的價值：                    

• 反對網絡公審背後的的價值：                    

1. 你認為哪一方的價值應該優先？試從以下三個方向，說明你的觀點。 

 

方向一： 內在價值優先 

                                                                     

                                                                     

                                                                     

                                                                     

 

方向二： 規範性價值優先 

                                                                     

                                                                     

                                                                     

                                                                     

                                                                     

 

方向三： 不同倫理理論的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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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和反對網絡公審人士持有不同立場，反映了雙方持有互相衝突的價值。你能指出

這些衝突的價值嗎？請就雙方各舉一個主要價值。 

 

• 支持網絡公審背後的價值： 公義               

• 反對網絡公審背後的的價值： 私隱             

 

1. 你認為哪一方的價值應該優先？試從以下三個方向，說明你的觀點。 

 

方向一： 內在價值優先 

公義本身可以是內在價值，是指沒有冤屈的公正正義的群體狀態。                                                   

私隱本身可以是構成自我的一個重要部分，在這個情況下，是內在價值。但是有時私

隱亦是導向更核心的安全感，受到尊重的工具價值。                                                                   

考慮到兩者都可以是內在價值，所以兩者都同樣應享有優先。                                                           

                                                                      

                                                                      

方向二： 規範性價值優先 

公義與私隱都不只是喜好問題，而是有規範性的價值，即是無論喜好如何，都要考慮

怎樣去尋求公義，保護私隱，本身就是道德問題，罔顧公義或私隱就是不道德。由於

兩者都是規範性價值，所以兩者都同樣應享有優先。                                                                 

                                                                      

                                                                      

方向三： 不同倫理理論的判斷 

按功利主義分析，由於涉及網民，難以界定涉事人及難用快樂來量化後果，所以不能

判斷。                                                                  

按義務論， 一個人人互相公審的世界不能存在或非人人願在其中生活，所以就算用網

絡公審能帶來所謂的公義亦是不道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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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一 

 

第一節小組討論： 

1. 你認為圖中的乘客是否道德上有問題? 

2. 你認為圖中文字是誰人說的?這種主張有沒有問題? 

------------------------------------------------------------------------------------------ 
 

 

第二節小組討論： 

1. 你認為圖中的乘客是否道德上有問題? 

2. 你認為圖中文字是誰人說的?這種主張有沒有問題? 

3. 漫畫作者想表達甚麼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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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推理教案 (十六) 

 

課題：傳媒倫理之「巴拿馬文件」 
選文：〈傳媒揭露巴拿馬文件是否合乎道德的行為？〉 
 

學習目標 

知識（Knowledge, K） 
K1. 明白傳媒倫理中的重要概念包括知情權、私隱權、公眾利益、傳媒操守、第四

權、編採自主、公信力等。 
 
技能 Skills (S) 

S1. 學會從不同的倫理學角度思考問題。 
S2. 能夠評鑑他人的倫理學判斷。 
S3. 能夠應用傳媒倫理的概念，分析和評鑑個案。 

 
價值觀和態度 Values and Attitudes (A) 

A1. 欣賞不同階層為社會付出的貢獻。 
A2. 伸張公義。 
A3. 欣賞傳媒求真、求快、求準的專業態度。 
A4. 開放接受新的資訊，按理據檢視及修正自己的立場。 

 
課時：三節課 (每節 40 分鐘，共 120 分鐘) 
資源︰文章和工作紙 

 

時間及 

教學目標 

學與教活動  備註 

15 分鐘 

K1 

「編輯唔易做」 

 

選出一位學生做學校季刊總編輯，主持編委會會議，商討應

否刊登一份由家長投稿的文章(參附件一)。其他同學以編輯

委員會成員身份發表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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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討論後，同學可以用明票方式表決，然後教師邀請學生分

享其見解。 

5 分鐘 

K1 

教師將學生提及的傳媒倫理中的重要概念包括知情權、私隱

權、公眾利益、傳媒操守、第四權、編採自主、公信力等放

在地上，邀請學生選出其中兩張，並用以下句式作句：「A

和 B 之間……。」例如:「知情權和私隱權之間或會有衝

突。」 

 

20 分鐘 

K1, S1, S2 

教師請學生分組閱讀第 5 至 8 段，並找出論點和論據。  

15 分鐘 

S1, S2, S3 

教師請學生審視第 9 及 10 段，並找出筆者的立場和假設。  

25 分鐘 

S1, A1, 

A2, A3 

有人以新聞從業員專業操守守則(參附件二)批評第 10 段用字

偏頗，對富人不公平。 

 

學生分組討論投訴是否成立。 

 

15 分鐘 

S2, S3, 

A3, A4 

學生以編輯角度，討論需否和如何按對上一節對投訴所作的

判斷重寫第 10 段。 

 

15 分鐘 

S3, A3, A4 

學生展示改寫後的版本。教師請學生解釋其改動/不改動之

理據。 

例如: 

 有哪些用字是富爭議性的? 

 這些用字背後有何假設? 

 我們可以如何印證/否證這些假設? 

 

10 分鐘 教師提醒學生道德判斷在學習商業及經濟倫理課題的角色，

學生可以連繫其他科目之所學，例如相關法律法規、社會發

展、社會參與、法定和專業團體等角度，以便對課題建立更

立體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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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媒倫理之「巴拿馬文件」 
閱讀文章 
 

〈傳媒揭露巴拿馬文件是否道德的行為？〉 
 

1. 2016 年震撼全球的消息可算是「巴拿馬文件」。1  自四月初文件首次公開

披露各國政治人物與精英們未曝光的海外資產，有關該文件的討論從未

停止。人們都紛紛把此文件與之前的「維基解密」比較，亦確定此次是

史上最大的洩密案。此案牽涉的政要官員、商界大亨不計其數，涉及金

額亦達到天文數字。 
 
2. 此次事件之所以與傳媒扯上關係，乃由於國際調查記者同盟

（International Consortium of Investigative Journalists, ICIJ）的加入。2014
年，一位匿名的告密者向一位德國記者告密後，該名記者決定聯絡上

ICIJ，而 ICIJ則動用了 107個媒體組織來調查此案。該批文件披露了各國

元首、商界名人等不為人知的隱藏財產。根據新聞學理論，記者在採訪

或報道新聞時需遵守一些原則，而這些原則大多是關於客觀性、真確

性、可信性等，只要報道的是事實的真相便可。但此次事件牽涉到全球

各地的權貴精英，文件公開後極可能造成世界各地政局的動蕩，影響各

地人民。而且，這批巴拿馬文件的內容涉及個人私隱。從倫理學角度去

分析，到底傳媒揭露文件是否一個道德的行為呢？ 
 

3. 倫理學效益主義中有一個稱為「行為效益主義」的學說，即該行為只要

能為所有有關的人帶來最大的善及最少的惡，就該實行該行為。觀乎此

次事件，傳媒揭露文件可能會使各國政局不穩，但卻能有效地制止其他

同類型事件再次發生，能起殺一儆百的作用，防止權貴和精英繼續用不

正當的手段去賺取不屬於他們的財富。對於人民來說，此舉是一個善的

行為。國家或社會的財富不會在黑暗中被掠奪，無論在個人還是整個政

治及經濟體系層面都能帶來好處。假如此事件沒有發生，人們就不會知

道社會上有些權貴精英在掠奪國家或社會的利益。事實上，權貴和精英

長期以不正當手段掠奪公共財富也會影響到經濟發展。此次事件所帶來

的惡果，直接受影響的只有那些被揭發的權貴和精英們。從人數上分

析，傳媒揭露秘密能為大多數人（各國人民）帶來善的後果，而只是造

成少數人（牽涉在內的權貴和精英們）惡的後果。因此，從行為效益主

義去看，此舉是一個道德的行為。 
 

                                                            
1 〈巴拿馬文件〉。《維基百科》，參網頁：https://zh.wikipedia.org/wiki/巴拿馬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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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有人會反駁說，揭露文件之後所引致的政局動蕩，亦可說是為人民帶來

惡的後果。沒錯，當各國政要元首被揭發後，的確會使當地政局不穩；

但這些變動卻起了撥亂反正的作用，匡正經濟及政治秩序。這比人民被

蒙在鼓裡和受到剝削，相對而言是較為善的後果。 
 

5. 事件中具爭議性的，是手段與結果的選擇。效益主義著重事情的結果，

只要對大多數人來説結果是善大於惡，這便是道德的行為。即使記者們

在調查當中侵犯了涉案人物的私隱，但只要他們的工作能帶來善果，也

可算是道德的行為。 
 

6. 我們也可以從義務論分析事件。義務論提出，判斷一個行為是否道德，

是看行為本身而非後果。行為義務論認為，世界上沒有一般性的道德規

條或理論，人們應考慮特定的處境、人物和行為，由此作倫理判斷。傳

媒在收到匿名告密者的資料後，認為背後定必有權貴們不願公開的秘

密。出於對公義的追求和對真相的尋求，他們決定介入調查。在面對這

個處境時，傳媒們選擇了公義。這是一個善的行為。 
 

7. 倫理學家羅斯（W. D. Ross）提出一種稱為「表面義務」（prima facie 
duties）的理論，認為所有人都應該遵從某些義務，除非他們能提出強而

有力的理由免於遵從。在他提出的表面義務中，包括了公義。對於如何

解決義務之間的衝突，他提出兩個原則：（1）經常依照較強的表面義務

去行動；（2）經常作那些帶來最大表面正確而減少表面錯誤的行動。在

巴拿馬文件的事件中，記者在保障私隱和實踐公義兩者中，選擇了實踐

公義。因此，從表面義務的角度去看，傳媒所作的都合乎道德。 
 

8. 另外，在公義的各種類別中，有一項稱為報復公義（retributive justice），
指人們得到他們應該有的獎賞或懲罰。傳媒報道事情的真相，符合報復

公義的道德原則。傳媒追求真相，揭露政要元首們的黑材料，乃是報復

公義中所主張的，人應得到他們的獎賞或懲罰。 
 

9. 最後，我們也可從美德倫理的角度分析事件。麥堅泰（Alasdair 
MacIntyre）指出，美德倫理要求實踐，而實踐時就需要誠實、公義和勇

氣三種基本美德。傳媒是次的調查及報道，完全符合上述三種基本美

德。即使記者知道他們的報道公開後，新聞自由、編採自主等可能會受

到威脅，但他們仍選擇誠實地報道真相，以公義作為首要原則。這需要

無比的勇氣。因此，傳媒於是次事件上所作的都合符美德倫理的要求。 
 

10. 我看過有關巴拿馬文件的新聞報道，認為記者們的文章十分客觀持平。2
                                                            
2 〈巴拿馬文件：中港澳名單曝光〉。《明報》、《香港 01》、《壹週刊》、《南華旱報》，2016。參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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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並沒有作出肆意的抹黑，而是純粹公開權貴和精英們的所作所為。

設立離岸公司不一定違法，但是權貴和精英們利用離岸公司作出逃稅、

洗黑錢等行為，便是違法。從各項文件中，可以看出他們各式各樣的逃

稅和洗黑錢方法。這些都是不道德的行為。當中，有些人亦已得到懲

罰，例如冰島的總理西格蒙杜爾（Sigmundur Daviö Gunnlaugsson）。他因

是次事件面對首都的大規模的示威，巨大的民眾壓力迫使他辭職下台。 
 

11. 從來都有黑暗的權勢介入政治，只是有些事情不被曝光，黑暗的權勢就

有它的生存空間。本來我也懷疑到底傳媒記者於是次調查上有否違反道

德倫理。但從各種倫理學理論的角度分析後，我更肯定他們揭露這批巴

拿馬文件是對的行為。把政治中黑暗的權勢揭露於人前，能約束權貴們

為所欲為的心態，阻止各種猖狂的違法行為。由此看來，這對全球各國

的人民來說，都是一個善的結果。 
 

   完    
(文章旨在呈現個別學生的倫理判斷，並不代表香港浸會大學或教育局立場。) 

 

 

 

 

 

 

事實澄清例子: 

 (例如第 3 段)   
文章原文  防止權貴和精英繼續用不正當的手段去賺取不屬於他們的財富。 

值得澄清的地

方 
“不正當的手段”可能只是臆測，也未必能夠證明所有牽涉在事件中

的人都涉及同等程度的道德或法律問題，需要更多資料或証據去支

持以上說法。  

 

 

 

                                                            
http://ppleak2016.mingpa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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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基礎程度 
作者的立場  作者認為傳媒揭露巴拿馬文件是一個道德的行為。 
論證 1 (段 3)  
論點 傳媒揭露巴拿馬文件能為大多數人（各國人民）帶來善的後果，而

只是造成少數人（牽涉在內的權貴和精英們）惡的後果。 
理據 行為效益主義：行為只要能為所有有關的人帶來 大的善及 少的

惡，就該實行該行為。 
論證 2 (段 4)  
論點 即使傳媒揭露巴拿馬文件造成政局不穩，但變動卻起了撥亂反正的

作用，匡正經濟及政治秩序。 
理據 行為效益主義 
論證 3 (段 5)  
論點 即使記者們在調查當中侵犯了涉案人物的私隱，但只要他們的工作

能帶來善果，也可算是道德的行為。 
理據 行為效益主義 
論證 4 (段 6)  
論點 出於對公義的追求和對真相的尋求，記者決定介入調查。在面對這

個處境時，傳媒們選擇了公義。這是一個善的行為。 
理據 行為義務論：世界上沒有一般性的道德規條或理論，人們應考慮特

定的處境、人物和行為，由此作倫理判斷。 
論證 5 (段 7)  
論點 記者在保障私隱和實踐公義兩者中，選擇了實踐公義。從表面義務

的角度去看，傳媒所作的都合乎道德。 
理據 表面義務：解決義務之間的衝突，依照較強的表面義務去行動。 
論證 6 (段 8)  
論點 傳媒追求真相，揭露政要元首們的黑材料，使權貴和精英們得到他

們的獎賞或懲罰。 
理據 報復公義：人們得到他們應該有的獎賞或懲罰。 
論證 7 (段 9)  
論點  記者選擇誠實地報道真相，以公義作為首要原則。這需要無比的勇

氣。傳媒所作的合符美德倫理的要求。 
理據  美德倫理：實踐美德倫理需要誠實、公義和勇氣三種基本美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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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階程度 

 

作者的立場  作者認為傳媒揭露巴拿馬文件是一個道德的行為。 
論證 1 (段 3)  
論點 傳媒揭露巴拿馬文件能為大多數人（各國人民）帶來善的後果，而

只是造成少數人（牽涉在內的權貴和精英們）惡的後果。 
理據 行為效益主義：行為只要能為所有有關的人帶來 大的善及 少的

惡，就該實行該行為。 
論證 2 (段 4)  
論點 即使傳媒揭露巴拿馬文件造成政局不穩，但變動卻起了撥亂反正的

作用，匡正經濟及政治秩序。 
理據 行為效益主義。 
論證 3 (段 5)  
論點 即使記者們在調查當中侵犯了涉案人物的私隱，但只要他們的工作

能帶來善果，也可算是道德的行為。 
理據 行為效益主義。 
建議評論方向 記者可以在追踪新聞過程中隨意侵犯市民的私隱，對整體社會來說

也是惡的後果。 
論證 4 (段 6)  
論點 出於對公義的追求和對真相的尋求，記者決定介入調查。在面對這

個處境時，傳媒們選擇了公義。這是一個善的行為。 
理據 行為義務論：世界上沒有一般性的道德規條或理論，人們應考慮特

定的處境、人物和行為，由此作倫理判斷。 
論證 5 (段 7)  
論點 記者在保障私隱和實踐公義兩者中，選擇了實踐公義。從表面義務

的角度去看，傳媒所作的都合乎道德。 
理據 表面義務：解決義務之間的衝突，依照較強的表面義務去行動。 
建議評論方向 為何實踐公義比保障私隱是較強的表面義務？需要提出理由。 
論證 6 (段 8)  
論點 傳媒追求真相，揭露政要元首們的黑材料，使權貴和精英們得到他

們的獎賞或懲罰。 
理據 報復公義：人們得到他們應該有的獎賞或懲罰。 
建議評論方向 怎樣的報復才是合乎比例的懲罰？ 
論證 7 (段 9)  
論點  記者選擇誠實地報道真相，以公義作為首要原則。這需要無比的勇

氣。傳媒所作的合符美德倫理的要求。 
理據  美德倫理：實踐美德倫理需要誠實、公義和勇氣三種基本美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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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家長心聲 

  本校是一等一直資名校，在不少領域獲獎無數，包括全港環保比賽

冠軍。但不少學生每天乘坐大排氣量私家車上學，車輛本身耗用燃油之

餘，也對附近本來已非常繁忙的交通構成負荷，塞車造成更多污染，著實

不太環保，亦令環保獎項名不符實。 

  我建議學校推出更多措施鼓勵學生放棄坐私家車上學，做一所有名

有實的環保學校！ 

 

一名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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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新聞從業員專業操守守則 (引錄自香港記者協會) 

操守守則

1. 新聞從業員應以求真、公平、客觀、不偏不倚和全面的態度處理新聞材料，確保報

道正確無誤，沒有斷章取義或曲解新聞材料的原意，不致誤導大眾。

2. 若報道失實、誤導或歪曲原意，應讓當事人回應，盡快更正。

3. 新聞從業員在處理新聞的時候，尤其是涉及暴力、性罪行、自殺等社會新聞，應避

免淫褻、不雅或煽情。

4. 新聞從業員應尊重個人名譽和私隱。在未經當事人同意，採訪及報道其私生活時，

應具合理理由，適當處理，避免侵擾個人私隱。

4.1 兒童的私隱尤須謹慎處理，傳媒報道涉及兒童私生活的題材時，必須要有合理理

由；不應單單基於其親人或監護人的名聲和地位而作出報道；

4.2 傳媒報道公眾人物的個人行為或資料時，須有合理理由；  

4.3 擁有公職的公眾人物當其個人行為或資料涉及公職時，不屬於個人私隱。  

5. 新聞從業員應致力避免利益衝突，在任何情況下，其工作均不受其個人、家庭成

員、機構、經濟上、政治上或其他利益關係所影響。

5.1 不應利用因履行職責而獲得的消息，於消息公布前謀取私利；或轉告他人而間接

獲益；

5.2 不應因廣告或其他考慮而扭曲事實；  

5.3 不應報道或評論自己有份參與的投資項目、組織及其活動；若須報道或評論，亦

應申報利益；

5.4 不應因外界的壓力或經濟利益而影響新聞報道或新聞評論。  

6. 新聞從業員不應因政治壓力或經濟利益而自我審查。

7. 新聞從業員應以正當手段取得消息、照片及插圖。

8. 在處理有關年齡、種族、膚色、信仰、殘疾、婚姻狀況、私生子女、性別或性傾向

等內容時，應避免歧視。

9. 新聞從業員應保護消息來源。

9.1 為免錯誤引導公眾，應盡量避免引述不願透露身分人士所提供的消息；  

9.2 如需引述，應加倍謹慎查證不願透露身分人士所提供的消息。  

10. 新聞從業員應切實遵行本守則，除非涉及以下的公眾利益範疇：

10.1 揭露任何個人或組織濫用權力、疏忽職守或不法的行為；  

10.2 防止公眾受到個人或組織的聲明或行動所誤導；  

10.3 防止任何對公眾安全、香港防務、公眾健康受到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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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倫理與宗教科

道德推理資源冊

工作小組中學及大學教職員

李美玲小姐 佛教何南金中學

許大衛先生 聖方濟書院

(天主教新高中倫理與宗教科聯校協作

委員會第一網) 

陳詩韻小姐 佛教孔仙洲紀念中學

麥嘉偉先生 佛教何南金中學

董翹傑先生 保祿六世書院

(天主教新高中倫理與宗教科聯校協作

委員會第一網) 

鄺潔兒小姐 聖保羅書院

陳慎慶教授 香港浸會大學

羅永亮先生 香港浸會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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